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上字第358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傳豊

訴訟代理人  林維信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玉堃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振明

訴訟代理人  杜孟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0年3月

11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3年度建字第6號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

院於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命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給付超過新臺幣柒萬陸仟玖佰柒

拾參元及自民國一〇三年七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利息部分，及該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

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

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之上訴、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其餘上

訴，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千分之五，

餘由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下稱傳豊公司）主張：對造

上訴人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禾邑公司）因向榮民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民公司）承攬空軍司令部位於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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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路000號之「空軍總部忠勇分案新建工程」之

「忠勇分案新建工程後續水電工作消防設備工程」，將消防

設備工程其中之「撒水系統(警報逆止閥後段)」、「消防電

系統」交由伊承攬，兩造於民國99年間簽訂工程合約書2份

（下分稱撒水工程、消防電工程，合稱系爭二工程），總價

依序為新臺幣（下同）1026萬9210元、1312萬5000元（含

稅），又於100年12月10日簽訂「忠勇分案新建工程後續水

電工作--消防設備工程A棟A.B.D.E.F排煙管道間內防火填塞

工程（依現況補板、填塞等）」（下稱防火填塞工程），總

價220萬5000元（含稅）。伊已於101年11月30日前完工，於

101年4月30日正式驗收完成，亦經榮民公司於102年923日驗

收合格。惟禾邑公司尚欠附表一編號1所示撒水工程款119萬

4173元、編號2所示消防電工程款147萬3099元、編號3所示

現場指示點工款113萬1428元（即附表四項次八、九、十、

十一所示金額50％及項次十七至二七所示金額全部）、編號

4所示防火填塞工程款與編號5所示追加工程（甲類）（即附

表二）8項工程款143萬9566元、編號6所示追加工程（乙

類）（即附表三）10項工程款397萬9637元，合計921萬7903

元，經伊發函催告，禾邑公司迄未給付。則依系爭二工程契

約第14條約定，禾邑公司應按此二契約總價加計20％逾期違

約金即附表一編號7所示467萬8842元。爰依系爭二工程契

約、防火填塞工程契約、兩造另行合意追加工程及點工等約

定，請求禾邑公司給付1389萬6745元，及其中266萬7272元

自伊催告7日期滿翌日即101年11月13日起、655萬0631元自

伊催告7日期滿翌日即102年7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禾邑公司則以：㈠傳豊公司主張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工

程款部分：傳豊公司於榮民公司驗收完成前，於102年4月間

逕自退場，未履行契約第8條約定之改正、驗收、點交義務

及第9條約定之保固3年義務，伊得拒絕給付驗收款及保留

款，縱認傳豊公司得請求伊給付，亦應扣除如附表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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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所示伊代為進行驗收及保固修復費用；㈡傳豊公司主

張附表一編號3所示點工款部分：系爭二工程契約為總價承

攬契約，部分工項為實作實算，傳豊公司於工程驗收前有改

正及修繕義務，伊並未同意按工數、單價另行計算點工款；

㈢傳豊公司主張附表一編號5、6所示追加工程款部分：兩造

迄未就業主變更設計追加減帳部分辦理結算計價，且傳豊公

司所提工項多有重複；㈣傳豊公司主張附表一編號7所示違

約金部分，伊並無違約情事，傳豊公司不得請求伊給付違約

金；㈤倘認傳豊公司得請求伊給付上開款項，伊亦得向傳豊

公司請求附表一編號9至14所示不當得利、編號15所示代履

行保固修復費用及編號16、17所示違約金，並據以抵銷等

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禾邑公司應給付傳豊公司252萬5785元，及自102年

1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駁回

傳豊公司其餘之訴。兩造對於各自敗訴部分不服，各自提起

上訴，傳豊公司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傳豊公司後開

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禾邑公司應再給付傳豊公司1137萬

0960元，及其中23萬3942元自101年11月13日起、1048萬176

9元自102年7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禾邑公司除對於傳豊

公司之上訴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外，並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

不利於禾邑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傳豊公司在第

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傳豊公司對於禾邑公司之

上訴，則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一第412-414頁），堪認此

部分事實為真實：

　㈠榮民公司承攬「空軍總部忠勇分案新建工程」，於98年12月

23日將其中消防設備工程交由禾邑公司承攬，禾邑公司再將

其中之撒水工程、消防電工程分交由傳豊公司承攬，兩造簽

訂系爭二工程契約，又於100年12月10日簽訂防火填塞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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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約定撒水工程總價1026萬9210元（含稅）、消防電工

程總價1312萬5000元（含稅）、防火填塞工程總價220萬500

0元（含稅）（見審建字卷一第17-28頁、卷二第76-87頁之

工程合約）。

　㈡禾邑公司已給付傳豊公司工程款合計3471萬4806元，包含：

　⒈禾邑公司已給付撒水工程款907萬5037元予傳豊公司，形式

上尚有工程款119萬4173元未付【計算式：1026萬9210元－9

07萬5037元＝119萬4173元】。

　⒉禾邑公司已給付消防電工程款1165萬1901元予傳豊公司，形

式上尚有工程款147萬3099元未付【計算式：1312萬5000元

－1165萬1901元＝147萬3099元】。

　⒊禾邑公司已給付防火填塞工程款198萬4500元予傳豊公司，

形式上尚有10％工程保留款22萬0500元未付【計算式：220

萬5000元－198萬4500元＝22萬0500元】。

　㈢傳豊公司於101年3月7日依「空軍司令部忠勇分案新建工程

全衛生協議組織備忘錄」決議事項第6點指示，將禾邑公司

所有之剩餘材料乙批運離工地（見審建字卷二第23-27

頁）。

　㈣傳豊公司於102年4月間退場，未再參與忠勇分案新建工程相

關作業（至於已施作部分之保固工作有無履行，列為爭執事

項）。

　㈤榮民公司就「忠勇分案新建工程後續水電工作」消防系統設

備工程於102年9月23日驗收合格，保固期間於105年9月22日

屆滿，榮民公司同意禾邑公司於105年9月23日解除保固責任

（見建字卷二第175頁、本院卷三第65-153頁）。

　㈥榮民公司結算明細表記載「一齊開放閥」由傳豊公司施作完

成47顆（即項次編號一.㈡.G.4、G4.(1)、G4.(2)、二.㈡.

E.5，見建字卷二第183頁、第202頁反面），另由訴外人家

盈水電有限公司（下稱家盈公司）承攬泡沫工程施作401顆

（即項次編號一.㈡.H.4、H.5，見建字卷二第184頁反面）

非傳豊公司施作。傳豊公司就「一齊開放閥」以140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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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含工資）1800元計價，向禾邑公司領款25萬2000元。

　㈦榮民公司結算明細表記載「撒水頭」由傳豊公司完成施作1

萬5088顆（即項次編號一.㈡.G.1、G.5、H.2、二.㈡.E.1、

E.2、E.3，見建字卷二第182頁反面、第183頁、第184頁反

面、第202頁反面），傳豊公司就「撒水頭」以1萬6664顆、

每顆（含工資）1000元計價，向禾邑公司領款1666萬4000

元。

五、傳豊公司請求禾邑公司給付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工程款部

分，禾邑公司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2、4兩造合意工程款及

未付工程款，惟對於附表一編號3、5、6所示工程款有爭

執，查：

　㈠附表一編號5即附表二所示追加工程（甲類）工程款：

　　禾邑公司不爭執兩造合意如附表二項次1、2、4、5、6、7、

8-1、8-2所示追加工程及未付金額，惟就項次3、7、8-3、8

-4抗辯如下：

　⒈項次3傳豊公司主張兩造合意金額為334萬9500元（含稅），

禾邑公司則抗辯金額為331萬8000元（含稅）。查傳豊公司1

00年6月7日估驗單上記載「總價未稅3,160,000吳傳豊簽

名」，並經傳豊公司負責人吳傳豊、禾邑公司工地主任吳世

全簽名（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原審卷二第74頁），

堪認兩造已合意此項含稅價格為331萬8000元。傳豊公司雖

主張追加金額為334萬9500元云云，惟其所提請款單未經禾

邑公司簽認（見審建字卷一第179頁反面、第180頁反面），

難認經兩造合意。故此項禾邑公司未付工程款應為30萬3450

元【計算式：承作金額3,318,000元－已付3,014,550元＝未

付303,450元】。

　⒉項次3-1部分，禾邑公司抗辯：「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78,

600元」與項次1「A棟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16處61,100

元」、「B棟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7處17,500元」重複請款

應予扣回等語。依傳豊公司所提100年6月7日估驗單記載

「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78,600元」（見審建字卷一第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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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反面），於100年6月30日請款單（發票號碼UC00000000

號）記載「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移接至電盤）」，並列

載於「消防核備圖追加撒水及配電管線工程」項下，同項另

有「A棟、B棟副本圖新增撒水頭工程」（見審建字卷一第17

9頁反面、第180頁反面），足認係因應消防核備圖新增撒水

及配電管線工程而新增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工程，並經禾

邑公司同意以316萬元（未稅）辦理追加，如前⒈所述。至

於項次1之100年4月28日請款單（發票號碼SY00000000號）

所列「A棟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16處61,100元」與「B棟排

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7處17,500元」，合計金額雖亦為7萬86

00元（見審建字卷一第72、74頁），然該次請款列載於「原

施工區撒水頭位置不符管線修改延伸」項下，乃配合A棟2樓

至5樓、B棟4樓、5樓撒水頭位置變更而生之追加工程，此觀

請款單之記載足明（見審建字卷一第163頁反面），由現場

施工照片亦可見係相同之排煙風機控制管線先後為因應撒水

頭位置變更、核備圖新增工程而辦理2次變更，原審囑託中

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鑑定亦採相同意見可參

（見鑑定報告第27-33頁）。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此項為

重複請款云云，實難信取。　

　⒊項次8-3「行政大樓新增排煙FSD閘門工程（101/3/17）」部

分，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實際施作數量僅48處等語。傳

豊公司雖提出101年3月17日總數量88處、每處5000元、總價

46萬2000元（含稅）之估驗單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197頁

反面至第198頁），惟該估驗單未經禾邑公司簽認，不能證

明傳豊公司實際施作完成之數量。參以傳豊公司提出之請款

單及點工單記載其於101年3月1日至3月22日施作排煙閘門相

關工程（見審建字卷一第136-141頁），而空軍司令部101年

3月9日工作會議決議記載「48個FSD先做，3/20前安裝完

成，以配合消檢」，及空軍司令部101年3月13日備忘錄記載

「請禾邑公司務必依決議辦理，並管制進度期程，以利3/20

消防履勘順遂」（見建字卷四第113-114頁），嗣榮民公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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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年3月22日函亦載明增設48具FSD排煙防火閘門等情（見建

字卷一第55頁），可證明傳豊公司當時就FSD排煙閘門之施

作數量為48處，得請求工程款25萬2000元【計算式：（5,00

0元×48處）×（1＋5％營業稅）＝252,000元】，傳豊公司主

張施作超過48處部分，不能證明。

　⒋項次8-4「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金額37萬8000元

部分，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以此與項次7「忠勇分案排

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32萬3400元重複請款，伊溢付

22萬4000元，應予扣回等語。查傳豊公司所提附表二項次8-

4之100年12月2日估驗單與附表二項次7之100年12月2日估驗

單所載日期、品名、單價、複價完全相同，僅最後合計金額

不同（見審建字卷一第193頁反面至第195頁、第198頁反面

至第200頁），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持同1份估驗單重複請

款等語，堪可採信。經核算該估驗單所載工項總價合計為36

萬元，含稅後應為37萬8000元，附表二項次7估驗單計算錯

誤不予採計，應依項次8-4估驗單計算總金額始為正確。至

鑑定報告雖認兩者非相同項目，但並無施工照片或其他事證

可佐（見鑑定報告第41頁），無從據為有利於傳豊公司之證

明。

　⒌從而項次8合計應付金額為96萬3165元【計算式：（項次8-

1）166,320元＋（項次8-2）166,845元＋（項次8-3）252,0

00元＋（項次8-4）378,000元＝963,165元】，禾邑公司已

付項次7、8金額合計102萬9378元【計算式：（項次7）291,

060＋（項次8）738,318元＝1,029,378元】，則其已溢付6

萬6213元【計算式：1,029,378元－963,165元＝66,213

元】。綜上結算附表二各項施工及付款情形，傳豊公司得再

請求禾邑公司給付87萬4666元【計算式：（項次1）136,579

＋（項次2）61,950＋（項次3）303,450＋（項次4）125,26

5＋（項次5）93,135＋（項次6）220,500－（項次8）66,21

3元＝874,666元】，傳豊公司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可取。

　㈡附表一編號6即附表三所示追加工程（乙類）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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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豊公司主張除附表二所示追加工程（甲類）工程款外，禾

邑公司應再給付追加工程（乙類）工程款397萬9637元云

云，惟為禾邑公司所否認，查：　　

　⒈項次1「行政大樓-鐵捲門中繼器」部分，傳豊公司僅提出其

製作、未經禾邑公司簽認之100年9月15日記載行政大樓1樓

至6樓、「中繼器管線配置」之估驗單及統一發票為證（見

審建字卷一第202頁），惟參榮民公司100年9月3日、5日、8

日、13日施工日報表記載行政大樓1至8樓「鐵捲門新增中繼

器管線配置」及21日、22日施工日報表記載行政大樓B3至B

1、B1至1樓之「鐵捲門中繼器按裝及管線配置」等施工項

目，於「核可施工圖」欄記載為「精進案圖」、「第十變

更」（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292、295、302、306、32

1、323頁），可見上開工項包含於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

項次3估驗單所載「8.行政大樓第十次變更副本圖新增鐵捲

門控制工程」（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傳豊公司復

未提出其他證據足可區辨此項工程與追加工程（甲類）項次

3不同，其重複請求，難認可取。　　

　⒉項次2「副本圖新增補償式感知器工程」，與追加工程（甲

類）附表二項次3估驗單編號1所示「A棟、B棟副本圖新增補

償式感知器工程」相同（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第179

頁反面、第180頁反面），又傳豊公司提出100年10月20日估

驗單記載施作位置包括「中正堂」（見審建字卷一第202頁

反面），與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4「中正堂增設火

警系統之偵煙及補償式感知器」施作位置相同；參以施工日

報表記載傳豊公司於100年4月22日至5月13日施作A棟1至6樓

「副本圖新增感知器配管」（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33、

19、117、116、114、112、105、104、102、100、98、97

頁、鑑定報告第39-41頁之施工照片），嗣傳豊公司於100年

6月30日至101年2月29日間陸續開立發票及請款單請領附表

二項次3、項次4追加工程（甲類）工程款（見審建字卷一第

162、179-185頁），足認傳豊公司請款項目已包含全部副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圖新增補償式感知器工程款項，自不得再重複請款。

　⒊項次3「行政大樓各樓層排煙閘門缺失修復」部分，傳豊公

司僅提出其製作、未經禾邑公司簽認之100年11月2日估驗單

記載1樓至8樓「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為證（見審

建字卷一第203-204頁反面），惟傳豊公司前以100年12月2

日估驗單重複請求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7「忠勇分

案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與項次8-4「排煙閘門缺

失管線修復及測試」工程款，施作位置均為1樓至8樓排煙閘

門（見審建字卷一第193頁反面至第195頁、第198頁反面至

第200頁），且施工日報表記載1樓至8樓「排煙閘門及管線

修復測試」之施作日期為100年11月19日、21日至26日，1至

B3樓之施作日期為100年11月29日，100年12月2日施工日報

表則記載當天施作B棟全棟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

（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416、418、420、422、424、42

6、428、430頁、榮工處施工日報表卷第2頁），足認傳豊公

司於100年11月19日至12月2日間施作「行政大樓各樓層排煙

閘門缺失修復」，業經禾邑公司同意就追加工程（甲類）項

次7、項次8-4工程款並已付款，如前㈠⒋所述，傳豊公司不

得再重複請求。

　⒋項次4「第三次新增工程」部分，傳豊公司提出100年12月1

日估驗單記載工項包括行政大樓B1、2、3、8樓及士官兵宿

舍1至8樓之「撒水半徑不足新增」、「支幹管重新施作」、

「天花板變更重新延伸」、「新增撒水頭」、「重新定位」

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205頁正反面），惟禾邑公司已因消

防圖說第十變而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2-4「第三次

追加（消防撒水工程）」及項次3-4「忠勇分案消防工程撒

水工程-核備圖追加」（見審建字卷一第179頁反面、180頁

反面之100年7月30日、9月30日請款單），又因撒水頭新增

而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5-2「撒水工程（防護不足

修改及增設）」，工項包括行政大樓及士官兵宿舍全棟之

「天花板變更支幹管延伸、撒水半徑不足新增撒水頭、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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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重新定位」（見審建字卷一第186頁反面至第187頁之10

0年11月30日請款單），業經禾邑公司付款。上開施工位

置、內容、時間均相同，傳豊公司自不得再重複請求。

　⒌項次5「東西側車道及B3F空調機房鷹架搭設」，傳豊公司雖

提出「行政大樓1F〜B2F下車道一齊開放閥線路變更管線配

置100.10.12」之施工照片1張、鷹架照片3張為證（見鑑定

報告第43頁），惟又稱：此鷹架搭設係因應榮民公司第8次

變更設計加減帳中「A棟東西側車道泡沫配管配合天花板修

繕案」（見建字卷三第53、78、79頁），其主張之施工內容

已非一致。又查榮民公司第8次變更設計加減帳係由榮民公

司於101年10月提出單價分析表、於101年12月間辦理簽認

（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2-5、26頁），與傳豊公司主張

搭建鷹架時間100年10月12日相隔超過1年之久，難信為同一

項目。且泡沫系統經禾邑公司於99年間分包予家盈公司、駿

銘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駿銘公司）施作，天花板工程則於99

年間分包予昌根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昌根公司）施作，

於102年5月31日竣工，有家盈公司、駿銘公司與禾邑公司之

工程合約及昌根公司回函可證（見建字卷四第315-316頁、

本院卷一第179、191頁、建字卷五第148頁），則該「泡沫

配管配合天花板修繕案」應由家盈公司、駿銘公司或昌根公

司負責搭建鷹架以便進行其等承作項目之修繕工作，傳豊公

司不能證明禾邑公司指示其辦理。復查100年10月12日施工

日報表並無記載搭設鷹架，亦無B3F空調機房施作一齊開放

閥等施工紀錄（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23頁），而100年1

0月12日、13日施工日報表記載「1F〜B2車道」施工項目

「一齊開放閥管線變更施作」為「第十變」（見榮民公司函

附件卷⑼第349、351頁），乃因應消防圖審即對業主第十次

變更設計案（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第160、173頁），業經

兩造合意辦理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三項次3（見審建字卷

一第178頁反面），傳豊公司既已列於追加工程（甲類）請

款，不得再以同一工程搭建之鷹架項目重複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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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⒍項次6「監控室隔間牆防火填塞」、項次7「中控室內防火填

塞」、項次8「二次追加監控室隔間牆防火填塞」部分，傳

豊公司主張此係榮民公司第六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監控室

與中控室相鄰，故一併施作云云，固提出100年12月28日、1

01年1月2日估驗單及現場施工照片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20

6頁反面、第207頁反面、鑑定報告第44-45頁）。惟查，榮

民公司第六次變更設計加減帳為「監控室.排煙管道氣密防

火填塞」，分為「監控室」及「ABDEF排煙管道氣密防火填

塞」兩部分，其中「監控室」項下包括「天花板隔間牆封到

頂」，有榮民公司工程變更設計追加減帳簽認單、單價分析

表可稽（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第191-196頁）；而兩造就

榮民公司第六次變更設計案，於100年12月10日簽訂防火填

塞工程契約，施工項目為「中控室內部防火填塞」及「ABDE

F排煙管道間填縫工程」，亦有100年11月29日估驗單、100

年12月30日請款單、統一發票為證（見審建字卷二第88頁、

卷一第189-190頁），與100年12月10日施工日報表記載「消

防圖審變更：……A棟1F監控室防火填塞施作」及100年12月

22日、23日、24日、26日、27日、101年1月2日至4日施工日

報表記載「消防圖審變更：……監控室牆面間隙防火填塞」

或「消防圖審變更：A棟1F監控室牆面間隙防火填塞」（見

榮工處施工日報表卷第10、22、23、24、26、27、30、35-3

7頁），均屬相符，足見附表三項次6、7、8與附表二項次6

防火填塞工程應屬相同，防火填塞工程契約所稱中控室即為

榮民公司第六次變更設計案所稱監控室。傳豊公司既依防火

填塞工程契約請求追加工程（甲類）工程款，自不得再重複

請求此3項追加工程（乙類）工程款。

　⒎項次9「壓扣移位」金額6萬8250元部分，傳豊公司雖提出10

0年11月22日至24日記載「新增閘門壓扣及移位及挖孔」之

施工照片為證（見鑑定報告第45、46頁），然100年11月22

日至25日施工日報表記載施工項目為「閘門安裝及延伸」

（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419-424、426頁），與追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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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類）附表二項次3估驗單編號11所示「A、B棟各樓層新

增閘門、壓扣及移位」（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內

容雷同，而傳豊公司已於101年2月29日請領附表二項次3工

程款6萬7130元（見審建字卷一第181頁之統一發票），該施

工時間及請款金額均與傳豊公司本項主張相近，則禾邑公司

抗辯此項與附表二項次3編號11重複，尚非全然無憑，傳豊

公司重複請求難認有理。　　　　　　　　

　⒏項次10「極早期監控管線修改及新增工程」部分，傳豊公司

所提101年2月23日估驗單記載「EMT管 E19」、「電線1.25m

m²×2C」總價3萬7884元（見審建字卷一第208頁反面），核

與榮民公司於101年4月間辦理第七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中

「九、零星變更案（圖面諮詢變更追加減）極早期總機移報

火警管線增設案」於101年3月單價分析表記載「EMT管 E1

9」、「1.25mm²耐熱對絞隔離線」項目相符，傳豊公司請款

金額並未高於榮民公司此2項追加金額（見榮民公司函附件

卷⑺第202、228頁），佐以榮民公司100年9月24日、26日施

工日報表記載「極早期監控管線配置」及現場施工照片（見

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326、329頁、鑑定報告第46-47

頁），堪認傳豊公司主張伊前依禾邑公司指示追加施作此工

項等語為可取。　

　⒐綜上，傳豊公司請求禾邑公司給付附表三項次10所示追加工

程（乙類）工程款3萬7884元為可取，其餘請求則無可採。

　㈢附表一編號3即附表四項次八至十一所示金額50％及項次十

七至二七所示金額之點工款：

　　傳豊公司主張伊因禾邑公司之工地主任指示，派員修復伊已

查驗通過但遭第三人破壞部分、或施作非屬附表一編號1、

2、4、5、6所示兩造合意約定之工項，應按每工2300元計算

點工款，禾邑公司僅給付附表四項次一至十六部分點工款，

尚欠點工款合計113萬1428元未給付等語，並提出統一發

票、請款單、點工單、施工照片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46-1

61頁、卷三第123-268頁反面、本院卷二第107-361頁）。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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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公司否認傳豊公司所提點工單所載內容，並抗辯：系爭二

工程、防火填塞工程及追加工程均為總價承攬或實作實算，

兩造並無合意成立點工契約，傳豊公司主張點工項目多屬其

原承攬範圍或驗收前應改正瑕疵，不得重複請款等語。經

查：

　⒈據證人吳世全即禾邑公司工地主任證稱：本件消防工程有六

大項，分包給廠商施作，傳豊公司負責撒水系統和火警廣播

系統，有關工程介面無法判斷是何小包廠商施作，或配合業

主施作非合約項目，或已查驗施工完受損壞但找不到破壞者

等部分，其也會指示傳豊公司去施作；其會依據需求，告訴

廠商需要多少人，隔日廠商會提出點工單、人數由工程師確

認往上提報確認，若明確屬承包商契約範圍，其不會在點工

單上簽名而且會打叉，明確告知是契約範圍；因為本件經廠

商自主查驗、監造查驗、再經消檢通過後，至空軍進駐、驗

收前，期間長達6至8個月，設施可能遭他人破壞，要驗收所

有受損、受破壞區域，必須於驗收時保持設施完整；其有核

對傳豊公司提出點工單上之項目、位置及已完成，其有確認

工數，但單價多少、是否追加需由禾邑公司確認，故其會在

點工單上註記「待協議」、「待區分歸屬」，請傳豊公司先

施作，先給付50％款項等語明確（見建字卷二第40頁反面至

第41頁反面、第43頁），觀諸傳豊公司提出之點工單確有部

分經吳世全打叉、作廢之註記（見審建字卷一第48頁反面、

第50頁反面、第52頁、第78頁反面），吳世全或傳豊公司負

責人吳傳豊亦在點工單上手寫註記「列入另行協議」、「待

協議」，其中涉及「缺失改善」部分則註記「待確認歸

屬」、「待區分歸屬」（見審建字卷三第160-164、170-173

頁、第182-184頁反面、第194-197頁、第206-208頁反面、

第249頁正反面），吳世全另在每日簽到單上註記「計價另

議」（見審建字卷三第209頁正反面）；傳豊公司依點工單

所載工數以每工2300元計算，提出請款單，由吳世全上呈禾

邑公司後，禾邑公司就附表四項次一至七、十二至十六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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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請款全部付款，就項次八、九、十、十一之點工請款僅付

款50％，且對於傳豊公司於同日開立項次十六、十七所示發

票2張，各請款4萬3470元、8萬5733元，前者全額放款（見

審建字卷三第247頁），後者則於101年9月20日開立折讓證

明單並退還發票而未付款（見審建字卷一第137頁），可見

吳世全就傳豊公司之點工及請款僅在現場為初步審查、註

記，其就有爭議部分並無決定權限，仍須上呈經禾邑公司同

意給付點工款。準此，傳豊公司就禾邑公司未同意付款部

分，再提起本訴請求禾邑公司給付，自應由傳豊公司逐項舉

證證明其點工項目未與附表一編號1、2、4、5、6所示工項

重複，乃經禾邑公司指示另行施作之工項，始得請求點工

款。

　⒉附表四項次八、九、十、十一所示點工款，禾邑公司僅同意

給付其中50％，觀其項目多與「二次破壞」有關。傳豊公司

主張：此部分係伊已查驗通過之工作項目遭第三人破壞，非

可歸責於伊，禾邑公司指示伊修復，應另行給付點工款云

云。查系爭二工程契約第4條後段雖約定傳豊公司承攬工

作：「（不含……查驗後管線受損補修等工項）」（見審建

字卷一第17、23頁），惟同條前段亦約定：「含……完成施

工、修整、測試調整及配合消檢」，且第6條第13項明訂：

「在本工程未經驗收移交接管單位接收前，所有已完成之工

程及到場之材料、機具、設備，包括甲方（即禾邑公司）供

給及乙方（即傳豊公司）自備者，均由乙方負責保管，如有

損壞缺少，概由乙方負責及賠償，其屬經甲方及甲方業主查

驗完畢且已估驗計價完成者、部分經業主驗收付款者，其所

有權屬甲方」、第8條第1、5、6項約定：「乙方履約所供應

或完成之標的，應符合契約規定，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

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且為新品」、「工程驗收合格

後，乙方應依照甲方指定的接管單位辦理點交」、「乙方履

約結果經甲方初驗或驗收有瑕疵者，甲方得定相當期限要求

乙方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以下簡稱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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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審建字卷一第17頁反面、第20頁、第24頁反面、第26

頁）。故傳豊公司依上開約定，應負責保管工地現場之材

料、機具、設備，至驗收合格點交予接管單位為止，並應依

禾邑公司指示，於驗收程序中，就有瑕疵部分進行改善、拆

除、重作、退貨或換貨即改正之義務。參互以觀，系爭二工

程契約第4條後段所稱「不含……查驗後管線受損補修等工

項」應以傳豊公司已完成查驗之工作項目因非可歸責於傳豊

公司之事由遭受損壞而言，倘可歸責於傳豊公司之工作瑕疵

或未盡保管義務所致，自應由傳豊公司依系爭二工程契約第

6條第13項、第8條第1、5、6項負改正義務。此即證人吳世

全所證其在點工單備註「待協議」及「缺失改善」加註「待

確認歸屬」、「待區分歸屬」之原因。傳豊公司雖提出100

年6月至9月間因系統管線遭到破壞而施工修復、測試之禾邑

公司備忘錄及現場施工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59-605

頁、卷二第115-146、159-207、223-276、293-333頁），但

因當時點工單記載簡略，無法逐項與施工照片比對核實，榮

民公司亦已認定無法釐清責任歸屬（見本院卷三第241

頁），而兩造各執一詞，爭議迄今超過10年，均無法提出有

利之證明（見本院卷四第11-176頁），則此部分究係可歸責

於傳豊公司之瑕疵修補、錯誤更正或其他不可歸責之損壞修

復在舉證上之困難及不利益，自應由請求給付此部分點工款

之傳豊公司承擔。

　⒊項次十九編號5、項次二十編號9至12、項次二二編號1、4、

項次二四編號3、6至8、項次二六編號11、12、項次二七編

號3所示101年6月6日、7月11日、12日、23日、24日、9月15

日、21日、11月16日、20日、21日、22日、102年3月29日、

4月2日、16日有關「FM200」之修改、故障排除、查驗、測

試、移交共27工部分，業據傳豊公司提出吳世全簽認之點工

單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144頁反面、第149頁、第150頁反

面、第155頁、第159頁反面），而禾邑公司於100年4月間將

「FM200配管配電及設備安裝工程」即「含本案A.B棟FM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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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管配電及設備安裝工程（26間）施工、修整、測試及配合

消檢工作」分包予訴外人駿銘公司承攬施作，有工程合約為

證（見本院卷一第203-214頁），則「FM200」之修改、故障

排除、查驗、測試、移交本應由駿銘公司負責，非屬傳豊公

司依約應施作之範圍，傳豊公司主張伊依禾邑公司指示代駿

銘公司施工，得依兩造點工約定，請求禾邑公司給付共27工

之點工款合計6萬2100元等語，堪認可信。禾邑公司抗辯：

傳豊公司應負責施作消防電系統結線，縱其代駿銘公司施

作，亦應向駿銘公司請求，非向伊請求云云，顯非有理。

　⒋項次二四編號1、2所示101年11月14日「A棟R1監視閘閥配管

拉線安裝（第十二變更水塔案）」、同年月15日「B棟R1監

視閘閥配管拉線安裝（第十二變更水塔案）」，亦據傳豊公

司提出吳世全簽認之點工單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154頁反

面），且榮民公司於101年10月間辦理第八次變更設計追加

減帳即對業主第12次變更設計案，確包含「AB棟屋頂配合水

塔增設消防水管修改案」及配管工資（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

⑻第2、6、53-55頁），傳豊公司主張伊依禾邑公司指示施

作此追加工項，依兩造合意點工之約定，請求禾邑公司給付

此2項點工款合計9200元等語，堪可採信。至禾邑公司雖抗

辯：此等工項包含於附表二項次3估驗單所載編號9「A.B棟

消防電氣管路」工程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7頁、審建字卷一

第162頁、第178頁反面），惟查兩造就附表二項次3追加工

程（甲類）於100年6月間簽約，至101年2月請款，有統一發

票、估驗單、請款單可稽（見審建字卷一第178-181頁），

難認包含101年11月第八次變更設計之工項，其所辯實無足

取。　　

　⒌此外，傳豊公司主張其他於101年4月30日至102年4月24日間

之點工項目有關「排煙閘門」、「撒水頭」、「火警」、

「感知器」、「廣播」、「緊急照明」、「A棟5、6F鐵捲門

控制器（安裝施作）第十變」、「陽極鎖」、「指示燈」、

「逆止閥」、「鐵捲門中繼器」等，及事由有關「火警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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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復」、「配合查驗」、「缺失改善」、「故障點排除」、

「驗收會勘」、「修復」、「配合查驗」、「測試」、「配

合點交」、「測試驗收」、「移交測試」、「消防水、電驗

收（正驗）」（見審建字卷一第142-161頁），核屬傳豊公

司依約應履行之工作項目，傳豊公司所提100年6月27日禾邑

公司備忘錄及100年6月23日至同年9月24日間損壞修復施工

照片（見本院卷一第459-605頁、卷二第115-145、159-20

7、223-276、293-333頁），與此等點工之時間不符，另其

所提101年3月1日至9月25日簽到簿則未記載施工項目（見本

院卷一第607-690頁），均不足據為傳豊公司得另行請求101

年4月30日至102年4月24日點工款之證明。

　⒍綜上，傳豊公司得再請求禾邑公司給付點工款6萬2100元、9

200元合計7萬1300元，加計營業稅後為7萬4865元，逾此範

圍之點工請求則非可取。　　

　㈣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傳豊公司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工程款及

點工款合計為365萬4687元【計算式：（編號1）1,194,173

元＋（編號2）1,473,099元＋（編號3）74,865元＋（編號

4、5）874,666元＋（編號6）37,884元＝3,654,687元】。

禾邑公司雖抗辯：傳豊公司未履行配合榮民公司驗收及驗收

通過後3年之保固工作，不得請求伊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款

云云，惟：

　⒈按民法第490條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

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而

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

償期者，應認該事實之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

屆至之時。系爭二工程契約及防火填塞契約第5條第1項均約

定：「乙方（即傳豊公司）於工程施工期間，應於每月25日

前（含）配甲方（即禾邑公司）與甲方業主計價」；又系爭

撒水工程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付款方式：施工完成計價付7

0％，試壓、監造查驗完成付20％，消防檢查通過付5％、業

主驗收尾款5％；消防電工程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付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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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配管、拉線完成查驗付70％、設備安裝查驗付10％、結

線測試查驗付10％、消防檢查通過付5％、業主驗收尾款

5％；防火填塞工程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付款方式：施工完

成計價付70％，監造查驗完成付20％，業主驗收尾款10％

（見審建字卷一第17頁正反面、第23頁正反面、卷二第76

頁），依上約定可知，兩造約定系爭二工程於消防檢查通過

付款5％、業主驗收付款5％，防火填塞工程於業主驗收時付

款10％，乃以消防檢查通過、業主驗收之不確定事實之發

生，為傳豊公司完成承攬工作後，禾邑公司應給付承攬報酬

債務之清償期，且第5條第1項所謂「甲方業主」應係禾邑公

司之定作人即榮民公司，則第5條第2項所謂「業主驗收尾

款」亦應以榮民公司驗收合格為尾款之清償期。

　⒉查傳豊公司於99年1月19日起至101年6月26日間進行自主查

驗，並經監造羅興華建築師事務所於99年2月1日至101年7月

3日審查符合契約約定，同意備查等情，有榮民公司回函所

附羅興華建築師事務所監造工務所通知書、自主查驗施工照

片、品質查驗表、自主檢查表、施工查驗通知及紀錄表可稽

（見建字卷四第325頁、榮民公司108年8月27日函附件卷⑴

至⑸），禾邑公司自承於101年4月間完成消防檢查（見審建

字卷一第31頁之存證信函），而榮民公司於102年4月30日開

始驗收，於102年9月23日驗收結算合格，亦有榮民公司驗收

結算證明書為憑（見建字卷二第175頁），堪認上開約定之

施工完成、試壓及監造查驗完成、消防檢查通過、配管及拉

線完成查驗、設備安裝查驗、結線測試查驗、業主驗收等付

款清償期限皆已屆至。則依上開說明，足認傳豊公司已完成

兩造約定之承攬工作，且禾邑公司給付承攬報酬之清償期均

已屆至，禾邑公司自應給付上開工程款及點工款。至於禾邑

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於102年4月間逕自離場，未履行與榮民

公司之驗收工作，由伊自行辦理與榮民公司之驗收云云，僅

傳豊公司債務不履行之問題，然傳豊公司既已完工並經榮民

公司驗收合格，禾邑公司不得拒絕給付清償期已屆至之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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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款。

　㈤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至債務人於履行期屆至前

預示拒絕給付，因其履行之責任尚未發生，自無債務不履行

可言。查傳豊公司就上述工程款365萬4687元之清償期於榮

民公司驗收通過時即102年9月23日屆至，又依系爭二工程契

約及防火填塞契約第5條約定：「業主驗收尾款……65天期

票」（見審建字卷一第17頁反面、第23頁反面、卷二第76

頁），堪認傳豊公司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工程款之給付期限

為102年9月23日後65天即102年11月27日，禾邑公司應自102

年11月28日起負遲延責任。傳豊公司於101年11月2日、102

年7月5日所為催告（見審建字卷一第34-37、42-43、210、2

11頁），均不使禾邑公司負遲延責任，其主張自上開催告7

日期滿翌日起加計遲延利息，即非有據。　　　

六、禾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9至15所示抵銷抗辯部分：

　㈠附表一編號11所示「一齊開放閥」溢付款部分：

　　傳豊公司不爭執伊就附表一編號5即附表二項次1「原施工及

套圖修改」其中有關「一齊開放閥」係以140顆、每顆1800

元計價，包含工錢，向禾邑公司領款25萬2000元，但伊僅施

作「一齊開放閥」47顆，其他401顆均由泡沫工程承包商家

盈公司所施作等情（見本院卷一第413頁，即不爭執事項

㈥），亦有請款單可考（見審建字卷一第163頁反面），傳

豊公司復不能證明其係因不可歸責之事由而有重新施作一齊

開放閥之事實，則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溢領「一齊開放

閥」工程款16萬7400元【計算式：（140－47）顆×1800元＝

16萬7400元】等語，堪信可取。禾邑公司依不當得利規定，

請求傳豊公司返還16萬7400元並為抵銷抗辯，即屬有據。　

　㈡附表一編號12所示「撒水頭」溢付款部分：

　　傳豊公司不爭執伊已就撒水工程全部型式之「撒水頭」合計

1萬6664顆、每顆1000元（含工資），向禾邑公司領得1666

萬4000元，但伊實際施作數量為1萬5088顆等情（見本院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九頁



一第334、413-414頁，即不爭執事項㈦），亦有榮民公司結

算明細表可稽（見建字卷二第182頁反面、第183頁、第184

頁反面、第202頁反面），傳豊公司復不能證明其因不可歸

責之事由而有重新施作撒水頭之事實，則禾邑公司抗辯傳豊

公司溢領「撒水頭」工程款157萬6000元，應依不當得利規

定返還等語，堪可採信。　

　㈢附表一編號14所示溢付點工款部分：

　　禾邑公司就附表四項次一至十六所示已付點工款，抗辯：伊

溢付點工款378萬6483元等語（見建字卷六第83-94頁、本院

卷一第433-434頁之附表C「一齊開放閥」、第435-439頁之

附表D「撒水頭」、卷二第13-17頁之附表E「警報逆止閥後

段連結」及「末端查驗管連結」、第19-43頁之附表F「配合

查驗、消檢等」、第45-47頁之附表G「追加工程」、卷三第

243-420頁之附表H其他工項）。惟按基於給付而受利益之給

付型不當得利，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受益人之得

利欠缺「財貨變動之基礎權利及法律關係」之給付目的而

言，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該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存在之人，舉證證明其給付欠缺給付目的（最高法院110年

度台上字第180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自應由禾邑公司

舉證證明其已付點工款有欠缺給付目的之事實，查：　

　⒈附表四「C」有關99年12月至100年1月間「一齊開放閥」之

「管徑變更」、「高層變更、移位」部分，業經禾邑公司以

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1「原施工及套圖修改」項下

「一齊開放閥（手動/測試/排水）」追加工程款予傳豊公司

（見審建字卷一第163頁反面），傳豊公司復不爭執「一齊

開放閥」之工程款包含施作之工資（見本院卷一第413

頁），則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重複請領點工款等語，堪認

可取。另附表四項次九編號38所示100年7月14日「一齊開放

閥」之「測試管路修改」部分，依系爭二契約第3條約定

「含完成A.B棟撒水系統（警報逆止閥後段）施工、重整、

測試及配合消檢」（見審建字卷一第17頁），則「一齊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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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後續測試、修改亦屬傳豊公司之承攬工作範圍，傳豊公

司不得另行請求點工款。從而禾邑公司抗辯伊溢付關於「一

齊開放閥」點工49工合計11萬2700元之點工款等語，堪認有

據。

　⒉附表四「D」有關100年4月至5月間「撒水頭」之「移位」、

「新增」、「重新定位」、「尺寸不符修改」、100年10月1

2日「中正堂天花板變更撒水頭重新施作」、100年10月31

日、11月1日、2日「羽球館M梯新增撒水頭施作」、100年11

月3日至11日「行政大樓新增撒水頭施作」等部分，業經禾

邑公司於100年4月間以追加工程（甲類）項次1「原施工及

套圖修改」包含「原施工區撒水頭位置不符管路修改」、

「原施工區撒水頭位置不符管路修改延伸」、項次3「消防

核備圖追加」包含「A棟、B棟副本圖新增撒水頭工程」、

「A、B棟挑高撒水頭二次施作」、項次5「撒水工程（防護

不足修改及增設）」包含「撒水半徑不足新增撒水頭」等

項，追加工程款予傳豊公司（見審建字卷一第163頁反面至

第164頁、第178頁反面、第179頁反面、第180頁反面、第18

6頁反面至第187頁），傳豊公司復不爭執「撒水頭」工程款

包含施工工資（見本院卷一第414頁），則禾邑公司抗辯伊

溢付「撒水頭」103工之點工款23萬6900元等語，亦堪信

取。　　

　⒊附表四「E」有關99年10月至100年1月6日間施作「警報逆止

閥連結」、100年4月20日、7月27日、28日、8月15日、16

日、17日「警報逆止閥移位」及99年11月25日、26日、29

日、30日、12月1日、28日、29日、30日、100年1月7日、8

日、10日至14日、17日至20日施作「末端查驗管」等部分，

禾邑公司抗辯：撒水系統以「警報逆止閥後段」開始，延伸

至主管、支幹管及「末端查驗管連結」，均屬撒水工程契約

約定工作範圍等語，此觀撒水工程契約第3條約定「含完成

A.B棟B1F〜8F撒水系統（警報逆止閥後段）施工、修整、測

試及配合消檢」及消防自動撒水系統示意圖即明（見審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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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17頁、建字卷四第173頁、本院卷一第215頁），堪認

「警報逆止閥連結」與「末端查驗管連結」均屬傳豊公司依

系爭撒水工程契約約定之承攬範圍。至於傳豊公司雖主張：

上開項目係撒水工程於99年4月7日、19日、6月14日、7月9

日、16日、20日、29日、8月3日、19日、9月14日、10月25

日、26日、11月10日、19日、24日、12月8日、20日、22

日、100年1月18日、26日通過查驗後之受損修復，非伊依原

契約約定工作範圍云云，惟傳豊公司點工單上並未記載受損

修復，乃其臨訟提出之主張。且查，監造建築師事務所於99

年7月、8月間就「消防管撒水持壓試驗」進行查驗（見榮民

公司函附件卷⑵第1-122頁），於99年10月26日至12月8日則

就「警報逆止閥電源線路」、「電磁閥線路」、「蜂鳴器線

路」等火警系統之管線配置進行查驗（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

⑵第128-165頁），於100年1月12日至日再就撒水系統支幹

管、配管進行查驗（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⑵第181-213

頁），於100年2月24日、25日始就「警報逆止閥壓力開關」

進行測試、查驗（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⑵第218-231頁），

嗣榮民公司於101年12月27日提報初驗缺失，亦經禾邑公司

於102年1月9日通知傳豊公司：「貴公司雖然陸續（101年12

月7日至101年12月12日、101年12月26日至101年12月29日派

員修改及102年1月7日至102年1月9日火警測試修繕）……但

影響竣工驗收之撒水持壓部分，一次側主管雖給水已灌入，

但仍然撒水二次側，有11個警報逆止閥組區閥未開，無法持

壓放水……上開缺失已由業主多次跟催造成初驗之複驗，以

影響後續驗收時程」（見建字卷一第65頁），是迄於102年1

月間，傳豊公司就「警報逆止閥」及撒水系統之測試及初驗

之複驗尚未能通過，則傳豊公司於99年10月至100年7月間就

「警報逆止閥」、「末端查驗管」進行修復，仍應認屬傳豊

公司依撒水工程契約約定承攬工作範圍，並非查驗後遭第三

人破壞之修復工作。準此，傳豊公司依撒水工程契約約定本

應施作「警報逆止閥」及「末端查驗管連結」並測試、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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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榮民公司驗收通過為止，自不得以此為由另行請求禾邑公

司給付點工款。禾邑公司抗辯伊分別溢付183工（「警報逆

止閥」82工、「末端查驗管」101工）之點工款合計42萬090

0元等語，亦可採信。

　⒋附表四「H」其中項次九編號3、6、9、12、14、18、20、2

2、27、30、32、34、36、39、41、45、48、52、54、57、6

0、65、69、項次十編號3、6、12、17、22、27、32、36、4

0、44、45、49、50、55、59、62、66、70、73、77、81、8

6、90、92、95、98、項次十一編號1、5、10、11、15、1

6、20、21、25、29、33、39、42、44、47、51、54、57、6

1、66、69、71、74、76、79、81、83、85、88、90、92、9

4、97、99、102、103、106、項次十二編號1、7、8、11、1

3、15、17、19、22、24、27、29、31、34、38、41、43、4

5、46、49、50、53、58、61、64、65、67、70至72、74至7

7、項次十三編號1至5、9、11、13、16、19、20、24、27、

28、31、32、35、39至41、44、49、50、53、58、62、69、

77、78、82、87、88、91、104、106、107、115、120、項

次十四編號3、4、8、11、12、16、17、21、23、26、28、3

1、35所示「天花板挖孔工項」部分，依系爭二工程合約第4

條後段明訂傳豊公司工作內容「不含……天花板預留口……

等工項」（見審建字卷一第17、23頁），又依榮民公司函附

昌根公司承攬「忠勇分案新建工程平頂天花板工程」結算明

細表（見建字卷四第326、342-344頁），昌根公司承攬工作

為A、B棟之天花板配合各類工程之開口及其補強（含水電、

空調工程）及天花板留設維修孔工（含C4.C5等各類暗架天

花板）等項，堪認「天花板挖孔工項」非屬傳豊公司依約承

攬工作範圍。然昌根公司自承於工程後期，為追趕工程進

度，有部分開孔作業由消防工程承攬廠商自行完成開孔作

業，至於由何廠商開何種孔洞、何時開始自行開孔、榮民公

司有無對昌根公司扣款，昌根公司已無留存資料文件等情，

有昌根公司函覆可稽（見建字卷五第148、180頁）；參以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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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施工照片可見工人頭戴印有「高雄傳豊」字樣之白色工地

安全帽，蹲在地上工作，地上立著天花板完整無孔，工人左

手拿著1個已切割好圓形孔之天花板，右手拿著類似於偵煙

感知器或者廣播喇叭之圓形物體，亦有工人頭戴相同款式安

全帽站在A梯上，正將圓形物體塞入天花板圓形孔中（見建

字卷五第48-68頁），足證傳豊公司確依禾邑公司指示施作

天花板開孔工程之事實。則傳豊公司請求禾邑公司就此等原

非屬兩造約定之工作項目另行給付點工費用，亦經禾邑公司

如數撥付，堪認兩造已就此等工項成立點工契約，禾邑公司

不能證明此部分給付無法律上原因。　　

　⒌附表四項次十二編號3所示100年9月26日「行政大樓B1F極早

期監控管線配置」、項次十四編號36、40所示100年12月7

日、8日「B1〜1F總配電室（極早期）監控管線配置」、編

號43、46、48、58所示100年12月9日、10日、12日、15日

「士官兵宿舍B1〜1F總配電室（極早期）監控管線配置」，

已如前㈢⒏所述，並有施工日報表及現場施工照片為證（見

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326、329頁、榮工處100.12-101.04

施工日報表卷第7-10、12頁、鑑定報告第46-47頁），且榮

民公司第七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係將材料與「按裝工資」分

別計價給付予禾邑公司（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第202、228

頁），則傳豊公司除得請求前㈢⒏所述「EMT管 E19」、

「電線1.25mm²×2C」材料款外，亦得請求施作此等工資，並

非不當得利。

　⒍此外，附表四項次一至十六所示其他點工項目是否屬於傳豊

公司應負責範圍，兩造爭執超過10年，均無法提出有利之證

明，則此部分在舉證上之困難及不利益，自應由請求返還已

付點工款之禾邑公司承擔。綜上，禾邑公司得依不當得利規

定，請求傳豊公司返還其溢付「一齊開放閥」點工款11萬27

00元、「撒水頭」點工款23萬6900元、「警報逆止閥」及

「末端查驗管」點工款42萬0900元合計77萬0500元，加計營

業稅後為80萬9025元，禾邑公司據此為抵銷抗辯，應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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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其他點工款之抵銷抗辯則非可取。　　　

　㈣附表一編號9所示傳豊公司運走禾邑公司所有價值89萬1254

元之工程材料部分：　　

　⒈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於101年3月7日運走材料價值72萬8

054元部分，並提出101年3月7日放行條、車輛照片、禾邑公

司101年5月4日函及兩造簽認之借用零配件明細為證（見審

建字卷二第23-27、40-51頁），而傳豊公司101年5月11日函

亦不爭執因他案備料不及而向禾邑公司借用材料，兩造合意

傳豊公司日後歸還或折價於工程款尾款扣除金額等情（見審

建字卷二第40-41頁）。又觀諸禾邑公司前向訴外人即供貨

廠商捷欣股份有限公司、金益陞企業有限公司購料之進貨價

格單及發票所載金額固合計為72萬8054元（含稅），惟傳豊

公司當時運出者為剩料，依一般常情判斷應非按原價出售，

依109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按10％扣

減淨利後，堪認傳豊公司借用該批剩料之價值約為65萬5249

元（見審建字卷二第223-237頁），此為傳豊公司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一第267頁），禾邑公司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

求傳豊公司返還該批材料價值65萬5249元。　　　　

　⒉禾邑公司另抗辯：傳豊公司於101年3月2日運走法蘭34個價

值16萬3200元云云，固提出101年3月2日放行條、傳豊公司1

01年5月4日函、車輛照片及錄音譯文為證（見審建字卷二第

52-53頁、209頁）。惟該放行條並未記載車上所運零配件及

數量，車輛照片亦無法辨識車上物品，又該錄音對話人為禾

邑公司之倉管人員彭國瑞與黃姓工程師，彭國瑞雖稱「法

蘭」、「34顆」云云，然既無當時放行時清點數量並經兩造

簽認之書面證據可佐，實難僅憑禾邑公司兩位員工事後之對

話內容，逕為不利於傳豊公司之認定，禾邑公司此部分抵銷

抗辯難認可取。

　㈤附表一編號15所示保固修復費用之追償：

　　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於102年4月底離場，未履行後續保

固工作，由伊代為履行，伊得向傳豊公司追償保固修復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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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7-431頁之禾邑公司附表B）。依系爭

二工程契約第9條約定：「本工程自全部完工經驗收合格之

次日起，由乙方保固3年。乙方為履行保固的責任，應於驗

收合格後，提供按結算總價百分之一計列之保固保證金，…

如經通知乙方逾期不為修復者，甲方得動用保固保證金逕為

處理，有不足得向乙方追償」（見審建字卷一第20、21

頁），然傳豊公司並未依此約定提供保固保證金予禾邑公

司，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12頁、卷三第158

頁）。又查，榮民公司於102年9月23日正式驗收通過，翌日

起算保固3年，禾邑公司之保固責任於105年9月23日解除

（即不爭執事項㈤），傳豊公司前已不爭執於102年4月24日

最後一次進場，後續驗收、保固由禾邑公司自行完成等情

（見本院卷一第255頁、審建字卷一第161頁之點工單），其

未配合辦理榮民公司102年4月30日至109年9月23日之驗收。

嗣禾邑公司於103年5月14日函轉榮民公司之保固缺失改善管

制表及103年7月4日函附榮民公司109年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計

畫書、保固期間（三年）消防設備定期（周期為每半年）維

護工作内容，缺失項目包括傳豊公司承包之自動撒水系統、

消防設備等項，並催告傳豊公司於3日內進場履行缺失改善

之保固工作，如不履行，將由禾邑公司代為雇工修繕並求償

保固費用等語，皆於同日送達傳豊公司，有榮民公司函、缺

失改善管制表、禾邑公司函、掛號郵件回執可稽（見建字卷

一第67-77頁）。然傳豊公司始終未提出其經禾邑公司催告

後，有於102年9月23日至105年9月23日保固期間履行保固之

相關事證，又榮民公司已解散，修繕人員簽到表已銷燬，無

法提供，榮民公司函附之修繕保固通知單、驗收紀錄、保固

紀錄，亦無從證明傳豊公司有進場履行保固之事實（見本院

卷三第65-153頁）。則禾邑公司依上開約定，於催告3日期

滿後，即103年5月18日、7月8日逕為保固處理，自得於103

年7月8日請求追償按工程總價1％計算之保固保證金。依前

所述，本院認定傳豊公司已完工並得向禾邑公司請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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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總金額為3836萬9493元【計算式：禾邑公司已付34,714,8

06元＋本院認定禾邑公司應再給付3,654,687元＝38,369,49

3元】，則傳豊公司應按此工程總價提供1％保固保證金38萬

3695元【計算式：38,369,493元×l％＝383,695元，元以下

四捨五入】。此外，禾邑公司並未提出其他事證，不能證明

因執行保固工作而支出超過保固保證金之其他必要修補費

用，其請求傳豊公司給付超過38萬3695元部分，難認可取。

至於傳豊公司於111年4月22日改稱：伊於102年4月退場後，

有再進場進行保固至103年5月云云，又遲於113年3月29日始

聲請訊問證人即其工地主任林順良（見本院卷一第319、453

頁、卷三第11-23頁），禾邑公司不同意其撤銷自認及提出

調查證據之聲請，衡諸傳豊公司延宕將近2年後始聲請訊問

自己之工地主任，顯有延滯訴訟及重大過失逾時提出攻擊防

禦方法之情形，與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及第276條規定

不符，不應准許。　　

　㈥附表一編號10所示因母約追減帳而溢付傳豊公司工程款269

萬0334元部分：

　　禾邑公司雖抗辯：榮民公司就系爭工程辦理8次變更設計

案，其中關於消防設備工程有第3次、第4次、第7次、第8次

變更設計追加減帳，傳豊公司亦應按比例追減工程款金額云

云（見審建字卷二第199-208頁）。惟禾邑公司不能證明榮

民公司辦理第3次、第8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案之追減項目

「械彈房位置調整案」、「消防FM-200空間內裝變更案」、

「FM-200換氣設備調整案」均為傳豊公司承攬範圍（見榮民

公司函附件卷⑺第140頁、卷⑻第44頁）。而榮民公司於100

年9月28日辦理第4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即對業主第10次變

更設計之「消防圖審變更設計案」，除追減外，同時辦理追

加及新增項目之追加，最後結果為淨追加（見榮民公司函附

件卷⑺第160-169頁），則禾邑公司與傳豊公司合意追加工

程（甲類）項次3有關第10變之工程款時，應已一併辦理追

加減帳。又榮民公司辦理第8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中「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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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星案」關於水電工程部分、「第10變避難梯數量減帳誤植

更正」、「消防歷次變更設計部分原約項次名稱、單價及數

量誤植案」，乃同時辦理追減、追加，最後結果仍為淨追加

（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⑻第56-61、69-93頁），禾邑公司復

未提出明細表詳予說明何部分與兩造約定工項有關，徒以比

例計算追減金額，難認有據。  

　㈦附表一編號13所示傳豊公司向禾邑公司溢領材料價值465萬5

980元部分：

　　禾邑公司雖抗辯：傳豊公司溢領伊向訴外人禾康消防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禾康公司）訂購之偵煙式感應器等材料云云，

惟禾邑公司不能證明傳豊公司實際向其領料之品項、數量，

徒以其向訴外人禾康公司訂料數量，扣除榮民公司結算數量

（見審建字卷二第211、238-245頁），實難逕認為傳豊公司

溢領之材料數量。

七、兩造各自請求對造給付違約金部分：

　　傳豊公司雖主張：禾邑公司未依約給付附表一編號1、2所示

系爭二工程契約工程款，依系爭二工程契約第14條約定，伊

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按總價20％計算之違約金467萬8842元

云云，禾邑公司則抗辯：傳豊公司未配合榮民公司驗收、未

履行保固，依系爭二工程契約及防火填塞契約第14條約定，

伊得請求傳豊公司給付違約金依序467萬8843元、44萬1000

元，並據為抵銷云云（見本院卷三第160、424頁）。惟系爭

二工程契約及防火填塞契約第14條均約定：「甲、乙雙方對

本合約中約定之違反，視為違約，違約方必須賠償本合約金

額百分之二十予無違約方」（見審建字卷一第21頁反面、第

27頁反面、卷二第84頁），明訂請求違約金之一方，須無違

約事由。經查，禾邑公司就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工程款之清

償期已屆至，未依約付款，如前所述，固有違約事由，然

傳豊公司未履行配合榮民公司驗收、驗收合格後3年保固工

作及有溢領款項之情形，亦如前㈠、㈡、㈢、㈣、㈤所

述，則兩造各有違約事由，依上開約定，不得請求對造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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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金。

八、末按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

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

5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抵銷係使得為抵銷之債務，於宜為抵

銷時消滅，此後即不生計算利息之問題（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上字第106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

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此於抵銷亦準用之

（民法第342條準用第323條前段規定參照）。傳豊公司於10

2年11月27日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工程

款365萬4687元，此時禾邑公司依不當得利規定，亦得請求

傳豊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9、11、12、14所示溢領款及運走

材料價值合計320萬7674元【計算式：（編號9）655,249元

＋（編號11）167,400元＋（編號12）1,576,000元＋（編號

14）809,025元＝3,207,674元】，經禾邑公司為抵銷之意思

表示，其所負工程款債務其中320萬7674元部分，溯及於102

年11月27日時消滅，則傳豊公司僅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44萬

7013元【計算式：365萬4687元－320萬7674元＝44萬7013

元】，及自102年11月28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

息。嗣禾邑公司於103年7月8日得向傳豊公司請求追償保固

保證金38萬3695元，經禾邑公司為抵銷之意思表示，溯及於

103年7月8日發生抵銷效力，斯時傳豊公司得請求禾邑公司

給付44萬7013元及自102年11月28日起至103年7月8日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1萬3655元【計算式：447,013元×5％×

（223/365）年＝13,65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先抵充利

息1萬3655元、再抵充本金37萬0040元，則傳豊公司僅得請

求禾邑公司給付7萬6973元【計算式：447,013元－370,040

元＝76,973元】，及自103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　　

九、綜上所述，傳豊公司依系爭二工程契約、防火填塞工程契

約、追加工程及點工之約定，請求禾邑公司給付7萬6973

元，及自103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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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金額之244萬8812元

本息部分【計算式：2,525,785元－76,973元＝2,448,812

元】及7萬6973元自102年11月28日起至103年7月8日止計算

法定利息部分，為禾邑公司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禾邑公

司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至於原審就傳豊公司請求7萬6973元及自103年7月9日起

加計法定利息部分為禾邑公司敗訴之判決，及就傳豊公司請

求超過252萬5785元本息部分為傳豊公司敗訴之判決，則無

不合，兩造各自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各該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傳豊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禾邑公司之上訴

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石有爲

　　　　　　　　　　　　　　法　官　曾明玉

　　　　　　　　　　　　　　法　官　林晏如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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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上字第358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傳豊
訴訟代理人  林維信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玉堃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振明
訴訟代理人  杜孟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0年3月11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3年度建字第6號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命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給付超過新臺幣柒萬陸仟玖佰柒拾參元及自民國一〇三年七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利息部分，及該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之上訴、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千分之五，餘由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下稱傳豊公司）主張：對造上訴人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禾邑公司）因向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民公司）承攬空軍司令部位於臺北市○○區○○路000號之「空軍總部忠勇分案新建工程」之「忠勇分案新建工程後續水電工作消防設備工程」，將消防設備工程其中之「撒水系統(警報逆止閥後段)」、「消防電系統」交由伊承攬，兩造於民國99年間簽訂工程合約書2份（下分稱撒水工程、消防電工程，合稱系爭二工程），總價依序為新臺幣（下同）1026萬9210元、1312萬5000元（含稅），又於100年12月10日簽訂「忠勇分案新建工程後續水電工作--消防設備工程A棟A.B.D.E.F排煙管道間內防火填塞工程（依現況補板、填塞等）」（下稱防火填塞工程），總價220萬5000元（含稅）。伊已於101年11月30日前完工，於101年4月30日正式驗收完成，亦經榮民公司於102年923日驗收合格。惟禾邑公司尚欠附表一編號1所示撒水工程款119萬4173元、編號2所示消防電工程款147萬3099元、編號3所示現場指示點工款113萬1428元（即附表四項次八、九、十、十一所示金額50％及項次十七至二七所示金額全部）、編號4所示防火填塞工程款與編號5所示追加工程（甲類）（即附表二）8項工程款143萬9566元、編號6所示追加工程（乙類）（即附表三）10項工程款397萬9637元，合計921萬7903元，經伊發函催告，禾邑公司迄未給付。則依系爭二工程契約第14條約定，禾邑公司應按此二契約總價加計20％逾期違約金即附表一編號7所示467萬8842元。爰依系爭二工程契約、防火填塞工程契約、兩造另行合意追加工程及點工等約定，請求禾邑公司給付1389萬6745元，及其中266萬7272元自伊催告7日期滿翌日即101年11月13日起、655萬0631元自伊催告7日期滿翌日即102年7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禾邑公司則以：㈠傳豊公司主張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工程款部分：傳豊公司於榮民公司驗收完成前，於102年4月間逕自退場，未履行契約第8條約定之改正、驗收、點交義務及第9條約定之保固3年義務，伊得拒絕給付驗收款及保留款，縱認傳豊公司得請求伊給付，亦應扣除如附表一編號8、15所示伊代為進行驗收及保固修復費用；㈡傳豊公司主張附表一編號3所示點工款部分：系爭二工程契約為總價承攬契約，部分工項為實作實算，傳豊公司於工程驗收前有改正及修繕義務，伊並未同意按工數、單價另行計算點工款；㈢傳豊公司主張附表一編號5、6所示追加工程款部分：兩造迄未就業主變更設計追加減帳部分辦理結算計價，且傳豊公司所提工項多有重複；㈣傳豊公司主張附表一編號7所示違約金部分，伊並無違約情事，傳豊公司不得請求伊給付違約金；㈤倘認傳豊公司得請求伊給付上開款項，伊亦得向傳豊公司請求附表一編號9至14所示不當得利、編號15所示代履行保固修復費用及編號16、17所示違約金，並據以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禾邑公司應給付傳豊公司252萬5785元，及自102年1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駁回傳豊公司其餘之訴。兩造對於各自敗訴部分不服，各自提起上訴，傳豊公司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傳豊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禾邑公司應再給付傳豊公司1137萬0960元，及其中23萬3942元自101年11月13日起、1048萬1769元自102年7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禾邑公司除對於傳豊公司之上訴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外，並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禾邑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傳豊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傳豊公司對於禾邑公司之上訴，則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一第412-414頁），堪認此部分事實為真實：
　㈠榮民公司承攬「空軍總部忠勇分案新建工程」，於98年12月23日將其中消防設備工程交由禾邑公司承攬，禾邑公司再將其中之撒水工程、消防電工程分交由傳豊公司承攬，兩造簽訂系爭二工程契約，又於100年12月10日簽訂防火填塞工程契約，約定撒水工程總價1026萬9210元（含稅）、消防電工程總價1312萬5000元（含稅）、防火填塞工程總價220萬5000元（含稅）（見審建字卷一第17-28頁、卷二第76-87頁之工程合約）。
　㈡禾邑公司已給付傳豊公司工程款合計3471萬4806元，包含：
　⒈禾邑公司已給付撒水工程款907萬5037元予傳豊公司，形式上尚有工程款119萬4173元未付【計算式：1026萬9210元－907萬5037元＝119萬4173元】。
　⒉禾邑公司已給付消防電工程款1165萬1901元予傳豊公司，形式上尚有工程款147萬3099元未付【計算式：1312萬5000元－1165萬1901元＝147萬3099元】。
　⒊禾邑公司已給付防火填塞工程款198萬4500元予傳豊公司，形式上尚有10％工程保留款22萬0500元未付【計算式：220萬5000元－198萬4500元＝22萬0500元】。
　㈢傳豊公司於101年3月7日依「空軍司令部忠勇分案新建工程全衛生協議組織備忘錄」決議事項第6點指示，將禾邑公司所有之剩餘材料乙批運離工地（見審建字卷二第23-27頁）。
　㈣傳豊公司於102年4月間退場，未再參與忠勇分案新建工程相關作業（至於已施作部分之保固工作有無履行，列為爭執事項）。
　㈤榮民公司就「忠勇分案新建工程後續水電工作」消防系統設備工程於102年9月23日驗收合格，保固期間於105年9月22日屆滿，榮民公司同意禾邑公司於105年9月23日解除保固責任（見建字卷二第175頁、本院卷三第65-153頁）。
　㈥榮民公司結算明細表記載「一齊開放閥」由傳豊公司施作完成47顆（即項次編號一.㈡.G.4、G4.(1)、G4.(2)、二.㈡.E.5，見建字卷二第183頁、第202頁反面），另由訴外人家盈水電有限公司（下稱家盈公司）承攬泡沫工程施作401顆（即項次編號一.㈡.H.4、H.5，見建字卷二第184頁反面）非傳豊公司施作。傳豊公司就「一齊開放閥」以140顆、每顆（含工資）1800元計價，向禾邑公司領款25萬2000元。
　㈦榮民公司結算明細表記載「撒水頭」由傳豊公司完成施作1萬5088顆（即項次編號一.㈡.G.1、G.5、H.2、二.㈡.E.1、E.2、E.3，見建字卷二第182頁反面、第183頁、第184頁反面、第202頁反面），傳豊公司就「撒水頭」以1萬6664顆、每顆（含工資）1000元計價，向禾邑公司領款1666萬4000元。
五、傳豊公司請求禾邑公司給付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工程款部分，禾邑公司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2、4兩造合意工程款及未付工程款，惟對於附表一編號3、5、6所示工程款有爭執，查：
　㈠附表一編號5即附表二所示追加工程（甲類）工程款：
　　禾邑公司不爭執兩造合意如附表二項次1、2、4、5、6、7、8-1、8-2所示追加工程及未付金額，惟就項次3、7、8-3、8-4抗辯如下：
　⒈項次3傳豊公司主張兩造合意金額為334萬9500元（含稅），禾邑公司則抗辯金額為331萬8000元（含稅）。查傳豊公司100年6月7日估驗單上記載「總價未稅3,160,000吳傳豊簽名」，並經傳豊公司負責人吳傳豊、禾邑公司工地主任吳世全簽名（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原審卷二第74頁），堪認兩造已合意此項含稅價格為331萬8000元。傳豊公司雖主張追加金額為334萬9500元云云，惟其所提請款單未經禾邑公司簽認（見審建字卷一第179頁反面、第180頁反面），難認經兩造合意。故此項禾邑公司未付工程款應為30萬3450元【計算式：承作金額3,318,000元－已付3,014,550元＝未付303,450元】。
　⒉項次3-1部分，禾邑公司抗辯：「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78,600元」與項次1「A棟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16處61,100元」、「B棟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7處17,500元」重複請款應予扣回等語。依傳豊公司所提100年6月7日估驗單記載「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78,600元」（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於100年6月30日請款單（發票號碼UC00000000號）記載「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移接至電盤）」，並列載於「消防核備圖追加撒水及配電管線工程」項下，同項另有「A棟、B棟副本圖新增撒水頭工程」（見審建字卷一第179頁反面、第180頁反面），足認係因應消防核備圖新增撒水及配電管線工程而新增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工程，並經禾邑公司同意以316萬元（未稅）辦理追加，如前⒈所述。至於項次1之100年4月28日請款單（發票號碼SY00000000號）所列「A棟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16處61,100元」與「B棟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7處17,500元」，合計金額雖亦為7萬8600元（見審建字卷一第72、74頁），然該次請款列載於「原施工區撒水頭位置不符管線修改延伸」項下，乃配合A棟2樓至5樓、B棟4樓、5樓撒水頭位置變更而生之追加工程，此觀請款單之記載足明（見審建字卷一第163頁反面），由現場施工照片亦可見係相同之排煙風機控制管線先後為因應撒水頭位置變更、核備圖新增工程而辦理2次變更，原審囑託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鑑定亦採相同意見可參（見鑑定報告第27-33頁）。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此項為重複請款云云，實難信取。　
　⒊項次8-3「行政大樓新增排煙FSD閘門工程（101/3/17）」部分，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實際施作數量僅48處等語。傳豊公司雖提出101年3月17日總數量88處、每處5000元、總價46萬2000元（含稅）之估驗單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197頁反面至第198頁），惟該估驗單未經禾邑公司簽認，不能證明傳豊公司實際施作完成之數量。參以傳豊公司提出之請款單及點工單記載其於101年3月1日至3月22日施作排煙閘門相關工程（見審建字卷一第136-141頁），而空軍司令部101年3月9日工作會議決議記載「48個FSD先做，3/20前安裝完成，以配合消檢」，及空軍司令部101年3月13日備忘錄記載「請禾邑公司務必依決議辦理，並管制進度期程，以利3/20消防履勘順遂」（見建字卷四第113-114頁），嗣榮民公司102年3月22日函亦載明增設48具FSD排煙防火閘門等情（見建字卷一第55頁），可證明傳豊公司當時就FSD排煙閘門之施作數量為48處，得請求工程款25萬2000元【計算式：（5,000元×48處）×（1＋5％營業稅）＝252,000元】，傳豊公司主張施作超過48處部分，不能證明。
　⒋項次8-4「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金額37萬8000元部分，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以此與項次7「忠勇分案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32萬3400元重複請款，伊溢付22萬4000元，應予扣回等語。查傳豊公司所提附表二項次8-4之100年12月2日估驗單與附表二項次7之100年12月2日估驗單所載日期、品名、單價、複價完全相同，僅最後合計金額不同（見審建字卷一第193頁反面至第195頁、第198頁反面至第200頁），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持同1份估驗單重複請款等語，堪可採信。經核算該估驗單所載工項總價合計為36萬元，含稅後應為37萬8000元，附表二項次7估驗單計算錯誤不予採計，應依項次8-4估驗單計算總金額始為正確。至鑑定報告雖認兩者非相同項目，但並無施工照片或其他事證可佐（見鑑定報告第41頁），無從據為有利於傳豊公司之證明。
　⒌從而項次8合計應付金額為96萬3165元【計算式：（項次8-1）166,320元＋（項次8-2）166,845元＋（項次8-3）252,000元＋（項次8-4）378,000元＝963,165元】，禾邑公司已付項次7、8金額合計102萬9378元【計算式：（項次7）291,060＋（項次8）738,318元＝1,029,378元】，則其已溢付6萬6213元【計算式：1,029,378元－963,165元＝66,213元】。綜上結算附表二各項施工及付款情形，傳豊公司得再請求禾邑公司給付87萬4666元【計算式：（項次1）136,579＋（項次2）61,950＋（項次3）303,450＋（項次4）125,265＋（項次5）93,135＋（項次6）220,500－（項次8）66,213元＝874,666元】，傳豊公司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可取。
　㈡附表一編號6即附表三所示追加工程（乙類）工程款：
　　傳豊公司主張除附表二所示追加工程（甲類）工程款外，禾邑公司應再給付追加工程（乙類）工程款397萬9637元云云，惟為禾邑公司所否認，查：　　
　⒈項次1「行政大樓-鐵捲門中繼器」部分，傳豊公司僅提出其製作、未經禾邑公司簽認之100年9月15日記載行政大樓1樓至6樓、「中繼器管線配置」之估驗單及統一發票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202頁），惟參榮民公司100年9月3日、5日、8日、13日施工日報表記載行政大樓1至8樓「鐵捲門新增中繼器管線配置」及21日、22日施工日報表記載行政大樓B3至B1、B1至1樓之「鐵捲門中繼器按裝及管線配置」等施工項目，於「核可施工圖」欄記載為「精進案圖」、「第十變更」（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292、295、302、306、321、323頁），可見上開工項包含於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3估驗單所載「8.行政大樓第十次變更副本圖新增鐵捲門控制工程」（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傳豊公司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足可區辨此項工程與追加工程（甲類）項次3不同，其重複請求，難認可取。　　
　⒉項次2「副本圖新增補償式感知器工程」，與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3估驗單編號1所示「A棟、B棟副本圖新增補償式感知器工程」相同（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第179頁反面、第180頁反面），又傳豊公司提出100年10月20日估驗單記載施作位置包括「中正堂」（見審建字卷一第202頁反面），與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4「中正堂增設火警系統之偵煙及補償式感知器」施作位置相同；參以施工日報表記載傳豊公司於100年4月22日至5月13日施作A棟1至6樓「副本圖新增感知器配管」（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33、19、117、116、114、112、105、104、102、100、98、97頁、鑑定報告第39-41頁之施工照片），嗣傳豊公司於100年6月30日至101年2月29日間陸續開立發票及請款單請領附表二項次3、項次4追加工程（甲類）工程款（見審建字卷一第162、179-185頁），足認傳豊公司請款項目已包含全部副本圖新增補償式感知器工程款項，自不得再重複請款。
　⒊項次3「行政大樓各樓層排煙閘門缺失修復」部分，傳豊公司僅提出其製作、未經禾邑公司簽認之100年11月2日估驗單記載1樓至8樓「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203-204頁反面），惟傳豊公司前以100年12月2日估驗單重複請求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7「忠勇分案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與項次8-4「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工程款，施作位置均為1樓至8樓排煙閘門（見審建字卷一第193頁反面至第195頁、第198頁反面至第200頁），且施工日報表記載1樓至8樓「排煙閘門及管線修復測試」之施作日期為100年11月19日、21日至26日，1至B3樓之施作日期為100年11月29日，100年12月2日施工日報表則記載當天施作B棟全棟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416、418、420、422、424、426、428、430頁、榮工處施工日報表卷第2頁），足認傳豊公司於100年11月19日至12月2日間施作「行政大樓各樓層排煙閘門缺失修復」，業經禾邑公司同意就追加工程（甲類）項次7、項次8-4工程款並已付款，如前㈠⒋所述，傳豊公司不得再重複請求。
　⒋項次4「第三次新增工程」部分，傳豊公司提出100年12月1日估驗單記載工項包括行政大樓B1、2、3、8樓及士官兵宿舍1至8樓之「撒水半徑不足新增」、「支幹管重新施作」、「天花板變更重新延伸」、「新增撒水頭」、「重新定位」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205頁正反面），惟禾邑公司已因消防圖說第十變而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2-4「第三次追加（消防撒水工程）」及項次3-4「忠勇分案消防工程撒水工程-核備圖追加」（見審建字卷一第179頁反面、180頁反面之100年7月30日、9月30日請款單），又因撒水頭新增而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5-2「撒水工程（防護不足修改及增設）」，工項包括行政大樓及士官兵宿舍全棟之「天花板變更支幹管延伸、撒水半徑不足新增撒水頭、尺寸位置重新定位」（見審建字卷一第186頁反面至第187頁之100年11月30日請款單），業經禾邑公司付款。上開施工位置、內容、時間均相同，傳豊公司自不得再重複請求。
　⒌項次5「東西側車道及B3F空調機房鷹架搭設」，傳豊公司雖提出「行政大樓1F～B2F下車道一齊開放閥線路變更管線配置100.10.12」之施工照片1張、鷹架照片3張為證（見鑑定報告第43頁），惟又稱：此鷹架搭設係因應榮民公司第8次變更設計加減帳中「A棟東西側車道泡沫配管配合天花板修繕案」（見建字卷三第53、78、79頁），其主張之施工內容已非一致。又查榮民公司第8次變更設計加減帳係由榮民公司於101年10月提出單價分析表、於101年12月間辦理簽認（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2-5、26頁），與傳豊公司主張搭建鷹架時間100年10月12日相隔超過1年之久，難信為同一項目。且泡沫系統經禾邑公司於99年間分包予家盈公司、駿銘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駿銘公司）施作，天花板工程則於99年間分包予昌根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昌根公司）施作，於102年5月31日竣工，有家盈公司、駿銘公司與禾邑公司之工程合約及昌根公司回函可證（見建字卷四第315-316頁、本院卷一第179、191頁、建字卷五第148頁），則該「泡沫配管配合天花板修繕案」應由家盈公司、駿銘公司或昌根公司負責搭建鷹架以便進行其等承作項目之修繕工作，傳豊公司不能證明禾邑公司指示其辦理。復查100年10月12日施工日報表並無記載搭設鷹架，亦無B3F空調機房施作一齊開放閥等施工紀錄（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23頁），而100年10月12日、13日施工日報表記載「1F～B2車道」施工項目「一齊開放閥管線變更施作」為「第十變」（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349、351頁），乃因應消防圖審即對業主第十次變更設計案（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第160、173頁），業經兩造合意辦理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三項次3（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傳豊公司既已列於追加工程（甲類）請款，不得再以同一工程搭建之鷹架項目重複請款。
　⒍項次6「監控室隔間牆防火填塞」、項次7「中控室內防火填塞」、項次8「二次追加監控室隔間牆防火填塞」部分，傳豊公司主張此係榮民公司第六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監控室與中控室相鄰，故一併施作云云，固提出100年12月28日、101年1月2日估驗單及現場施工照片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206頁反面、第207頁反面、鑑定報告第44-45頁）。惟查，榮民公司第六次變更設計加減帳為「監控室.排煙管道氣密防火填塞」，分為「監控室」及「ABDEF排煙管道氣密防火填塞」兩部分，其中「監控室」項下包括「天花板隔間牆封到頂」，有榮民公司工程變更設計追加減帳簽認單、單價分析表可稽（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第191-196頁）；而兩造就榮民公司第六次變更設計案，於100年12月10日簽訂防火填塞工程契約，施工項目為「中控室內部防火填塞」及「ABDEF排煙管道間填縫工程」，亦有100年11月29日估驗單、100年12月30日請款單、統一發票為證（見審建字卷二第88頁、卷一第189-190頁），與100年12月10日施工日報表記載「消防圖審變更：……A棟1F監控室防火填塞施作」及100年12月22日、23日、24日、26日、27日、101年1月2日至4日施工日報表記載「消防圖審變更：……監控室牆面間隙防火填塞」或「消防圖審變更：A棟1F監控室牆面間隙防火填塞」（見榮工處施工日報表卷第10、22、23、24、26、27、30、35-37頁），均屬相符，足見附表三項次6、7、8與附表二項次6防火填塞工程應屬相同，防火填塞工程契約所稱中控室即為榮民公司第六次變更設計案所稱監控室。傳豊公司既依防火填塞工程契約請求追加工程（甲類）工程款，自不得再重複請求此3項追加工程（乙類）工程款。
　⒎項次9「壓扣移位」金額6萬8250元部分，傳豊公司雖提出100年11月22日至24日記載「新增閘門壓扣及移位及挖孔」之施工照片為證（見鑑定報告第45、46頁），然100年11月22日至25日施工日報表記載施工項目為「閘門安裝及延伸」（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419-424、426頁），與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3估驗單編號11所示「A、B棟各樓層新增閘門、壓扣及移位」（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內容雷同，而傳豊公司已於101年2月29日請領附表二項次3工程款6萬7130元（見審建字卷一第181頁之統一發票），該施工時間及請款金額均與傳豊公司本項主張相近，則禾邑公司抗辯此項與附表二項次3編號11重複，尚非全然無憑，傳豊公司重複請求難認有理。　　　　　　　　
　⒏項次10「極早期監控管線修改及新增工程」部分，傳豊公司所提101年2月23日估驗單記載「EMT管 E19」、「電線1.25mm²×2C」總價3萬7884元（見審建字卷一第208頁反面），核與榮民公司於101年4月間辦理第七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中「九、零星變更案（圖面諮詢變更追加減）極早期總機移報火警管線增設案」於101年3月單價分析表記載「EMT管 E19」、「1.25mm²耐熱對絞隔離線」項目相符，傳豊公司請款金額並未高於榮民公司此2項追加金額（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第202、228頁），佐以榮民公司100年9月24日、26日施工日報表記載「極早期監控管線配置」及現場施工照片（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326、329頁、鑑定報告第46-47頁），堪認傳豊公司主張伊前依禾邑公司指示追加施作此工項等語為可取。　
　⒐綜上，傳豊公司請求禾邑公司給付附表三項次10所示追加工程（乙類）工程款3萬7884元為可取，其餘請求則無可採。
　㈢附表一編號3即附表四項次八至十一所示金額50％及項次十七至二七所示金額之點工款：
　　傳豊公司主張伊因禾邑公司之工地主任指示，派員修復伊已查驗通過但遭第三人破壞部分、或施作非屬附表一編號1、2、4、5、6所示兩造合意約定之工項，應按每工2300元計算點工款，禾邑公司僅給付附表四項次一至十六部分點工款，尚欠點工款合計113萬1428元未給付等語，並提出統一發票、請款單、點工單、施工照片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46-161頁、卷三第123-268頁反面、本院卷二第107-361頁）。禾邑公司否認傳豊公司所提點工單所載內容，並抗辯：系爭二工程、防火填塞工程及追加工程均為總價承攬或實作實算，兩造並無合意成立點工契約，傳豊公司主張點工項目多屬其原承攬範圍或驗收前應改正瑕疵，不得重複請款等語。經查：
　⒈據證人吳世全即禾邑公司工地主任證稱：本件消防工程有六大項，分包給廠商施作，傳豊公司負責撒水系統和火警廣播系統，有關工程介面無法判斷是何小包廠商施作，或配合業主施作非合約項目，或已查驗施工完受損壞但找不到破壞者等部分，其也會指示傳豊公司去施作；其會依據需求，告訴廠商需要多少人，隔日廠商會提出點工單、人數由工程師確認往上提報確認，若明確屬承包商契約範圍，其不會在點工單上簽名而且會打叉，明確告知是契約範圍；因為本件經廠商自主查驗、監造查驗、再經消檢通過後，至空軍進駐、驗收前，期間長達6至8個月，設施可能遭他人破壞，要驗收所有受損、受破壞區域，必須於驗收時保持設施完整；其有核對傳豊公司提出點工單上之項目、位置及已完成，其有確認工數，但單價多少、是否追加需由禾邑公司確認，故其會在點工單上註記「待協議」、「待區分歸屬」，請傳豊公司先施作，先給付50％款項等語明確（見建字卷二第40頁反面至第41頁反面、第43頁），觀諸傳豊公司提出之點工單確有部分經吳世全打叉、作廢之註記（見審建字卷一第48頁反面、第50頁反面、第52頁、第78頁反面），吳世全或傳豊公司負責人吳傳豊亦在點工單上手寫註記「列入另行協議」、「待協議」，其中涉及「缺失改善」部分則註記「待確認歸屬」、「待區分歸屬」（見審建字卷三第160-164、170-173頁、第182-184頁反面、第194-197頁、第206-208頁反面、第249頁正反面），吳世全另在每日簽到單上註記「計價另議」（見審建字卷三第209頁正反面）；傳豊公司依點工單所載工數以每工2300元計算，提出請款單，由吳世全上呈禾邑公司後，禾邑公司就附表四項次一至七、十二至十六之點工請款全部付款，就項次八、九、十、十一之點工請款僅付款50％，且對於傳豊公司於同日開立項次十六、十七所示發票2張，各請款4萬3470元、8萬5733元，前者全額放款（見審建字卷三第247頁），後者則於101年9月20日開立折讓證明單並退還發票而未付款（見審建字卷一第137頁），可見吳世全就傳豊公司之點工及請款僅在現場為初步審查、註記，其就有爭議部分並無決定權限，仍須上呈經禾邑公司同意給付點工款。準此，傳豊公司就禾邑公司未同意付款部分，再提起本訴請求禾邑公司給付，自應由傳豊公司逐項舉證證明其點工項目未與附表一編號1、2、4、5、6所示工項重複，乃經禾邑公司指示另行施作之工項，始得請求點工款。
　⒉附表四項次八、九、十、十一所示點工款，禾邑公司僅同意給付其中50％，觀其項目多與「二次破壞」有關。傳豊公司主張：此部分係伊已查驗通過之工作項目遭第三人破壞，非可歸責於伊，禾邑公司指示伊修復，應另行給付點工款云云。查系爭二工程契約第4條後段雖約定傳豊公司承攬工作：「（不含……查驗後管線受損補修等工項）」（見審建字卷一第17、23頁），惟同條前段亦約定：「含……完成施工、修整、測試調整及配合消檢」，且第6條第13項明訂：「在本工程未經驗收移交接管單位接收前，所有已完成之工程及到場之材料、機具、設備，包括甲方（即禾邑公司）供給及乙方（即傳豊公司）自備者，均由乙方負責保管，如有損壞缺少，概由乙方負責及賠償，其屬經甲方及甲方業主查驗完畢且已估驗計價完成者、部分經業主驗收付款者，其所有權屬甲方」、第8條第1、5、6項約定：「乙方履約所供應或完成之標的，應符合契約規定，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且為新品」、「工程驗收合格後，乙方應依照甲方指定的接管單位辦理點交」、「乙方履約結果經甲方初驗或驗收有瑕疵者，甲方得定相當期限要求乙方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以下簡稱改正）」（見審建字卷一第17頁反面、第20頁、第24頁反面、第26頁）。故傳豊公司依上開約定，應負責保管工地現場之材料、機具、設備，至驗收合格點交予接管單位為止，並應依禾邑公司指示，於驗收程序中，就有瑕疵部分進行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即改正之義務。參互以觀，系爭二工程契約第4條後段所稱「不含……查驗後管線受損補修等工項」應以傳豊公司已完成查驗之工作項目因非可歸責於傳豊公司之事由遭受損壞而言，倘可歸責於傳豊公司之工作瑕疵或未盡保管義務所致，自應由傳豊公司依系爭二工程契約第6條第13項、第8條第1、5、6項負改正義務。此即證人吳世全所證其在點工單備註「待協議」及「缺失改善」加註「待確認歸屬」、「待區分歸屬」之原因。傳豊公司雖提出100年6月至9月間因系統管線遭到破壞而施工修復、測試之禾邑公司備忘錄及現場施工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59-605頁、卷二第115-146、159-207、223-276、293-333頁），但因當時點工單記載簡略，無法逐項與施工照片比對核實，榮民公司亦已認定無法釐清責任歸屬（見本院卷三第241頁），而兩造各執一詞，爭議迄今超過10年，均無法提出有利之證明（見本院卷四第11-176頁），則此部分究係可歸責於傳豊公司之瑕疵修補、錯誤更正或其他不可歸責之損壞修復在舉證上之困難及不利益，自應由請求給付此部分點工款之傳豊公司承擔。
　⒊項次十九編號5、項次二十編號9至12、項次二二編號1、4、項次二四編號3、6至8、項次二六編號11、12、項次二七編號3所示101年6月6日、7月11日、12日、23日、24日、9月15日、21日、11月16日、20日、21日、22日、102年3月29日、4月2日、16日有關「FM200」之修改、故障排除、查驗、測試、移交共27工部分，業據傳豊公司提出吳世全簽認之點工單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144頁反面、第149頁、第150頁反面、第155頁、第159頁反面），而禾邑公司於100年4月間將「FM200配管配電及設備安裝工程」即「含本案A.B棟FM200配管配電及設備安裝工程（26間）施工、修整、測試及配合消檢工作」分包予訴外人駿銘公司承攬施作，有工程合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03-214頁），則「FM200」之修改、故障排除、查驗、測試、移交本應由駿銘公司負責，非屬傳豊公司依約應施作之範圍，傳豊公司主張伊依禾邑公司指示代駿銘公司施工，得依兩造點工約定，請求禾邑公司給付共27工之點工款合計6萬2100元等語，堪認可信。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應負責施作消防電系統結線，縱其代駿銘公司施作，亦應向駿銘公司請求，非向伊請求云云，顯非有理。
　⒋項次二四編號1、2所示101年11月14日「A棟R1監視閘閥配管拉線安裝（第十二變更水塔案）」、同年月15日「B棟R1監視閘閥配管拉線安裝（第十二變更水塔案）」，亦據傳豊公司提出吳世全簽認之點工單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154頁反面），且榮民公司於101年10月間辦理第八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即對業主第12次變更設計案，確包含「AB棟屋頂配合水塔增設消防水管修改案」及配管工資（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⑻第2、6、53-55頁），傳豊公司主張伊依禾邑公司指示施作此追加工項，依兩造合意點工之約定，請求禾邑公司給付此2項點工款合計9200元等語，堪可採信。至禾邑公司雖抗辯：此等工項包含於附表二項次3估驗單所載編號9「A.B棟消防電氣管路」工程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7頁、審建字卷一第162頁、第178頁反面），惟查兩造就附表二項次3追加工程（甲類）於100年6月間簽約，至101年2月請款，有統一發票、估驗單、請款單可稽（見審建字卷一第178-181頁），難認包含101年11月第八次變更設計之工項，其所辯實無足取。　　
　⒌此外，傳豊公司主張其他於101年4月30日至102年4月24日間之點工項目有關「排煙閘門」、「撒水頭」、「火警」、「感知器」、「廣播」、「緊急照明」、「A棟5、6F鐵捲門控制器（安裝施作）第十變」、「陽極鎖」、「指示燈」、「逆止閥」、「鐵捲門中繼器」等，及事由有關「火警斷線查復」、「配合查驗」、「缺失改善」、「故障點排除」、「驗收會勘」、「修復」、「配合查驗」、「測試」、「配合點交」、「測試驗收」、「移交測試」、「消防水、電驗收（正驗）」（見審建字卷一第142-161頁），核屬傳豊公司依約應履行之工作項目，傳豊公司所提100年6月27日禾邑公司備忘錄及100年6月23日至同年9月24日間損壞修復施工照片（見本院卷一第459-605頁、卷二第115-145、159-207、223-276、293-333頁），與此等點工之時間不符，另其所提101年3月1日至9月25日簽到簿則未記載施工項目（見本院卷一第607-690頁），均不足據為傳豊公司得另行請求101年4月30日至102年4月24日點工款之證明。
　⒍綜上，傳豊公司得再請求禾邑公司給付點工款6萬2100元、9200元合計7萬1300元，加計營業稅後為7萬4865元，逾此範圍之點工請求則非可取。　　
　㈣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傳豊公司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工程款及點工款合計為365萬4687元【計算式：（編號1）1,194,173元＋（編號2）1,473,099元＋（編號3）74,865元＋（編號4、5）874,666元＋（編號6）37,884元＝3,654,687元】。禾邑公司雖抗辯：傳豊公司未履行配合榮民公司驗收及驗收通過後3年之保固工作，不得請求伊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款云云，惟：
　⒈按民法第490條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而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應認該事實之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系爭二工程契約及防火填塞契約第5條第1項均約定：「乙方（即傳豊公司）於工程施工期間，應於每月25日前（含）配甲方（即禾邑公司）與甲方業主計價」；又系爭撒水工程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付款方式：施工完成計價付70％，試壓、監造查驗完成付20％，消防檢查通過付5％、業主驗收尾款5％；消防電工程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付款方式：配管、拉線完成查驗付70％、設備安裝查驗付10％、結線測試查驗付10％、消防檢查通過付5％、業主驗收尾款5％；防火填塞工程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付款方式：施工完成計價付70％，監造查驗完成付20％，業主驗收尾款10％（見審建字卷一第17頁正反面、第23頁正反面、卷二第76頁），依上約定可知，兩造約定系爭二工程於消防檢查通過付款5％、業主驗收付款5％，防火填塞工程於業主驗收時付款10％，乃以消防檢查通過、業主驗收之不確定事實之發生，為傳豊公司完成承攬工作後，禾邑公司應給付承攬報酬債務之清償期，且第5條第1項所謂「甲方業主」應係禾邑公司之定作人即榮民公司，則第5條第2項所謂「業主驗收尾款」亦應以榮民公司驗收合格為尾款之清償期。
　⒉查傳豊公司於99年1月19日起至101年6月26日間進行自主查驗，並經監造羅興華建築師事務所於99年2月1日至101年7月3日審查符合契約約定，同意備查等情，有榮民公司回函所附羅興華建築師事務所監造工務所通知書、自主查驗施工照片、品質查驗表、自主檢查表、施工查驗通知及紀錄表可稽（見建字卷四第325頁、榮民公司108年8月27日函附件卷⑴至⑸），禾邑公司自承於101年4月間完成消防檢查（見審建字卷一第31頁之存證信函），而榮民公司於102年4月30日開始驗收，於102年9月23日驗收結算合格，亦有榮民公司驗收結算證明書為憑（見建字卷二第175頁），堪認上開約定之施工完成、試壓及監造查驗完成、消防檢查通過、配管及拉線完成查驗、設備安裝查驗、結線測試查驗、業主驗收等付款清償期限皆已屆至。則依上開說明，足認傳豊公司已完成兩造約定之承攬工作，且禾邑公司給付承攬報酬之清償期均已屆至，禾邑公司自應給付上開工程款及點工款。至於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於102年4月間逕自離場，未履行與榮民公司之驗收工作，由伊自行辦理與榮民公司之驗收云云，僅傳豊公司債務不履行之問題，然傳豊公司既已完工並經榮民公司驗收合格，禾邑公司不得拒絕給付清償期已屆至之剩餘工程款。
　㈤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至債務人於履行期屆至前預示拒絕給付，因其履行之責任尚未發生，自無債務不履行可言。查傳豊公司就上述工程款365萬4687元之清償期於榮民公司驗收通過時即102年9月23日屆至，又依系爭二工程契約及防火填塞契約第5條約定：「業主驗收尾款……65天期票」（見審建字卷一第17頁反面、第23頁反面、卷二第76頁），堪認傳豊公司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工程款之給付期限為102年9月23日後65天即102年11月27日，禾邑公司應自102年11月28日起負遲延責任。傳豊公司於101年11月2日、102年7月5日所為催告（見審建字卷一第34-37、42-43、210、211頁），均不使禾邑公司負遲延責任，其主張自上開催告7日期滿翌日起加計遲延利息，即非有據。　　　
六、禾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9至15所示抵銷抗辯部分：
　㈠附表一編號11所示「一齊開放閥」溢付款部分：
　　傳豊公司不爭執伊就附表一編號5即附表二項次1「原施工及套圖修改」其中有關「一齊開放閥」係以140顆、每顆1800元計價，包含工錢，向禾邑公司領款25萬2000元，但伊僅施作「一齊開放閥」47顆，其他401顆均由泡沫工程承包商家盈公司所施作等情（見本院卷一第413頁，即不爭執事項㈥），亦有請款單可考（見審建字卷一第163頁反面），傳豊公司復不能證明其係因不可歸責之事由而有重新施作一齊開放閥之事實，則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溢領「一齊開放閥」工程款16萬7400元【計算式：（140－47）顆×1800元＝16萬7400元】等語，堪信可取。禾邑公司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傳豊公司返還16萬7400元並為抵銷抗辯，即屬有據。　
　㈡附表一編號12所示「撒水頭」溢付款部分：
　　傳豊公司不爭執伊已就撒水工程全部型式之「撒水頭」合計1萬6664顆、每顆1000元（含工資），向禾邑公司領得1666萬4000元，但伊實際施作數量為1萬5088顆等情（見本院卷一第334、413-414頁，即不爭執事項㈦），亦有榮民公司結算明細表可稽（見建字卷二第182頁反面、第183頁、第184頁反面、第202頁反面），傳豊公司復不能證明其因不可歸責之事由而有重新施作撒水頭之事實，則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溢領「撒水頭」工程款157萬6000元，應依不當得利規定返還等語，堪可採信。　
　㈢附表一編號14所示溢付點工款部分：
　　禾邑公司就附表四項次一至十六所示已付點工款，抗辯：伊溢付點工款378萬6483元等語（見建字卷六第83-94頁、本院卷一第433-434頁之附表C「一齊開放閥」、第435-439頁之附表D「撒水頭」、卷二第13-17頁之附表E「警報逆止閥後段連結」及「末端查驗管連結」、第19-43頁之附表F「配合查驗、消檢等」、第45-47頁之附表G「追加工程」、卷三第243-420頁之附表H其他工項）。惟按基於給付而受利益之給付型不當得利，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受益人之得利欠缺「財貨變動之基礎權利及法律關係」之給付目的而言，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該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存在之人，舉證證明其給付欠缺給付目的（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80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自應由禾邑公司舉證證明其已付點工款有欠缺給付目的之事實，查：　
　⒈附表四「C」有關99年12月至100年1月間「一齊開放閥」之「管徑變更」、「高層變更、移位」部分，業經禾邑公司以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1「原施工及套圖修改」項下「一齊開放閥（手動/測試/排水）」追加工程款予傳豊公司（見審建字卷一第163頁反面），傳豊公司復不爭執「一齊開放閥」之工程款包含施作之工資（見本院卷一第413頁），則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重複請領點工款等語，堪認可取。另附表四項次九編號38所示100年7月14日「一齊開放閥」之「測試管路修改」部分，依系爭二契約第3條約定「含完成A.B棟撒水系統（警報逆止閥後段）施工、重整、測試及配合消檢」（見審建字卷一第17頁），則「一齊開放閥」後續測試、修改亦屬傳豊公司之承攬工作範圍，傳豊公司不得另行請求點工款。從而禾邑公司抗辯伊溢付關於「一齊開放閥」點工49工合計11萬2700元之點工款等語，堪認有據。
　⒉附表四「D」有關100年4月至5月間「撒水頭」之「移位」、「新增」、「重新定位」、「尺寸不符修改」、100年10月12日「中正堂天花板變更撒水頭重新施作」、100年10月31日、11月1日、2日「羽球館M梯新增撒水頭施作」、100年11月3日至11日「行政大樓新增撒水頭施作」等部分，業經禾邑公司於100年4月間以追加工程（甲類）項次1「原施工及套圖修改」包含「原施工區撒水頭位置不符管路修改」、「原施工區撒水頭位置不符管路修改延伸」、項次3「消防核備圖追加」包含「A棟、B棟副本圖新增撒水頭工程」、「A、B棟挑高撒水頭二次施作」、項次5「撒水工程（防護不足修改及增設）」包含「撒水半徑不足新增撒水頭」等項，追加工程款予傳豊公司（見審建字卷一第163頁反面至第164頁、第178頁反面、第179頁反面、第180頁反面、第186頁反面至第187頁），傳豊公司復不爭執「撒水頭」工程款包含施工工資（見本院卷一第414頁），則禾邑公司抗辯伊溢付「撒水頭」103工之點工款23萬6900元等語，亦堪信取。　　
　⒊附表四「E」有關99年10月至100年1月6日間施作「警報逆止閥連結」、100年4月20日、7月27日、28日、8月15日、16日、17日「警報逆止閥移位」及99年11月25日、26日、29日、30日、12月1日、28日、29日、30日、100年1月7日、8日、10日至14日、17日至20日施作「末端查驗管」等部分，禾邑公司抗辯：撒水系統以「警報逆止閥後段」開始，延伸至主管、支幹管及「末端查驗管連結」，均屬撒水工程契約約定工作範圍等語，此觀撒水工程契約第3條約定「含完成A.B棟B1F～8F撒水系統（警報逆止閥後段）施工、修整、測試及配合消檢」及消防自動撒水系統示意圖即明（見審建字卷一第17頁、建字卷四第173頁、本院卷一第215頁），堪認「警報逆止閥連結」與「末端查驗管連結」均屬傳豊公司依系爭撒水工程契約約定之承攬範圍。至於傳豊公司雖主張：上開項目係撒水工程於99年4月7日、19日、6月14日、7月9日、16日、20日、29日、8月3日、19日、9月14日、10月25日、26日、11月10日、19日、24日、12月8日、20日、22日、100年1月18日、26日通過查驗後之受損修復，非伊依原契約約定工作範圍云云，惟傳豊公司點工單上並未記載受損修復，乃其臨訟提出之主張。且查，監造建築師事務所於99年7月、8月間就「消防管撒水持壓試驗」進行查驗（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⑵第1-122頁），於99年10月26日至12月8日則就「警報逆止閥電源線路」、「電磁閥線路」、「蜂鳴器線路」等火警系統之管線配置進行查驗（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⑵第128-165頁），於100年1月12日至日再就撒水系統支幹管、配管進行查驗（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⑵第181-213頁），於100年2月24日、25日始就「警報逆止閥壓力開關」進行測試、查驗（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⑵第218-231頁），嗣榮民公司於101年12月27日提報初驗缺失，亦經禾邑公司於102年1月9日通知傳豊公司：「貴公司雖然陸續（101年12月7日至101年12月12日、101年12月26日至101年12月29日派員修改及102年1月7日至102年1月9日火警測試修繕）……但影響竣工驗收之撒水持壓部分，一次側主管雖給水已灌入，但仍然撒水二次側，有11個警報逆止閥組區閥未開，無法持壓放水……上開缺失已由業主多次跟催造成初驗之複驗，以影響後續驗收時程」（見建字卷一第65頁），是迄於102年1月間，傳豊公司就「警報逆止閥」及撒水系統之測試及初驗之複驗尚未能通過，則傳豊公司於99年10月至100年7月間就「警報逆止閥」、「末端查驗管」進行修復，仍應認屬傳豊公司依撒水工程契約約定承攬工作範圍，並非查驗後遭第三人破壞之修復工作。準此，傳豊公司依撒水工程契約約定本應施作「警報逆止閥」及「末端查驗管連結」並測試、改正至榮民公司驗收通過為止，自不得以此為由另行請求禾邑公司給付點工款。禾邑公司抗辯伊分別溢付183工（「警報逆止閥」82工、「末端查驗管」101工）之點工款合計42萬0900元等語，亦可採信。
　⒋附表四「H」其中項次九編號3、6、9、12、14、18、20、22、27、30、32、34、36、39、41、45、48、52、54、57、60、65、69、項次十編號3、6、12、17、22、27、32、36、40、44、45、49、50、55、59、62、66、70、73、77、81、86、90、92、95、98、項次十一編號1、5、10、11、15、16、20、21、25、29、33、39、42、44、47、51、54、57、61、66、69、71、74、76、79、81、83、85、88、90、92、94、97、99、102、103、106、項次十二編號1、7、8、11、13、15、17、19、22、24、27、29、31、34、38、41、43、45、46、49、50、53、58、61、64、65、67、70至72、74至77、項次十三編號1至5、9、11、13、16、19、20、24、27、28、31、32、35、39至41、44、49、50、53、58、62、69、77、78、82、87、88、91、104、106、107、115、120、項次十四編號3、4、8、11、12、16、17、21、23、26、28、31、35所示「天花板挖孔工項」部分，依系爭二工程合約第4條後段明訂傳豊公司工作內容「不含……天花板預留口……等工項」（見審建字卷一第17、23頁），又依榮民公司函附昌根公司承攬「忠勇分案新建工程平頂天花板工程」結算明細表（見建字卷四第326、342-344頁），昌根公司承攬工作為A、B棟之天花板配合各類工程之開口及其補強（含水電、空調工程）及天花板留設維修孔工（含C4.C5等各類暗架天花板）等項，堪認「天花板挖孔工項」非屬傳豊公司依約承攬工作範圍。然昌根公司自承於工程後期，為追趕工程進度，有部分開孔作業由消防工程承攬廠商自行完成開孔作業，至於由何廠商開何種孔洞、何時開始自行開孔、榮民公司有無對昌根公司扣款，昌根公司已無留存資料文件等情，有昌根公司函覆可稽（見建字卷五第148、180頁）；參以現場施工照片可見工人頭戴印有「高雄傳豊」字樣之白色工地安全帽，蹲在地上工作，地上立著天花板完整無孔，工人左手拿著1個已切割好圓形孔之天花板，右手拿著類似於偵煙感知器或者廣播喇叭之圓形物體，亦有工人頭戴相同款式安全帽站在A梯上，正將圓形物體塞入天花板圓形孔中（見建字卷五第48-68頁），足證傳豊公司確依禾邑公司指示施作天花板開孔工程之事實。則傳豊公司請求禾邑公司就此等原非屬兩造約定之工作項目另行給付點工費用，亦經禾邑公司如數撥付，堪認兩造已就此等工項成立點工契約，禾邑公司不能證明此部分給付無法律上原因。　　
　⒌附表四項次十二編號3所示100年9月26日「行政大樓B1F極早期監控管線配置」、項次十四編號36、40所示100年12月7日、8日「B1～1F總配電室（極早期）監控管線配置」、編號43、46、48、58所示100年12月9日、10日、12日、15日「士官兵宿舍B1～1F總配電室（極早期）監控管線配置」，已如前㈢⒏所述，並有施工日報表及現場施工照片為證（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326、329頁、榮工處100.12-101.04施工日報表卷第7-10、12頁、鑑定報告第46-47頁），且榮民公司第七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係將材料與「按裝工資」分別計價給付予禾邑公司（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第202、228頁），則傳豊公司除得請求前㈢⒏所述「EMT管 E19」、「電線1.25mm²×2C」材料款外，亦得請求施作此等工資，並非不當得利。
　⒍此外，附表四項次一至十六所示其他點工項目是否屬於傳豊公司應負責範圍，兩造爭執超過10年，均無法提出有利之證明，則此部分在舉證上之困難及不利益，自應由請求返還已付點工款之禾邑公司承擔。綜上，禾邑公司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傳豊公司返還其溢付「一齊開放閥」點工款11萬2700元、「撒水頭」點工款23萬6900元、「警報逆止閥」及「末端查驗管」點工款42萬0900元合計77萬0500元，加計營業稅後為80萬9025元，禾邑公司據此為抵銷抗辯，應屬有據，其他點工款之抵銷抗辯則非可取。　　　
　㈣附表一編號9所示傳豊公司運走禾邑公司所有價值89萬1254元之工程材料部分：　　
　⒈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於101年3月7日運走材料價值72萬8054元部分，並提出101年3月7日放行條、車輛照片、禾邑公司101年5月4日函及兩造簽認之借用零配件明細為證（見審建字卷二第23-27、40-51頁），而傳豊公司101年5月11日函亦不爭執因他案備料不及而向禾邑公司借用材料，兩造合意傳豊公司日後歸還或折價於工程款尾款扣除金額等情（見審建字卷二第40-41頁）。又觀諸禾邑公司前向訴外人即供貨廠商捷欣股份有限公司、金益陞企業有限公司購料之進貨價格單及發票所載金額固合計為72萬8054元（含稅），惟傳豊公司當時運出者為剩料，依一般常情判斷應非按原價出售，依109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按10％扣減淨利後，堪認傳豊公司借用該批剩料之價值約為65萬5249元（見審建字卷二第223-237頁），此為傳豊公司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67頁），禾邑公司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傳豊公司返還該批材料價值65萬5249元。　　　　
　⒉禾邑公司另抗辯：傳豊公司於101年3月2日運走法蘭34個價值16萬3200元云云，固提出101年3月2日放行條、傳豊公司101年5月4日函、車輛照片及錄音譯文為證（見審建字卷二第52-53頁、209頁）。惟該放行條並未記載車上所運零配件及數量，車輛照片亦無法辨識車上物品，又該錄音對話人為禾邑公司之倉管人員彭國瑞與黃姓工程師，彭國瑞雖稱「法蘭」、「34顆」云云，然既無當時放行時清點數量並經兩造簽認之書面證據可佐，實難僅憑禾邑公司兩位員工事後之對話內容，逕為不利於傳豊公司之認定，禾邑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難認可取。
　㈤附表一編號15所示保固修復費用之追償：
　　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於102年4月底離場，未履行後續保固工作，由伊代為履行，伊得向傳豊公司追償保固修復費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7-431頁之禾邑公司附表B）。依系爭二工程契約第9條約定：「本工程自全部完工經驗收合格之次日起，由乙方保固3年。乙方為履行保固的責任，應於驗收合格後，提供按結算總價百分之一計列之保固保證金，…如經通知乙方逾期不為修復者，甲方得動用保固保證金逕為處理，有不足得向乙方追償」（見審建字卷一第20、21頁），然傳豊公司並未依此約定提供保固保證金予禾邑公司，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12頁、卷三第158頁）。又查，榮民公司於102年9月23日正式驗收通過，翌日起算保固3年，禾邑公司之保固責任於105年9月23日解除（即不爭執事項㈤），傳豊公司前已不爭執於102年4月24日最後一次進場，後續驗收、保固由禾邑公司自行完成等情（見本院卷一第255頁、審建字卷一第161頁之點工單），其未配合辦理榮民公司102年4月30日至109年9月23日之驗收。嗣禾邑公司於103年5月14日函轉榮民公司之保固缺失改善管制表及103年7月4日函附榮民公司109年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計畫書、保固期間（三年）消防設備定期（周期為每半年）維護工作内容，缺失項目包括傳豊公司承包之自動撒水系統、消防設備等項，並催告傳豊公司於3日內進場履行缺失改善之保固工作，如不履行，將由禾邑公司代為雇工修繕並求償保固費用等語，皆於同日送達傳豊公司，有榮民公司函、缺失改善管制表、禾邑公司函、掛號郵件回執可稽（見建字卷一第67-77頁）。然傳豊公司始終未提出其經禾邑公司催告後，有於102年9月23日至105年9月23日保固期間履行保固之相關事證，又榮民公司已解散，修繕人員簽到表已銷燬，無法提供，榮民公司函附之修繕保固通知單、驗收紀錄、保固紀錄，亦無從證明傳豊公司有進場履行保固之事實（見本院卷三第65-153頁）。則禾邑公司依上開約定，於催告3日期滿後，即103年5月18日、7月8日逕為保固處理，自得於103年7月8日請求追償按工程總價1％計算之保固保證金。依前所述，本院認定傳豊公司已完工並得向禾邑公司請領工程款總金額為3836萬9493元【計算式：禾邑公司已付34,714,806元＋本院認定禾邑公司應再給付3,654,687元＝38,369,493元】，則傳豊公司應按此工程總價提供1％保固保證金38萬3695元【計算式：38,369,493元×l％＝383,6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此外，禾邑公司並未提出其他事證，不能證明因執行保固工作而支出超過保固保證金之其他必要修補費用，其請求傳豊公司給付超過38萬3695元部分，難認可取。至於傳豊公司於111年4月22日改稱：伊於102年4月退場後，有再進場進行保固至103年5月云云，又遲於113年3月29日始聲請訊問證人即其工地主任林順良（見本院卷一第319、453頁、卷三第11-23頁），禾邑公司不同意其撤銷自認及提出調查證據之聲請，衡諸傳豊公司延宕將近2年後始聲請訊問自己之工地主任，顯有延滯訴訟及重大過失逾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情形，與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及第276條規定不符，不應准許。　　
　㈥附表一編號10所示因母約追減帳而溢付傳豊公司工程款269萬0334元部分：
　　禾邑公司雖抗辯：榮民公司就系爭工程辦理8次變更設計案，其中關於消防設備工程有第3次、第4次、第7次、第8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傳豊公司亦應按比例追減工程款金額云云（見審建字卷二第199-208頁）。惟禾邑公司不能證明榮民公司辦理第3次、第8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案之追減項目「械彈房位置調整案」、「消防FM-200空間內裝變更案」、「FM-200換氣設備調整案」均為傳豊公司承攬範圍（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第140頁、卷⑻第44頁）。而榮民公司於100年9月28日辦理第4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即對業主第10次變更設計之「消防圖審變更設計案」，除追減外，同時辦理追加及新增項目之追加，最後結果為淨追加（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第160-169頁），則禾邑公司與傳豊公司合意追加工程（甲類）項次3有關第10變之工程款時，應已一併辦理追加減帳。又榮民公司辦理第8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中「消防零星案」關於水電工程部分、「第10變避難梯數量減帳誤植更正」、「消防歷次變更設計部分原約項次名稱、單價及數量誤植案」，乃同時辦理追減、追加，最後結果仍為淨追加（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⑻第56-61、69-93頁），禾邑公司復未提出明細表詳予說明何部分與兩造約定工項有關，徒以比例計算追減金額，難認有據。  
　㈦附表一編號13所示傳豊公司向禾邑公司溢領材料價值465萬5980元部分：
　　禾邑公司雖抗辯：傳豊公司溢領伊向訴外人禾康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禾康公司）訂購之偵煙式感應器等材料云云，惟禾邑公司不能證明傳豊公司實際向其領料之品項、數量，徒以其向訴外人禾康公司訂料數量，扣除榮民公司結算數量（見審建字卷二第211、238-245頁），實難逕認為傳豊公司溢領之材料數量。
七、兩造各自請求對造給付違約金部分：
　　傳豊公司雖主張：禾邑公司未依約給付附表一編號1、2所示系爭二工程契約工程款，依系爭二工程契約第14條約定，伊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按總價20％計算之違約金467萬8842元云云，禾邑公司則抗辯：傳豊公司未配合榮民公司驗收、未履行保固，依系爭二工程契約及防火填塞契約第14條約定，伊得請求傳豊公司給付違約金依序467萬8843元、44萬1000元，並據為抵銷云云（見本院卷三第160、424頁）。惟系爭二工程契約及防火填塞契約第14條均約定：「甲、乙雙方對本合約中約定之違反，視為違約，違約方必須賠償本合約金額百分之二十予無違約方」（見審建字卷一第21頁反面、第27頁反面、卷二第84頁），明訂請求違約金之一方，須無違約事由。經查，禾邑公司就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工程款之清償期已屆至，未依約付款，如前所述，固有違約事由，然傳豊公司未履行配合榮民公司驗收、驗收合格後3年保固工作及有溢領款項之情形，亦如前㈠、㈡、㈢、㈣、㈤所述，則兩造各有違約事由，依上開約定，不得請求對造給付違約金。
八、末按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抵銷係使得為抵銷之債務，於宜為抵銷時消滅，此後即不生計算利息之問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06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此於抵銷亦準用之（民法第342條準用第323條前段規定參照）。傳豊公司於102年11月27日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工程款365萬4687元，此時禾邑公司依不當得利規定，亦得請求傳豊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9、11、12、14所示溢領款及運走材料價值合計320萬7674元【計算式：（編號9）655,249元＋（編號11）167,400元＋（編號12）1,576,000元＋（編號14）809,025元＝3,207,674元】，經禾邑公司為抵銷之意思表示，其所負工程款債務其中320萬7674元部分，溯及於102年11月27日時消滅，則傳豊公司僅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44萬7013元【計算式：365萬4687元－320萬7674元＝44萬7013元】，及自102年11月28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嗣禾邑公司於103年7月8日得向傳豊公司請求追償保固保證金38萬3695元，經禾邑公司為抵銷之意思表示，溯及於103年7月8日發生抵銷效力，斯時傳豊公司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44萬7013元及自102年11月28日起至103年7月8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1萬3655元【計算式：447,013元×5％×（223/365）年＝13,65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先抵充利息1萬3655元、再抵充本金37萬0040元，則傳豊公司僅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7萬6973元【計算式：447,013元－370,040元＝76,973元】，及自103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九、綜上所述，傳豊公司依系爭二工程契約、防火填塞工程契約、追加工程及點工之約定，請求禾邑公司給付7萬6973元，及自103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金額之244萬8812元本息部分【計算式：2,525,785元－76,973元＝2,448,812元】及7萬6973元自102年11月28日起至103年7月8日止計算法定利息部分，為禾邑公司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禾邑公司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至於原審就傳豊公司請求7萬6973元及自103年7月9日起加計法定利息部分為禾邑公司敗訴之判決，及就傳豊公司請求超過252萬5785元本息部分為傳豊公司敗訴之判決，則無不合，兩造各自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各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傳豊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禾邑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石有爲
　　　　　　　　　　　　　　法　官　曾明玉
　　　　　　　　　　　　　　法　官　林晏如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簡維萍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上字第358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傳豊
訴訟代理人  林維信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玉堃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振明
訴訟代理人  杜孟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0年3月
11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3年度建字第6號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
院於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命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給付超過新臺幣柒萬陸仟玖佰柒
拾參元及自民國一〇三年七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利息部分，及該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
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
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之上訴、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其餘上
訴，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千分之五，
餘由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下稱傳豊公司）主張：對造
    上訴人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禾邑公司）因向榮民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民公司）承攬空軍司令部位於臺北
    市○○區○○路000號之「空軍總部忠勇分案新建工程」之「忠
    勇分案新建工程後續水電工作消防設備工程」，將消防設備
    工程其中之「撒水系統(警報逆止閥後段)」、「消防電系統
    」交由伊承攬，兩造於民國99年間簽訂工程合約書2份（下
    分稱撒水工程、消防電工程，合稱系爭二工程），總價依序
    為新臺幣（下同）1026萬9210元、1312萬5000元（含稅），
    又於100年12月10日簽訂「忠勇分案新建工程後續水電工作-
    -消防設備工程A棟A.B.D.E.F排煙管道間內防火填塞工程（
    依現況補板、填塞等）」（下稱防火填塞工程），總價220
    萬5000元（含稅）。伊已於101年11月30日前完工，於101年
    4月30日正式驗收完成，亦經榮民公司於102年923日驗收合
    格。惟禾邑公司尚欠附表一編號1所示撒水工程款119萬4173
    元、編號2所示消防電工程款147萬3099元、編號3所示現場
    指示點工款113萬1428元（即附表四項次八、九、十、十一
    所示金額50％及項次十七至二七所示金額全部）、編號4所示
    防火填塞工程款與編號5所示追加工程（甲類）（即附表二
    ）8項工程款143萬9566元、編號6所示追加工程（乙類）（
    即附表三）10項工程款397萬9637元，合計921萬7903元，經
    伊發函催告，禾邑公司迄未給付。則依系爭二工程契約第14
    條約定，禾邑公司應按此二契約總價加計20％逾期違約金即
    附表一編號7所示467萬8842元。爰依系爭二工程契約、防火
    填塞工程契約、兩造另行合意追加工程及點工等約定，請求
    禾邑公司給付1389萬6745元，及其中266萬7272元自伊催告7
    日期滿翌日即101年11月13日起、655萬0631元自伊催告7日
    期滿翌日即102年7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二、禾邑公司則以：㈠傳豊公司主張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工程
    款部分：傳豊公司於榮民公司驗收完成前，於102年4月間逕
    自退場，未履行契約第8條約定之改正、驗收、點交義務及
    第9條約定之保固3年義務，伊得拒絕給付驗收款及保留款，
    縱認傳豊公司得請求伊給付，亦應扣除如附表一編號8、15
    所示伊代為進行驗收及保固修復費用；㈡傳豊公司主張附表
    一編號3所示點工款部分：系爭二工程契約為總價承攬契約
    ，部分工項為實作實算，傳豊公司於工程驗收前有改正及修
    繕義務，伊並未同意按工數、單價另行計算點工款；㈢傳豊
    公司主張附表一編號5、6所示追加工程款部分：兩造迄未就
    業主變更設計追加減帳部分辦理結算計價，且傳豊公司所提
    工項多有重複；㈣傳豊公司主張附表一編號7所示違約金部分
    ，伊並無違約情事，傳豊公司不得請求伊給付違約金；㈤倘
    認傳豊公司得請求伊給付上開款項，伊亦得向傳豊公司請求
    附表一編號9至14所示不當得利、編號15所示代履行保固修
    復費用及編號16、17所示違約金，並據以抵銷等語，資為抗
    辯。
三、原審判決禾邑公司應給付傳豊公司252萬5785元，及自102年
    1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駁回傳
    豊公司其餘之訴。兩造對於各自敗訴部分不服，各自提起上
    訴，傳豊公司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傳豊公司後開第
    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禾邑公司應再給付傳豊公司1137萬096
    0元，及其中23萬3942元自101年11月13日起、1048萬1769元
    自102年7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禾邑公司除對於傳豊公司
    之上訴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外，並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
    禾邑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傳豊公司在第一審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傳豊公司對於禾邑公司之上訴，
    則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一第412-414頁），堪認此
    部分事實為真實：
　㈠榮民公司承攬「空軍總部忠勇分案新建工程」，於98年12月2
    3日將其中消防設備工程交由禾邑公司承攬，禾邑公司再將
    其中之撒水工程、消防電工程分交由傳豊公司承攬，兩造簽
    訂系爭二工程契約，又於100年12月10日簽訂防火填塞工程
    契約，約定撒水工程總價1026萬9210元（含稅）、消防電工
    程總價1312萬5000元（含稅）、防火填塞工程總價220萬500
    0元（含稅）（見審建字卷一第17-28頁、卷二第76-87頁之
    工程合約）。
　㈡禾邑公司已給付傳豊公司工程款合計3471萬4806元，包含：
　⒈禾邑公司已給付撒水工程款907萬5037元予傳豊公司，形式上
    尚有工程款119萬4173元未付【計算式：1026萬9210元－907
    萬5037元＝119萬4173元】。
　⒉禾邑公司已給付消防電工程款1165萬1901元予傳豊公司，形
    式上尚有工程款147萬3099元未付【計算式：1312萬5000元－
    1165萬1901元＝147萬3099元】。
　⒊禾邑公司已給付防火填塞工程款198萬4500元予傳豊公司，形
    式上尚有10％工程保留款22萬0500元未付【計算式：220萬50
    00元－198萬4500元＝22萬0500元】。
　㈢傳豊公司於101年3月7日依「空軍司令部忠勇分案新建工程全
    衛生協議組織備忘錄」決議事項第6點指示，將禾邑公司所
    有之剩餘材料乙批運離工地（見審建字卷二第23-27頁）。
　㈣傳豊公司於102年4月間退場，未再參與忠勇分案新建工程相
    關作業（至於已施作部分之保固工作有無履行，列為爭執事
    項）。
　㈤榮民公司就「忠勇分案新建工程後續水電工作」消防系統設
    備工程於102年9月23日驗收合格，保固期間於105年9月22日
    屆滿，榮民公司同意禾邑公司於105年9月23日解除保固責任
    （見建字卷二第175頁、本院卷三第65-153頁）。
　㈥榮民公司結算明細表記載「一齊開放閥」由傳豊公司施作完
    成47顆（即項次編號一.㈡.G.4、G4.(1)、G4.(2)、二.㈡.E.5
    ，見建字卷二第183頁、第202頁反面），另由訴外人家盈水
    電有限公司（下稱家盈公司）承攬泡沫工程施作401顆（即
    項次編號一.㈡.H.4、H.5，見建字卷二第184頁反面）非傳豊
    公司施作。傳豊公司就「一齊開放閥」以140顆、每顆（含
    工資）1800元計價，向禾邑公司領款25萬2000元。
　㈦榮民公司結算明細表記載「撒水頭」由傳豊公司完成施作1萬
    5088顆（即項次編號一.㈡.G.1、G.5、H.2、二.㈡.E.1、E.2
    、E.3，見建字卷二第182頁反面、第183頁、第184頁反面、
    第202頁反面），傳豊公司就「撒水頭」以1萬6664顆、每顆
    （含工資）1000元計價，向禾邑公司領款1666萬4000元。
五、傳豊公司請求禾邑公司給付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工程款部
    分，禾邑公司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2、4兩造合意工程款及
    未付工程款，惟對於附表一編號3、5、6所示工程款有爭執
    ，查：
　㈠附表一編號5即附表二所示追加工程（甲類）工程款：
　　禾邑公司不爭執兩造合意如附表二項次1、2、4、5、6、7、
    8-1、8-2所示追加工程及未付金額，惟就項次3、7、8-3、8
    -4抗辯如下：
　⒈項次3傳豊公司主張兩造合意金額為334萬9500元（含稅），
    禾邑公司則抗辯金額為331萬8000元（含稅）。查傳豊公司1
    00年6月7日估驗單上記載「總價未稅3,160,000吳傳豊簽名
    」，並經傳豊公司負責人吳傳豊、禾邑公司工地主任吳世全
    簽名（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原審卷二第74頁），堪
    認兩造已合意此項含稅價格為331萬8000元。傳豊公司雖主
    張追加金額為334萬9500元云云，惟其所提請款單未經禾邑
    公司簽認（見審建字卷一第179頁反面、第180頁反面），難
    認經兩造合意。故此項禾邑公司未付工程款應為30萬3450元
    【計算式：承作金額3,318,000元－已付3,014,550元＝未付30
    3,450元】。
　⒉項次3-1部分，禾邑公司抗辯：「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78,6
    00元」與項次1「A棟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16處61,100元」
    、「B棟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7處17,500元」重複請款應予
    扣回等語。依傳豊公司所提100年6月7日估驗單記載「排煙
    風機控制管線變更78,600元」（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
    ），於100年6月30日請款單（發票號碼UC00000000號）記載
    「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移接至電盤）」，並列載於「消
    防核備圖追加撒水及配電管線工程」項下，同項另有「A棟
    、B棟副本圖新增撒水頭工程」（見審建字卷一第179頁反面
    、第180頁反面），足認係因應消防核備圖新增撒水及配電
    管線工程而新增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工程，並經禾邑公司
    同意以316萬元（未稅）辦理追加，如前⒈所述。至於項次1
    之100年4月28日請款單（發票號碼SY00000000號）所列「A
    棟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16處61,100元」與「B棟排煙風機
    控制管線變更7處17,500元」，合計金額雖亦為7萬8600元（
    見審建字卷一第72、74頁），然該次請款列載於「原施工區
    撒水頭位置不符管線修改延伸」項下，乃配合A棟2樓至5樓
    、B棟4樓、5樓撒水頭位置變更而生之追加工程，此觀請款
    單之記載足明（見審建字卷一第163頁反面），由現場施工
    照片亦可見係相同之排煙風機控制管線先後為因應撒水頭位
    置變更、核備圖新增工程而辦理2次變更，原審囑託中華民
    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鑑定亦採相同意見可參（見鑑
    定報告第27-33頁）。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此項為重複請
    款云云，實難信取。　
　⒊項次8-3「行政大樓新增排煙FSD閘門工程（101/3/17）」部
    分，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實際施作數量僅48處等語。傳
    豊公司雖提出101年3月17日總數量88處、每處5000元、總價
    46萬2000元（含稅）之估驗單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197頁
    反面至第198頁），惟該估驗單未經禾邑公司簽認，不能證
    明傳豊公司實際施作完成之數量。參以傳豊公司提出之請款
    單及點工單記載其於101年3月1日至3月22日施作排煙閘門相
    關工程（見審建字卷一第136-141頁），而空軍司令部101年
    3月9日工作會議決議記載「48個FSD先做，3/20前安裝完成
    ，以配合消檢」，及空軍司令部101年3月13日備忘錄記載「
    請禾邑公司務必依決議辦理，並管制進度期程，以利3/20消
    防履勘順遂」（見建字卷四第113-114頁），嗣榮民公司102
    年3月22日函亦載明增設48具FSD排煙防火閘門等情（見建字
    卷一第55頁），可證明傳豊公司當時就FSD排煙閘門之施作
    數量為48處，得請求工程款25萬2000元【計算式：（5,000
    元×48處）×（1＋5％營業稅）＝252,000元】，傳豊公司主張施
    作超過48處部分，不能證明。
　⒋項次8-4「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金額37萬8000元部
    分，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以此與項次7「忠勇分案排煙
    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32萬3400元重複請款，伊溢付22
    萬4000元，應予扣回等語。查傳豊公司所提附表二項次8-4
    之100年12月2日估驗單與附表二項次7之100年12月2日估驗
    單所載日期、品名、單價、複價完全相同，僅最後合計金額
    不同（見審建字卷一第193頁反面至第195頁、第198頁反面
    至第200頁），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持同1份估驗單重複請
    款等語，堪可採信。經核算該估驗單所載工項總價合計為36
    萬元，含稅後應為37萬8000元，附表二項次7估驗單計算錯
    誤不予採計，應依項次8-4估驗單計算總金額始為正確。至
    鑑定報告雖認兩者非相同項目，但並無施工照片或其他事證
    可佐（見鑑定報告第41頁），無從據為有利於傳豊公司之證
    明。
　⒌從而項次8合計應付金額為96萬3165元【計算式：（項次8-1
    ）166,320元＋（項次8-2）166,845元＋（項次8-3）252,000
    元＋（項次8-4）378,000元＝963,165元】，禾邑公司已付項
    次7、8金額合計102萬9378元【計算式：（項次7）291,060＋
    （項次8）738,318元＝1,029,378元】，則其已溢付6萬6213
    元【計算式：1,029,378元－963,165元＝66,213元】。綜上結
    算附表二各項施工及付款情形，傳豊公司得再請求禾邑公司
    給付87萬4666元【計算式：（項次1）136,579＋（項次2）61
    ,950＋（項次3）303,450＋（項次4）125,265＋（項次5）93,1
    35＋（項次6）220,500－（項次8）66,213元＝874,666元】，
    傳豊公司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可取。
　㈡附表一編號6即附表三所示追加工程（乙類）工程款：
　　傳豊公司主張除附表二所示追加工程（甲類）工程款外，禾邑公司應再給付追加工程（乙類）工程款397萬9637元云云，惟為禾邑公司所否認，查：　　
　⒈項次1「行政大樓-鐵捲門中繼器」部分，傳豊公司僅提出其製作、未經禾邑公司簽認之100年9月15日記載行政大樓1樓至6樓、「中繼器管線配置」之估驗單及統一發票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202頁），惟參榮民公司100年9月3日、5日、8日、13日施工日報表記載行政大樓1至8樓「鐵捲門新增中繼器管線配置」及21日、22日施工日報表記載行政大樓B3至B1、B1至1樓之「鐵捲門中繼器按裝及管線配置」等施工項目，於「核可施工圖」欄記載為「精進案圖」、「第十變更」（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292、295、302、306、321、323頁），可見上開工項包含於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3估驗單所載「8.行政大樓第十次變更副本圖新增鐵捲門控制工程」（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傳豊公司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足可區辨此項工程與追加工程（甲類）項次3不同，其重複請求，難認可取。　　
　⒉項次2「副本圖新增補償式感知器工程」，與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3估驗單編號1所示「A棟、B棟副本圖新增補償式感知器工程」相同（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第179頁反面、第180頁反面），又傳豊公司提出100年10月20日估驗單記載施作位置包括「中正堂」（見審建字卷一第202頁反面），與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4「中正堂增設火警系統之偵煙及補償式感知器」施作位置相同；參以施工日報表記載傳豊公司於100年4月22日至5月13日施作A棟1至6樓「副本圖新增感知器配管」（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33、19、117、116、114、112、105、104、102、100、98、97頁、鑑定報告第39-41頁之施工照片），嗣傳豊公司於100年6月30日至101年2月29日間陸續開立發票及請款單請領附表二項次3、項次4追加工程（甲類）工程款（見審建字卷一第162、179-185頁），足認傳豊公司請款項目已包含全部副本圖新增補償式感知器工程款項，自不得再重複請款。
　⒊項次3「行政大樓各樓層排煙閘門缺失修復」部分，傳豊公司
    僅提出其製作、未經禾邑公司簽認之100年11月2日估驗單記
    載1樓至8樓「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為證（見審建
    字卷一第203-204頁反面），惟傳豊公司前以100年12月2日
    估驗單重複請求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7「忠勇分案
    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與項次8-4「排煙閘門缺失
    管線修復及測試」工程款，施作位置均為1樓至8樓排煙閘門
    （見審建字卷一第193頁反面至第195頁、第198頁反面至第2
    00頁），且施工日報表記載1樓至8樓「排煙閘門及管線修復
    測試」之施作日期為100年11月19日、21日至26日，1至B3樓
    之施作日期為100年11月29日，100年12月2日施工日報表則
    記載當天施作B棟全棟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見榮
    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416、418、420、422、424、426、428、
    430頁、榮工處施工日報表卷第2頁），足認傳豊公司於100
    年11月19日至12月2日間施作「行政大樓各樓層排煙閘門缺
    失修復」，業經禾邑公司同意就追加工程（甲類）項次7、
    項次8-4工程款並已付款，如前㈠⒋所述，傳豊公司不得再重
    複請求。
　⒋項次4「第三次新增工程」部分，傳豊公司提出100年12月1日
    估驗單記載工項包括行政大樓B1、2、3、8樓及士官兵宿舍1
    至8樓之「撒水半徑不足新增」、「支幹管重新施作」、「
    天花板變更重新延伸」、「新增撒水頭」、「重新定位」為
    證（見審建字卷一第205頁正反面），惟禾邑公司已因消防
    圖說第十變而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2-4「第三次追
    加（消防撒水工程）」及項次3-4「忠勇分案消防工程撒水
    工程-核備圖追加」（見審建字卷一第179頁反面、180頁反
    面之100年7月30日、9月30日請款單），又因撒水頭新增而
    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5-2「撒水工程（防護不足修
    改及增設）」，工項包括行政大樓及士官兵宿舍全棟之「天
    花板變更支幹管延伸、撒水半徑不足新增撒水頭、尺寸位置
    重新定位」（見審建字卷一第186頁反面至第187頁之100年1
    1月30日請款單），業經禾邑公司付款。上開施工位置、內
    容、時間均相同，傳豊公司自不得再重複請求。
　⒌項次5「東西側車道及B3F空調機房鷹架搭設」，傳豊公司雖
    提出「行政大樓1F～B2F下車道一齊開放閥線路變更管線配置
    100.10.12」之施工照片1張、鷹架照片3張為證（見鑑定報
    告第43頁），惟又稱：此鷹架搭設係因應榮民公司第8次變
    更設計加減帳中「A棟東西側車道泡沫配管配合天花板修繕
    案」（見建字卷三第53、78、79頁），其主張之施工內容已
    非一致。又查榮民公司第8次變更設計加減帳係由榮民公司
    於101年10月提出單價分析表、於101年12月間辦理簽認（見
    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2-5、26頁），與傳豊公司主張搭建鷹
    架時間100年10月12日相隔超過1年之久，難信為同一項目。
    且泡沫系統經禾邑公司於99年間分包予家盈公司、駿銘科技
    有限公司（下稱駿銘公司）施作，天花板工程則於99年間分
    包予昌根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昌根公司）施作，於102
    年5月31日竣工，有家盈公司、駿銘公司與禾邑公司之工程
    合約及昌根公司回函可證（見建字卷四第315-316頁、本院
    卷一第179、191頁、建字卷五第148頁），則該「泡沫配管
    配合天花板修繕案」應由家盈公司、駿銘公司或昌根公司負
    責搭建鷹架以便進行其等承作項目之修繕工作，傳豊公司不
    能證明禾邑公司指示其辦理。復查100年10月12日施工日報
    表並無記載搭設鷹架，亦無B3F空調機房施作一齊開放閥等
    施工紀錄（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23頁），而100年10月12
    日、13日施工日報表記載「1F～B2車道」施工項目「一齊開
    放閥管線變更施作」為「第十變」（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
    第349、351頁），乃因應消防圖審即對業主第十次變更設計
    案（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第160、173頁），業經兩造合意
    辦理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三項次3（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
    反面），傳豊公司既已列於追加工程（甲類）請款，不得再
    以同一工程搭建之鷹架項目重複請款。
　⒍項次6「監控室隔間牆防火填塞」、項次7「中控室內防火填
    塞」、項次8「二次追加監控室隔間牆防火填塞」部分，傳
    豊公司主張此係榮民公司第六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監控室
    與中控室相鄰，故一併施作云云，固提出100年12月28日、1
    01年1月2日估驗單及現場施工照片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20
    6頁反面、第207頁反面、鑑定報告第44-45頁）。惟查，榮
    民公司第六次變更設計加減帳為「監控室.排煙管道氣密防
    火填塞」，分為「監控室」及「ABDEF排煙管道氣密防火填
    塞」兩部分，其中「監控室」項下包括「天花板隔間牆封到
    頂」，有榮民公司工程變更設計追加減帳簽認單、單價分析
    表可稽（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第191-196頁）；而兩造就榮
    民公司第六次變更設計案，於100年12月10日簽訂防火填塞
    工程契約，施工項目為「中控室內部防火填塞」及「ABDEF
    排煙管道間填縫工程」，亦有100年11月29日估驗單、100年
    12月30日請款單、統一發票為證（見審建字卷二第88頁、卷
    一第189-190頁），與100年12月10日施工日報表記載「消防
    圖審變更：……A棟1F監控室防火填塞施作」及100年12月22日
    、23日、24日、26日、27日、101年1月2日至4日施工日報表
    記載「消防圖審變更：……監控室牆面間隙防火填塞」或「消
    防圖審變更：A棟1F監控室牆面間隙防火填塞」（見榮工處
    施工日報表卷第10、22、23、24、26、27、30、35-37頁）
    ，均屬相符，足見附表三項次6、7、8與附表二項次6防火填
    塞工程應屬相同，防火填塞工程契約所稱中控室即為榮民公
    司第六次變更設計案所稱監控室。傳豊公司既依防火填塞工
    程契約請求追加工程（甲類）工程款，自不得再重複請求此
    3項追加工程（乙類）工程款。
　⒎項次9「壓扣移位」金額6萬8250元部分，傳豊公司雖提出100
    年11月22日至24日記載「新增閘門壓扣及移位及挖孔」之施
    工照片為證（見鑑定報告第45、46頁），然100年11月22日
    至25日施工日報表記載施工項目為「閘門安裝及延伸」（見
    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419-424、426頁），與追加工程（甲
    類）附表二項次3估驗單編號11所示「A、B棟各樓層新增閘
    門、壓扣及移位」（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內容雷
    同，而傳豊公司已於101年2月29日請領附表二項次3工程款6
    萬7130元（見審建字卷一第181頁之統一發票），該施工時
    間及請款金額均與傳豊公司本項主張相近，則禾邑公司抗辯
    此項與附表二項次3編號11重複，尚非全然無憑，傳豊公司
    重複請求難認有理。　　　　　　　　
　⒏項次10「極早期監控管線修改及新增工程」部分，傳豊公司所提101年2月23日估驗單記載「EMT管 E19」、「電線1.25mm²×2C」總價3萬7884元（見審建字卷一第208頁反面），核與榮民公司於101年4月間辦理第七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中「九、零星變更案（圖面諮詢變更追加減）極早期總機移報火警管線增設案」於101年3月單價分析表記載「EMT管 E19」、「1.25mm²耐熱對絞隔離線」項目相符，傳豊公司請款金額並未高於榮民公司此2項追加金額（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第202、228頁），佐以榮民公司100年9月24日、26日施工日報表記載「極早期監控管線配置」及現場施工照片（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326、329頁、鑑定報告第46-47頁），堪認傳豊公司主張伊前依禾邑公司指示追加施作此工項等語為可取。　
　⒐綜上，傳豊公司請求禾邑公司給付附表三項次10所示追加工
    程（乙類）工程款3萬7884元為可取，其餘請求則無可採。
　㈢附表一編號3即附表四項次八至十一所示金額50％及項次十七
    至二七所示金額之點工款：
　　傳豊公司主張伊因禾邑公司之工地主任指示，派員修復伊已
    查驗通過但遭第三人破壞部分、或施作非屬附表一編號1、2
    、4、5、6所示兩造合意約定之工項，應按每工2300元計算
    點工款，禾邑公司僅給付附表四項次一至十六部分點工款，
    尚欠點工款合計113萬1428元未給付等語，並提出統一發票
    、請款單、點工單、施工照片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46-161
    頁、卷三第123-268頁反面、本院卷二第107-361頁）。禾邑
    公司否認傳豊公司所提點工單所載內容，並抗辯：系爭二工
    程、防火填塞工程及追加工程均為總價承攬或實作實算，兩
    造並無合意成立點工契約，傳豊公司主張點工項目多屬其原
    承攬範圍或驗收前應改正瑕疵，不得重複請款等語。經查：
　⒈據證人吳世全即禾邑公司工地主任證稱：本件消防工程有六
    大項，分包給廠商施作，傳豊公司負責撒水系統和火警廣播
    系統，有關工程介面無法判斷是何小包廠商施作，或配合業
    主施作非合約項目，或已查驗施工完受損壞但找不到破壞者
    等部分，其也會指示傳豊公司去施作；其會依據需求，告訴
    廠商需要多少人，隔日廠商會提出點工單、人數由工程師確
    認往上提報確認，若明確屬承包商契約範圍，其不會在點工
    單上簽名而且會打叉，明確告知是契約範圍；因為本件經廠
    商自主查驗、監造查驗、再經消檢通過後，至空軍進駐、驗
    收前，期間長達6至8個月，設施可能遭他人破壞，要驗收所
    有受損、受破壞區域，必須於驗收時保持設施完整；其有核
    對傳豊公司提出點工單上之項目、位置及已完成，其有確認
    工數，但單價多少、是否追加需由禾邑公司確認，故其會在
    點工單上註記「待協議」、「待區分歸屬」，請傳豊公司先
    施作，先給付50％款項等語明確（見建字卷二第40頁反面至
    第41頁反面、第43頁），觀諸傳豊公司提出之點工單確有部
    分經吳世全打叉、作廢之註記（見審建字卷一第48頁反面、
    第50頁反面、第52頁、第78頁反面），吳世全或傳豊公司負
    責人吳傳豊亦在點工單上手寫註記「列入另行協議」、「待
    協議」，其中涉及「缺失改善」部分則註記「待確認歸屬」
    、「待區分歸屬」（見審建字卷三第160-164、170-173頁、
    第182-184頁反面、第194-197頁、第206-208頁反面、第249
    頁正反面），吳世全另在每日簽到單上註記「計價另議」（
    見審建字卷三第209頁正反面）；傳豊公司依點工單所載工
    數以每工2300元計算，提出請款單，由吳世全上呈禾邑公司
    後，禾邑公司就附表四項次一至七、十二至十六之點工請款
    全部付款，就項次八、九、十、十一之點工請款僅付款50％
    ，且對於傳豊公司於同日開立項次十六、十七所示發票2張
    ，各請款4萬3470元、8萬5733元，前者全額放款（見審建字
    卷三第247頁），後者則於101年9月20日開立折讓證明單並
    退還發票而未付款（見審建字卷一第137頁），可見吳世全
    就傳豊公司之點工及請款僅在現場為初步審查、註記，其就
    有爭議部分並無決定權限，仍須上呈經禾邑公司同意給付點
    工款。準此，傳豊公司就禾邑公司未同意付款部分，再提起
    本訴請求禾邑公司給付，自應由傳豊公司逐項舉證證明其點
    工項目未與附表一編號1、2、4、5、6所示工項重複，乃經
    禾邑公司指示另行施作之工項，始得請求點工款。
　⒉附表四項次八、九、十、十一所示點工款，禾邑公司僅同意
    給付其中50％，觀其項目多與「二次破壞」有關。傳豊公司
    主張：此部分係伊已查驗通過之工作項目遭第三人破壞，非
    可歸責於伊，禾邑公司指示伊修復，應另行給付點工款云云
    。查系爭二工程契約第4條後段雖約定傳豊公司承攬工作：
    「（不含……查驗後管線受損補修等工項）」（見審建字卷一
    第17、23頁），惟同條前段亦約定：「含……完成施工、修整
    、測試調整及配合消檢」，且第6條第13項明訂：「在本工
    程未經驗收移交接管單位接收前，所有已完成之工程及到場
    之材料、機具、設備，包括甲方（即禾邑公司）供給及乙方
    （即傳豊公司）自備者，均由乙方負責保管，如有損壞缺少
    ，概由乙方負責及賠償，其屬經甲方及甲方業主查驗完畢且
    已估驗計價完成者、部分經業主驗收付款者，其所有權屬甲
    方」、第8條第1、5、6項約定：「乙方履約所供應或完成之
    標的，應符合契約規定，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
    約定使用之瑕疵，且為新品」、「工程驗收合格後，乙方應
    依照甲方指定的接管單位辦理點交」、「乙方履約結果經甲
    方初驗或驗收有瑕疵者，甲方得定相當期限要求乙方改善、
    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以下簡稱改正）」（見審建字卷
    一第17頁反面、第20頁、第24頁反面、第26頁）。故傳豊公
    司依上開約定，應負責保管工地現場之材料、機具、設備，
    至驗收合格點交予接管單位為止，並應依禾邑公司指示，於
    驗收程序中，就有瑕疵部分進行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
    換貨即改正之義務。參互以觀，系爭二工程契約第4條後段
    所稱「不含……查驗後管線受損補修等工項」應以傳豊公司已
    完成查驗之工作項目因非可歸責於傳豊公司之事由遭受損壞
    而言，倘可歸責於傳豊公司之工作瑕疵或未盡保管義務所致
    ，自應由傳豊公司依系爭二工程契約第6條第13項、第8條第
    1、5、6項負改正義務。此即證人吳世全所證其在點工單備
    註「待協議」及「缺失改善」加註「待確認歸屬」、「待區
    分歸屬」之原因。傳豊公司雖提出100年6月至9月間因系統
    管線遭到破壞而施工修復、測試之禾邑公司備忘錄及現場施
    工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59-605頁、卷二第115-146、15
    9-207、223-276、293-333頁），但因當時點工單記載簡略
    ，無法逐項與施工照片比對核實，榮民公司亦已認定無法釐
    清責任歸屬（見本院卷三第241頁），而兩造各執一詞，爭
    議迄今超過10年，均無法提出有利之證明（見本院卷四第11
    -176頁），則此部分究係可歸責於傳豊公司之瑕疵修補、錯
    誤更正或其他不可歸責之損壞修復在舉證上之困難及不利益
    ，自應由請求給付此部分點工款之傳豊公司承擔。
　⒊項次十九編號5、項次二十編號9至12、項次二二編號1、4、
    項次二四編號3、6至8、項次二六編號11、12、項次二七編
    號3所示101年6月6日、7月11日、12日、23日、24日、9月15
    日、21日、11月16日、20日、21日、22日、102年3月29日、
    4月2日、16日有關「FM200」之修改、故障排除、查驗、測
    試、移交共27工部分，業據傳豊公司提出吳世全簽認之點工
    單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144頁反面、第149頁、第150頁反
    面、第155頁、第159頁反面），而禾邑公司於100年4月間將
    「FM200配管配電及設備安裝工程」即「含本案A.B棟FM200
    配管配電及設備安裝工程（26間）施工、修整、測試及配合
    消檢工作」分包予訴外人駿銘公司承攬施作，有工程合約為
    證（見本院卷一第203-214頁），則「FM200」之修改、故障
    排除、查驗、測試、移交本應由駿銘公司負責，非屬傳豊公
    司依約應施作之範圍，傳豊公司主張伊依禾邑公司指示代駿
    銘公司施工，得依兩造點工約定，請求禾邑公司給付共27工
    之點工款合計6萬2100元等語，堪認可信。禾邑公司抗辯：
    傳豊公司應負責施作消防電系統結線，縱其代駿銘公司施作
    ，亦應向駿銘公司請求，非向伊請求云云，顯非有理。
　⒋項次二四編號1、2所示101年11月14日「A棟R1監視閘閥配管
    拉線安裝（第十二變更水塔案）」、同年月15日「B棟R1監
    視閘閥配管拉線安裝（第十二變更水塔案）」，亦據傳豊公
    司提出吳世全簽認之點工單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154頁反
    面），且榮民公司於101年10月間辦理第八次變更設計追加
    減帳即對業主第12次變更設計案，確包含「AB棟屋頂配合水
    塔增設消防水管修改案」及配管工資（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
    ⑻第2、6、53-55頁），傳豊公司主張伊依禾邑公司指示施作
    此追加工項，依兩造合意點工之約定，請求禾邑公司給付此
    2項點工款合計9200元等語，堪可採信。至禾邑公司雖抗辯
    ：此等工項包含於附表二項次3估驗單所載編號9「A.B棟消
    防電氣管路」工程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7頁、審建字卷一第
    162頁、第178頁反面），惟查兩造就附表二項次3追加工程
    （甲類）於100年6月間簽約，至101年2月請款，有統一發票
    、估驗單、請款單可稽（見審建字卷一第178-181頁），難
    認包含101年11月第八次變更設計之工項，其所辯實無足取
    。　　
　⒌此外，傳豊公司主張其他於101年4月30日至102年4月24日間
    之點工項目有關「排煙閘門」、「撒水頭」、「火警」、「
    感知器」、「廣播」、「緊急照明」、「A棟5、6F鐵捲門控
    制器（安裝施作）第十變」、「陽極鎖」、「指示燈」、「
    逆止閥」、「鐵捲門中繼器」等，及事由有關「火警斷線查
    復」、「配合查驗」、「缺失改善」、「故障點排除」、「
    驗收會勘」、「修復」、「配合查驗」、「測試」、「配合
    點交」、「測試驗收」、「移交測試」、「消防水、電驗收
    （正驗）」（見審建字卷一第142-161頁），核屬傳豊公司
    依約應履行之工作項目，傳豊公司所提100年6月27日禾邑公
    司備忘錄及100年6月23日至同年9月24日間損壞修復施工照
    片（見本院卷一第459-605頁、卷二第115-145、159-207、2
    23-276、293-333頁），與此等點工之時間不符，另其所提1
    01年3月1日至9月25日簽到簿則未記載施工項目（見本院卷
    一第607-690頁），均不足據為傳豊公司得另行請求101年4
    月30日至102年4月24日點工款之證明。
　⒍綜上，傳豊公司得再請求禾邑公司給付點工款6萬2100元、92
    00元合計7萬1300元，加計營業稅後為7萬4865元，逾此範圍
    之點工請求則非可取。　　
　㈣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傳豊公司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工程款及
    點工款合計為365萬4687元【計算式：（編號1）1,194,173
    元＋（編號2）1,473,099元＋（編號3）74,865元＋（編號4、5
    ）874,666元＋（編號6）37,884元＝3,654,687元】。禾邑公
    司雖抗辯：傳豊公司未履行配合榮民公司驗收及驗收通過後
    3年之保固工作，不得請求伊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款云云，
    惟：
　⒈按民法第490條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
    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而當
    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
    期者，應認該事實之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
    至之時。系爭二工程契約及防火填塞契約第5條第1項均約定
    ：「乙方（即傳豊公司）於工程施工期間，應於每月25日前
    （含）配甲方（即禾邑公司）與甲方業主計價」；又系爭撒
    水工程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付款方式：施工完成計價付70％
    ，試壓、監造查驗完成付20％，消防檢查通過付5％、業主驗
    收尾款5％；消防電工程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付款方式：配管
    、拉線完成查驗付70％、設備安裝查驗付10％、結線測試查驗
    付10％、消防檢查通過付5％、業主驗收尾款5％；防火填塞工
    程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付款方式：施工完成計價付70％，監
    造查驗完成付20％，業主驗收尾款10％（見審建字卷一第17頁
    正反面、第23頁正反面、卷二第76頁），依上約定可知，兩
    造約定系爭二工程於消防檢查通過付款5％、業主驗收付款5％
    ，防火填塞工程於業主驗收時付款10％，乃以消防檢查通過
    、業主驗收之不確定事實之發生，為傳豊公司完成承攬工作
    後，禾邑公司應給付承攬報酬債務之清償期，且第5條第1項
    所謂「甲方業主」應係禾邑公司之定作人即榮民公司，則第
    5條第2項所謂「業主驗收尾款」亦應以榮民公司驗收合格為
    尾款之清償期。
　⒉查傳豊公司於99年1月19日起至101年6月26日間進行自主查驗
    ，並經監造羅興華建築師事務所於99年2月1日至101年7月3
    日審查符合契約約定，同意備查等情，有榮民公司回函所附
    羅興華建築師事務所監造工務所通知書、自主查驗施工照片
    、品質查驗表、自主檢查表、施工查驗通知及紀錄表可稽（
    見建字卷四第325頁、榮民公司108年8月27日函附件卷⑴至⑸
    ），禾邑公司自承於101年4月間完成消防檢查（見審建字卷
    一第31頁之存證信函），而榮民公司於102年4月30日開始驗
    收，於102年9月23日驗收結算合格，亦有榮民公司驗收結算
    證明書為憑（見建字卷二第175頁），堪認上開約定之施工
    完成、試壓及監造查驗完成、消防檢查通過、配管及拉線完
    成查驗、設備安裝查驗、結線測試查驗、業主驗收等付款清
    償期限皆已屆至。則依上開說明，足認傳豊公司已完成兩造
    約定之承攬工作，且禾邑公司給付承攬報酬之清償期均已屆
    至，禾邑公司自應給付上開工程款及點工款。至於禾邑公司
    抗辯：傳豊公司於102年4月間逕自離場，未履行與榮民公司
    之驗收工作，由伊自行辦理與榮民公司之驗收云云，僅傳豊
    公司債務不履行之問題，然傳豊公司既已完工並經榮民公司
    驗收合格，禾邑公司不得拒絕給付清償期已屆至之剩餘工程
    款。
　㈤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至債務人於履行期屆至前預
    示拒絕給付，因其履行之責任尚未發生，自無債務不履行可
    言。查傳豊公司就上述工程款365萬4687元之清償期於榮民
    公司驗收通過時即102年9月23日屆至，又依系爭二工程契約
    及防火填塞契約第5條約定：「業主驗收尾款……65天期票」
    （見審建字卷一第17頁反面、第23頁反面、卷二第76頁），
    堪認傳豊公司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工程款之給付期限為102
    年9月23日後65天即102年11月27日，禾邑公司應自102年11
    月28日起負遲延責任。傳豊公司於101年11月2日、102年7月
    5日所為催告（見審建字卷一第34-37、42-43、210、211頁
    ），均不使禾邑公司負遲延責任，其主張自上開催告7日期
    滿翌日起加計遲延利息，即非有據。　　　
六、禾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9至15所示抵銷抗辯部分：
　㈠附表一編號11所示「一齊開放閥」溢付款部分：
　　傳豊公司不爭執伊就附表一編號5即附表二項次1「原施工及
    套圖修改」其中有關「一齊開放閥」係以140顆、每顆1800
    元計價，包含工錢，向禾邑公司領款25萬2000元，但伊僅施
    作「一齊開放閥」47顆，其他401顆均由泡沫工程承包商家
    盈公司所施作等情（見本院卷一第413頁，即不爭執事項㈥）
    ，亦有請款單可考（見審建字卷一第163頁反面），傳豊公
    司復不能證明其係因不可歸責之事由而有重新施作一齊開放
    閥之事實，則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溢領「一齊開放閥」工
    程款16萬7400元【計算式：（140－47）顆×1800元＝16萬7400
    元】等語，堪信可取。禾邑公司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傳豊
    公司返還16萬7400元並為抵銷抗辯，即屬有據。　
　㈡附表一編號12所示「撒水頭」溢付款部分：
　　傳豊公司不爭執伊已就撒水工程全部型式之「撒水頭」合計
    1萬6664顆、每顆1000元（含工資），向禾邑公司領得1666
    萬4000元，但伊實際施作數量為1萬5088顆等情（見本院卷
    一第334、413-414頁，即不爭執事項㈦），亦有榮民公司結
    算明細表可稽（見建字卷二第182頁反面、第183頁、第184
    頁反面、第202頁反面），傳豊公司復不能證明其因不可歸
    責之事由而有重新施作撒水頭之事實，則禾邑公司抗辯傳豊
    公司溢領「撒水頭」工程款157萬6000元，應依不當得利規
    定返還等語，堪可採信。　
　㈢附表一編號14所示溢付點工款部分：
　　禾邑公司就附表四項次一至十六所示已付點工款，抗辯：伊
    溢付點工款378萬6483元等語（見建字卷六第83-94頁、本院
    卷一第433-434頁之附表C「一齊開放閥」、第435-439頁之
    附表D「撒水頭」、卷二第13-17頁之附表E「警報逆止閥後
    段連結」及「末端查驗管連結」、第19-43頁之附表F「配合
    查驗、消檢等」、第45-47頁之附表G「追加工程」、卷三第
    243-420頁之附表H其他工項）。惟按基於給付而受利益之給
    付型不當得利，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受益人之得
    利欠缺「財貨變動之基礎權利及法律關係」之給付目的而言
    ，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該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存
    在之人，舉證證明其給付欠缺給付目的（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上字第180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自應由禾邑公司舉
    證證明其已付點工款有欠缺給付目的之事實，查：　
　⒈附表四「C」有關99年12月至100年1月間「一齊開放閥」之「
    管徑變更」、「高層變更、移位」部分，業經禾邑公司以追
    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1「原施工及套圖修改」項下「
    一齊開放閥（手動/測試/排水）」追加工程款予傳豊公司（
    見審建字卷一第163頁反面），傳豊公司復不爭執「一齊開
    放閥」之工程款包含施作之工資（見本院卷一第413頁），
    則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重複請領點工款等語，堪認可取。
    另附表四項次九編號38所示100年7月14日「一齊開放閥」之
    「測試管路修改」部分，依系爭二契約第3條約定「含完成A
    .B棟撒水系統（警報逆止閥後段）施工、重整、測試及配合
    消檢」（見審建字卷一第17頁），則「一齊開放閥」後續測
    試、修改亦屬傳豊公司之承攬工作範圍，傳豊公司不得另行
    請求點工款。從而禾邑公司抗辯伊溢付關於「一齊開放閥」
    點工49工合計11萬2700元之點工款等語，堪認有據。
　⒉附表四「D」有關100年4月至5月間「撒水頭」之「移位」、
    「新增」、「重新定位」、「尺寸不符修改」、100年10月1
    2日「中正堂天花板變更撒水頭重新施作」、100年10月31日
    、11月1日、2日「羽球館M梯新增撒水頭施作」、100年11月
    3日至11日「行政大樓新增撒水頭施作」等部分，業經禾邑
    公司於100年4月間以追加工程（甲類）項次1「原施工及套
    圖修改」包含「原施工區撒水頭位置不符管路修改」、「原
    施工區撒水頭位置不符管路修改延伸」、項次3「消防核備
    圖追加」包含「A棟、B棟副本圖新增撒水頭工程」、「A、B
    棟挑高撒水頭二次施作」、項次5「撒水工程（防護不足修
    改及增設）」包含「撒水半徑不足新增撒水頭」等項，追加
    工程款予傳豊公司（見審建字卷一第163頁反面至第164頁、
    第178頁反面、第179頁反面、第180頁反面、第186頁反面至
    第187頁），傳豊公司復不爭執「撒水頭」工程款包含施工
    工資（見本院卷一第414頁），則禾邑公司抗辯伊溢付「撒
    水頭」103工之點工款23萬6900元等語，亦堪信取。　　
　⒊附表四「E」有關99年10月至100年1月6日間施作「警報逆止
    閥連結」、100年4月20日、7月27日、28日、8月15日、16日
    、17日「警報逆止閥移位」及99年11月25日、26日、29日、
    30日、12月1日、28日、29日、30日、100年1月7日、8日、1
    0日至14日、17日至20日施作「末端查驗管」等部分，禾邑
    公司抗辯：撒水系統以「警報逆止閥後段」開始，延伸至主
    管、支幹管及「末端查驗管連結」，均屬撒水工程契約約定
    工作範圍等語，此觀撒水工程契約第3條約定「含完成A.B棟
    B1F～8F撒水系統（警報逆止閥後段）施工、修整、測試及配
    合消檢」及消防自動撒水系統示意圖即明（見審建字卷一第
    17頁、建字卷四第173頁、本院卷一第215頁），堪認「警報
    逆止閥連結」與「末端查驗管連結」均屬傳豊公司依系爭撒
    水工程契約約定之承攬範圍。至於傳豊公司雖主張：上開項
    目係撒水工程於99年4月7日、19日、6月14日、7月9日、16
    日、20日、29日、8月3日、19日、9月14日、10月25日、26
    日、11月10日、19日、24日、12月8日、20日、22日、100年
    1月18日、26日通過查驗後之受損修復，非伊依原契約約定
    工作範圍云云，惟傳豊公司點工單上並未記載受損修復，乃
    其臨訟提出之主張。且查，監造建築師事務所於99年7月、8
    月間就「消防管撒水持壓試驗」進行查驗（見榮民公司函附
    件卷⑵第1-122頁），於99年10月26日至12月8日則就「警報
    逆止閥電源線路」、「電磁閥線路」、「蜂鳴器線路」等火
    警系統之管線配置進行查驗（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⑵第128-1
    65頁），於100年1月12日至日再就撒水系統支幹管、配管進
    行查驗（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⑵第181-213頁），於100年2月
    24日、25日始就「警報逆止閥壓力開關」進行測試、查驗（
    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⑵第218-231頁），嗣榮民公司於101年1
    2月27日提報初驗缺失，亦經禾邑公司於102年1月9日通知傳
    豊公司：「貴公司雖然陸續（101年12月7日至101年12月12
    日、101年12月26日至101年12月29日派員修改及102年1月7
    日至102年1月9日火警測試修繕）……但影響竣工驗收之撒水
    持壓部分，一次側主管雖給水已灌入，但仍然撒水二次側，
    有11個警報逆止閥組區閥未開，無法持壓放水……上開缺失已
    由業主多次跟催造成初驗之複驗，以影響後續驗收時程」（
    見建字卷一第65頁），是迄於102年1月間，傳豊公司就「警
    報逆止閥」及撒水系統之測試及初驗之複驗尚未能通過，則
    傳豊公司於99年10月至100年7月間就「警報逆止閥」、「末
    端查驗管」進行修復，仍應認屬傳豊公司依撒水工程契約約
    定承攬工作範圍，並非查驗後遭第三人破壞之修復工作。準
    此，傳豊公司依撒水工程契約約定本應施作「警報逆止閥」
    及「末端查驗管連結」並測試、改正至榮民公司驗收通過為
    止，自不得以此為由另行請求禾邑公司給付點工款。禾邑公
    司抗辯伊分別溢付183工（「警報逆止閥」82工、「末端查
    驗管」101工）之點工款合計42萬0900元等語，亦可採信。
　⒋附表四「H」其中項次九編號3、6、9、12、14、18、20、22
    、27、30、32、34、36、39、41、45、48、52、54、57、60
    、65、69、項次十編號3、6、12、17、22、27、32、36、40
    、44、45、49、50、55、59、62、66、70、73、77、81、86
    、90、92、95、98、項次十一編號1、5、10、11、15、16、
    20、21、25、29、33、39、42、44、47、51、54、57、61、
    66、69、71、74、76、79、81、83、85、88、90、92、94、
    97、99、102、103、106、項次十二編號1、7、8、11、13、
    15、17、19、22、24、27、29、31、34、38、41、43、45、
    46、49、50、53、58、61、64、65、67、70至72、74至77、
    項次十三編號1至5、9、11、13、16、19、20、24、27、28
    、31、32、35、39至41、44、49、50、53、58、62、69、77
    、78、82、87、88、91、104、106、107、115、120、項次
    十四編號3、4、8、11、12、16、17、21、23、26、28、31
    、35所示「天花板挖孔工項」部分，依系爭二工程合約第4
    條後段明訂傳豊公司工作內容「不含……天花板預留口……等工
    項」（見審建字卷一第17、23頁），又依榮民公司函附昌根
    公司承攬「忠勇分案新建工程平頂天花板工程」結算明細表
    （見建字卷四第326、342-344頁），昌根公司承攬工作為A
    、B棟之天花板配合各類工程之開口及其補強（含水電、空
    調工程）及天花板留設維修孔工（含C4.C5等各類暗架天花
    板）等項，堪認「天花板挖孔工項」非屬傳豊公司依約承攬
    工作範圍。然昌根公司自承於工程後期，為追趕工程進度，
    有部分開孔作業由消防工程承攬廠商自行完成開孔作業，至
    於由何廠商開何種孔洞、何時開始自行開孔、榮民公司有無
    對昌根公司扣款，昌根公司已無留存資料文件等情，有昌根
    公司函覆可稽（見建字卷五第148、180頁）；參以現場施工
    照片可見工人頭戴印有「高雄傳豊」字樣之白色工地安全帽
    ，蹲在地上工作，地上立著天花板完整無孔，工人左手拿著
    1個已切割好圓形孔之天花板，右手拿著類似於偵煙感知器
    或者廣播喇叭之圓形物體，亦有工人頭戴相同款式安全帽站
    在A梯上，正將圓形物體塞入天花板圓形孔中（見建字卷五
    第48-68頁），足證傳豊公司確依禾邑公司指示施作天花板
    開孔工程之事實。則傳豊公司請求禾邑公司就此等原非屬兩
    造約定之工作項目另行給付點工費用，亦經禾邑公司如數撥
    付，堪認兩造已就此等工項成立點工契約，禾邑公司不能證
    明此部分給付無法律上原因。　　
　⒌附表四項次十二編號3所示100年9月26日「行政大樓B1F極早
    期監控管線配置」、項次十四編號36、40所示100年12月7日
    、8日「B1～1F總配電室（極早期）監控管線配置」、編號43
    、46、48、58所示100年12月9日、10日、12日、15日「士官
    兵宿舍B1～1F總配電室（極早期）監控管線配置」，已如前㈢
    ⒏所述，並有施工日報表及現場施工照片為證（見榮民公司
    函附件卷⑼第326、329頁、榮工處100.12-101.04施工日報表
    卷第7-10、12頁、鑑定報告第46-47頁），且榮民公司第七
    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係將材料與「按裝工資」分別計價給付
    予禾邑公司（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第202、228頁），則傳
    豊公司除得請求前㈢⒏所述「EMT管 E19」、「電線1.25mm²×2
    C」材料款外，亦得請求施作此等工資，並非不當得利。
　⒍此外，附表四項次一至十六所示其他點工項目是否屬於傳豊
    公司應負責範圍，兩造爭執超過10年，均無法提出有利之證
    明，則此部分在舉證上之困難及不利益，自應由請求返還已
    付點工款之禾邑公司承擔。綜上，禾邑公司得依不當得利規
    定，請求傳豊公司返還其溢付「一齊開放閥」點工款11萬27
    00元、「撒水頭」點工款23萬6900元、「警報逆止閥」及「
    末端查驗管」點工款42萬0900元合計77萬0500元，加計營業
    稅後為80萬9025元，禾邑公司據此為抵銷抗辯，應屬有據，
    其他點工款之抵銷抗辯則非可取。　　　
　㈣附表一編號9所示傳豊公司運走禾邑公司所有價值89萬1254元
    之工程材料部分：　　
　⒈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於101年3月7日運走材料價值72萬80
    54元部分，並提出101年3月7日放行條、車輛照片、禾邑公
    司101年5月4日函及兩造簽認之借用零配件明細為證（見審
    建字卷二第23-27、40-51頁），而傳豊公司101年5月11日函
    亦不爭執因他案備料不及而向禾邑公司借用材料，兩造合意
    傳豊公司日後歸還或折價於工程款尾款扣除金額等情（見審
    建字卷二第40-41頁）。又觀諸禾邑公司前向訴外人即供貨
    廠商捷欣股份有限公司、金益陞企業有限公司購料之進貨價
    格單及發票所載金額固合計為72萬8054元（含稅），惟傳豊
    公司當時運出者為剩料，依一般常情判斷應非按原價出售，
    依109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按10％扣減
    淨利後，堪認傳豊公司借用該批剩料之價值約為65萬5249元
    （見審建字卷二第223-237頁），此為傳豊公司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一第267頁），禾邑公司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
    傳豊公司返還該批材料價值65萬5249元。　　　　
　⒉禾邑公司另抗辯：傳豊公司於101年3月2日運走法蘭34個價值
    16萬3200元云云，固提出101年3月2日放行條、傳豊公司101
    年5月4日函、車輛照片及錄音譯文為證（見審建字卷二第52
    -53頁、209頁）。惟該放行條並未記載車上所運零配件及數
    量，車輛照片亦無法辨識車上物品，又該錄音對話人為禾邑
    公司之倉管人員彭國瑞與黃姓工程師，彭國瑞雖稱「法蘭」
    、「34顆」云云，然既無當時放行時清點數量並經兩造簽認
    之書面證據可佐，實難僅憑禾邑公司兩位員工事後之對話內
    容，逕為不利於傳豊公司之認定，禾邑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
    難認可取。
　㈤附表一編號15所示保固修復費用之追償：
　　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於102年4月底離場，未履行後續保
    固工作，由伊代為履行，伊得向傳豊公司追償保固修復費用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7-431頁之禾邑公司附表B）。依系爭
    二工程契約第9條約定：「本工程自全部完工經驗收合格之
    次日起，由乙方保固3年。乙方為履行保固的責任，應於驗
    收合格後，提供按結算總價百分之一計列之保固保證金，…
    如經通知乙方逾期不為修復者，甲方得動用保固保證金逕為
    處理，有不足得向乙方追償」（見審建字卷一第20、21頁）
    ，然傳豊公司並未依此約定提供保固保證金予禾邑公司，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12頁、卷三第158頁）。又查
    ，榮民公司於102年9月23日正式驗收通過，翌日起算保固3
    年，禾邑公司之保固責任於105年9月23日解除（即不爭執事
    項㈤），傳豊公司前已不爭執於102年4月24日最後一次進場
    ，後續驗收、保固由禾邑公司自行完成等情（見本院卷一第
    255頁、審建字卷一第161頁之點工單），其未配合辦理榮民
    公司102年4月30日至109年9月23日之驗收。嗣禾邑公司於10
    3年5月14日函轉榮民公司之保固缺失改善管制表及103年7月
    4日函附榮民公司109年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計畫書、保固期間
    （三年）消防設備定期（周期為每半年）維護工作内容，缺
    失項目包括傳豊公司承包之自動撒水系統、消防設備等項，
    並催告傳豊公司於3日內進場履行缺失改善之保固工作，如
    不履行，將由禾邑公司代為雇工修繕並求償保固費用等語，
    皆於同日送達傳豊公司，有榮民公司函、缺失改善管制表、
    禾邑公司函、掛號郵件回執可稽（見建字卷一第67-77頁）
    。然傳豊公司始終未提出其經禾邑公司催告後，有於102年9
    月23日至105年9月23日保固期間履行保固之相關事證，又榮
    民公司已解散，修繕人員簽到表已銷燬，無法提供，榮民公
    司函附之修繕保固通知單、驗收紀錄、保固紀錄，亦無從證
    明傳豊公司有進場履行保固之事實（見本院卷三第65-153頁
    ）。則禾邑公司依上開約定，於催告3日期滿後，即103年5
    月18日、7月8日逕為保固處理，自得於103年7月8日請求追
    償按工程總價1％計算之保固保證金。依前所述，本院認定
    傳豊公司已完工並得向禾邑公司請領工程款總金額為3836萬
    9493元【計算式：禾邑公司已付34,714,806元＋本院認定禾
    邑公司應再給付3,654,687元＝38,369,493元】，則傳豊公司
    應按此工程總價提供1％保固保證金38萬3695元【計算式：38
    ,369,493元×l％＝383,6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此外，禾
    邑公司並未提出其他事證，不能證明因執行保固工作而支出
    超過保固保證金之其他必要修補費用，其請求傳豊公司給付
    超過38萬3695元部分，難認可取。至於傳豊公司於111年4月
    22日改稱：伊於102年4月退場後，有再進場進行保固至103
    年5月云云，又遲於113年3月29日始聲請訊問證人即其工地
    主任林順良（見本院卷一第319、453頁、卷三第11-23頁）
    ，禾邑公司不同意其撤銷自認及提出調查證據之聲請，衡諸
    傳豊公司延宕將近2年後始聲請訊問自己之工地主任，顯有
    延滯訴訟及重大過失逾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情形，與民事
    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及第276條規定不符，不應准許。　　
　㈥附表一編號10所示因母約追減帳而溢付傳豊公司工程款269萬
    0334元部分：
　　禾邑公司雖抗辯：榮民公司就系爭工程辦理8次變更設計案
    ，其中關於消防設備工程有第3次、第4次、第7次、第8次變
    更設計追加減帳，傳豊公司亦應按比例追減工程款金額云云
    （見審建字卷二第199-208頁）。惟禾邑公司不能證明榮民
    公司辦理第3次、第8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案之追減項目「械
    彈房位置調整案」、「消防FM-200空間內裝變更案」、「FM
    -200換氣設備調整案」均為傳豊公司承攬範圍（見榮民公司
    函附件卷⑺第140頁、卷⑻第44頁）。而榮民公司於100年9月2
    8日辦理第4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即對業主第10次變更設計
    之「消防圖審變更設計案」，除追減外，同時辦理追加及新
    增項目之追加，最後結果為淨追加（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
    第160-169頁），則禾邑公司與傳豊公司合意追加工程（甲
    類）項次3有關第10變之工程款時，應已一併辦理追加減帳
    。又榮民公司辦理第8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中「消防零星案
    」關於水電工程部分、「第10變避難梯數量減帳誤植更正」
    、「消防歷次變更設計部分原約項次名稱、單價及數量誤植
    案」，乃同時辦理追減、追加，最後結果仍為淨追加（見榮
    民公司函附件卷⑻第56-61、69-93頁），禾邑公司復未提出
    明細表詳予說明何部分與兩造約定工項有關，徒以比例計算
    追減金額，難認有據。  
　㈦附表一編號13所示傳豊公司向禾邑公司溢領材料價值465萬59
    80元部分：
　　禾邑公司雖抗辯：傳豊公司溢領伊向訴外人禾康消防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禾康公司）訂購之偵煙式感應器等材料云云，
    惟禾邑公司不能證明傳豊公司實際向其領料之品項、數量，
    徒以其向訴外人禾康公司訂料數量，扣除榮民公司結算數量
    （見審建字卷二第211、238-245頁），實難逕認為傳豊公司
    溢領之材料數量。
七、兩造各自請求對造給付違約金部分：
　　傳豊公司雖主張：禾邑公司未依約給付附表一編號1、2所示
    系爭二工程契約工程款，依系爭二工程契約第14條約定，伊
    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按總價20％計算之違約金467萬8842元云
    云，禾邑公司則抗辯：傳豊公司未配合榮民公司驗收、未履
    行保固，依系爭二工程契約及防火填塞契約第14條約定，伊
    得請求傳豊公司給付違約金依序467萬8843元、44萬1000元
    ，並據為抵銷云云（見本院卷三第160、424頁）。惟系爭二
    工程契約及防火填塞契約第14條均約定：「甲、乙雙方對本
    合約中約定之違反，視為違約，違約方必須賠償本合約金額
    百分之二十予無違約方」（見審建字卷一第21頁反面、第27
    頁反面、卷二第84頁），明訂請求違約金之一方，須無違約
    事由。經查，禾邑公司就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工程款之清償
    期已屆至，未依約付款，如前所述，固有違約事由，然傳
    豊公司未履行配合榮民公司驗收、驗收合格後3年保固工作
    及有溢領款項之情形，亦如前㈠、㈡、㈢、㈣、㈤所述，則兩造
    各有違約事由，依上開約定，不得請求對造給付違約金。
八、末按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
    ，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5
    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抵銷係使得為抵銷之債務，於宜為抵
    銷時消滅，此後即不生計算利息之問題（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上字第106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
    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此於抵銷亦準用之（
    民法第342條準用第323條前段規定參照）。傳豊公司於102
    年11月27日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工程款
    365萬4687元，此時禾邑公司依不當得利規定，亦得請求傳
    豊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9、11、12、14所示溢領款及運走材
    料價值合計320萬7674元【計算式：（編號9）655,249元＋（
    編號11）167,400元＋（編號12）1,576,000元＋（編號14）80
    9,025元＝3,207,674元】，經禾邑公司為抵銷之意思表示，
    其所負工程款債務其中320萬7674元部分，溯及於102年11月
    27日時消滅，則傳豊公司僅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44萬7013元
    【計算式：365萬4687元－320萬7674元＝44萬7013元】，及自
    102年11月28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嗣禾邑公
    司於103年7月8日得向傳豊公司請求追償保固保證金38萬369
    5元，經禾邑公司為抵銷之意思表示，溯及於103年7月8日發
    生抵銷效力，斯時傳豊公司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44萬7013元
    及自102年11月28日起至103年7月8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1萬3655元【計算式：447,013元×5％×（223/365）年＝13,6
    5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先抵充利息1萬3655元、再抵充
    本金37萬0040元，則傳豊公司僅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7萬697
    3元【計算式：447,013元－370,040元＝76,973元】，及自103
    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九、綜上所述，傳豊公司依系爭二工程契約、防火填塞工程契約
    、追加工程及點工之約定，請求禾邑公司給付7萬6973元，
    及自103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
    准許。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金額之244萬8812元本息
    部分【計算式：2,525,785元－76,973元＝2,448,812元】及7
    萬6973元自102年11月28日起至103年7月8日止計算法定利息
    部分，為禾邑公司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禾邑公司上訴論
    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至於
    原審就傳豊公司請求7萬6973元及自103年7月9日起加計法定
    利息部分為禾邑公司敗訴之判決，及就傳豊公司請求超過25
    2萬5785元本息部分為傳豊公司敗訴之判決，則無不合，兩
    造各自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各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傳豊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禾邑公司之上訴
    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石有爲
　　　　　　　　　　　　　　法　官　曾明玉
　　　　　　　　　　　　　　法　官　林晏如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簡維萍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上字第358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傳豊
訴訟代理人  林維信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玉堃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振明
訴訟代理人  杜孟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0年3月11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3年度建字第6號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命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給付超過新臺幣柒萬陸仟玖佰柒拾參元及自民國一〇三年七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利息部分，及該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之上訴、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千分之五，餘由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高雄傳豊電氣有限公司（下稱傳豊公司）主張：對造上訴人禾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禾邑公司）因向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民公司）承攬空軍司令部位於臺北市○○區○○路000號之「空軍總部忠勇分案新建工程」之「忠勇分案新建工程後續水電工作消防設備工程」，將消防設備工程其中之「撒水系統(警報逆止閥後段)」、「消防電系統」交由伊承攬，兩造於民國99年間簽訂工程合約書2份（下分稱撒水工程、消防電工程，合稱系爭二工程），總價依序為新臺幣（下同）1026萬9210元、1312萬5000元（含稅），又於100年12月10日簽訂「忠勇分案新建工程後續水電工作--消防設備工程A棟A.B.D.E.F排煙管道間內防火填塞工程（依現況補板、填塞等）」（下稱防火填塞工程），總價220萬5000元（含稅）。伊已於101年11月30日前完工，於101年4月30日正式驗收完成，亦經榮民公司於102年923日驗收合格。惟禾邑公司尚欠附表一編號1所示撒水工程款119萬4173元、編號2所示消防電工程款147萬3099元、編號3所示現場指示點工款113萬1428元（即附表四項次八、九、十、十一所示金額50％及項次十七至二七所示金額全部）、編號4所示防火填塞工程款與編號5所示追加工程（甲類）（即附表二）8項工程款143萬9566元、編號6所示追加工程（乙類）（即附表三）10項工程款397萬9637元，合計921萬7903元，經伊發函催告，禾邑公司迄未給付。則依系爭二工程契約第14條約定，禾邑公司應按此二契約總價加計20％逾期違約金即附表一編號7所示467萬8842元。爰依系爭二工程契約、防火填塞工程契約、兩造另行合意追加工程及點工等約定，請求禾邑公司給付1389萬6745元，及其中266萬7272元自伊催告7日期滿翌日即101年11月13日起、655萬0631元自伊催告7日期滿翌日即102年7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禾邑公司則以：㈠傳豊公司主張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工程款部分：傳豊公司於榮民公司驗收完成前，於102年4月間逕自退場，未履行契約第8條約定之改正、驗收、點交義務及第9條約定之保固3年義務，伊得拒絕給付驗收款及保留款，縱認傳豊公司得請求伊給付，亦應扣除如附表一編號8、15所示伊代為進行驗收及保固修復費用；㈡傳豊公司主張附表一編號3所示點工款部分：系爭二工程契約為總價承攬契約，部分工項為實作實算，傳豊公司於工程驗收前有改正及修繕義務，伊並未同意按工數、單價另行計算點工款；㈢傳豊公司主張附表一編號5、6所示追加工程款部分：兩造迄未就業主變更設計追加減帳部分辦理結算計價，且傳豊公司所提工項多有重複；㈣傳豊公司主張附表一編號7所示違約金部分，伊並無違約情事，傳豊公司不得請求伊給付違約金；㈤倘認傳豊公司得請求伊給付上開款項，伊亦得向傳豊公司請求附表一編號9至14所示不當得利、編號15所示代履行保固修復費用及編號16、17所示違約金，並據以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禾邑公司應給付傳豊公司252萬5785元，及自102年1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駁回傳豊公司其餘之訴。兩造對於各自敗訴部分不服，各自提起上訴，傳豊公司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傳豊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禾邑公司應再給付傳豊公司1137萬0960元，及其中23萬3942元自101年11月13日起、1048萬1769元自102年7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禾邑公司除對於傳豊公司之上訴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外，並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禾邑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傳豊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傳豊公司對於禾邑公司之上訴，則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一第412-414頁），堪認此部分事實為真實：
　㈠榮民公司承攬「空軍總部忠勇分案新建工程」，於98年12月23日將其中消防設備工程交由禾邑公司承攬，禾邑公司再將其中之撒水工程、消防電工程分交由傳豊公司承攬，兩造簽訂系爭二工程契約，又於100年12月10日簽訂防火填塞工程契約，約定撒水工程總價1026萬9210元（含稅）、消防電工程總價1312萬5000元（含稅）、防火填塞工程總價220萬5000元（含稅）（見審建字卷一第17-28頁、卷二第76-87頁之工程合約）。
　㈡禾邑公司已給付傳豊公司工程款合計3471萬4806元，包含：
　⒈禾邑公司已給付撒水工程款907萬5037元予傳豊公司，形式上尚有工程款119萬4173元未付【計算式：1026萬9210元－907萬5037元＝119萬4173元】。
　⒉禾邑公司已給付消防電工程款1165萬1901元予傳豊公司，形式上尚有工程款147萬3099元未付【計算式：1312萬5000元－1165萬1901元＝147萬3099元】。
　⒊禾邑公司已給付防火填塞工程款198萬4500元予傳豊公司，形式上尚有10％工程保留款22萬0500元未付【計算式：220萬5000元－198萬4500元＝22萬0500元】。
　㈢傳豊公司於101年3月7日依「空軍司令部忠勇分案新建工程全衛生協議組織備忘錄」決議事項第6點指示，將禾邑公司所有之剩餘材料乙批運離工地（見審建字卷二第23-27頁）。
　㈣傳豊公司於102年4月間退場，未再參與忠勇分案新建工程相關作業（至於已施作部分之保固工作有無履行，列為爭執事項）。
　㈤榮民公司就「忠勇分案新建工程後續水電工作」消防系統設備工程於102年9月23日驗收合格，保固期間於105年9月22日屆滿，榮民公司同意禾邑公司於105年9月23日解除保固責任（見建字卷二第175頁、本院卷三第65-153頁）。
　㈥榮民公司結算明細表記載「一齊開放閥」由傳豊公司施作完成47顆（即項次編號一.㈡.G.4、G4.(1)、G4.(2)、二.㈡.E.5，見建字卷二第183頁、第202頁反面），另由訴外人家盈水電有限公司（下稱家盈公司）承攬泡沫工程施作401顆（即項次編號一.㈡.H.4、H.5，見建字卷二第184頁反面）非傳豊公司施作。傳豊公司就「一齊開放閥」以140顆、每顆（含工資）1800元計價，向禾邑公司領款25萬2000元。
　㈦榮民公司結算明細表記載「撒水頭」由傳豊公司完成施作1萬5088顆（即項次編號一.㈡.G.1、G.5、H.2、二.㈡.E.1、E.2、E.3，見建字卷二第182頁反面、第183頁、第184頁反面、第202頁反面），傳豊公司就「撒水頭」以1萬6664顆、每顆（含工資）1000元計價，向禾邑公司領款1666萬4000元。
五、傳豊公司請求禾邑公司給付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工程款部分，禾邑公司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2、4兩造合意工程款及未付工程款，惟對於附表一編號3、5、6所示工程款有爭執，查：
　㈠附表一編號5即附表二所示追加工程（甲類）工程款：
　　禾邑公司不爭執兩造合意如附表二項次1、2、4、5、6、7、8-1、8-2所示追加工程及未付金額，惟就項次3、7、8-3、8-4抗辯如下：
　⒈項次3傳豊公司主張兩造合意金額為334萬9500元（含稅），禾邑公司則抗辯金額為331萬8000元（含稅）。查傳豊公司100年6月7日估驗單上記載「總價未稅3,160,000吳傳豊簽名」，並經傳豊公司負責人吳傳豊、禾邑公司工地主任吳世全簽名（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原審卷二第74頁），堪認兩造已合意此項含稅價格為331萬8000元。傳豊公司雖主張追加金額為334萬9500元云云，惟其所提請款單未經禾邑公司簽認（見審建字卷一第179頁反面、第180頁反面），難認經兩造合意。故此項禾邑公司未付工程款應為30萬3450元【計算式：承作金額3,318,000元－已付3,014,550元＝未付303,450元】。
　⒉項次3-1部分，禾邑公司抗辯：「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78,600元」與項次1「A棟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16處61,100元」、「B棟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7處17,500元」重複請款應予扣回等語。依傳豊公司所提100年6月7日估驗單記載「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78,600元」（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於100年6月30日請款單（發票號碼UC00000000號）記載「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移接至電盤）」，並列載於「消防核備圖追加撒水及配電管線工程」項下，同項另有「A棟、B棟副本圖新增撒水頭工程」（見審建字卷一第179頁反面、第180頁反面），足認係因應消防核備圖新增撒水及配電管線工程而新增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工程，並經禾邑公司同意以316萬元（未稅）辦理追加，如前⒈所述。至於項次1之100年4月28日請款單（發票號碼SY00000000號）所列「A棟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16處61,100元」與「B棟排煙風機控制管線變更7處17,500元」，合計金額雖亦為7萬8600元（見審建字卷一第72、74頁），然該次請款列載於「原施工區撒水頭位置不符管線修改延伸」項下，乃配合A棟2樓至5樓、B棟4樓、5樓撒水頭位置變更而生之追加工程，此觀請款單之記載足明（見審建字卷一第163頁反面），由現場施工照片亦可見係相同之排煙風機控制管線先後為因應撒水頭位置變更、核備圖新增工程而辦理2次變更，原審囑託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鑑定亦採相同意見可參（見鑑定報告第27-33頁）。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此項為重複請款云云，實難信取。　
　⒊項次8-3「行政大樓新增排煙FSD閘門工程（101/3/17）」部分，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實際施作數量僅48處等語。傳豊公司雖提出101年3月17日總數量88處、每處5000元、總價46萬2000元（含稅）之估驗單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197頁反面至第198頁），惟該估驗單未經禾邑公司簽認，不能證明傳豊公司實際施作完成之數量。參以傳豊公司提出之請款單及點工單記載其於101年3月1日至3月22日施作排煙閘門相關工程（見審建字卷一第136-141頁），而空軍司令部101年3月9日工作會議決議記載「48個FSD先做，3/20前安裝完成，以配合消檢」，及空軍司令部101年3月13日備忘錄記載「請禾邑公司務必依決議辦理，並管制進度期程，以利3/20消防履勘順遂」（見建字卷四第113-114頁），嗣榮民公司102年3月22日函亦載明增設48具FSD排煙防火閘門等情（見建字卷一第55頁），可證明傳豊公司當時就FSD排煙閘門之施作數量為48處，得請求工程款25萬2000元【計算式：（5,000元×48處）×（1＋5％營業稅）＝252,000元】，傳豊公司主張施作超過48處部分，不能證明。
　⒋項次8-4「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金額37萬8000元部分，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以此與項次7「忠勇分案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32萬3400元重複請款，伊溢付22萬4000元，應予扣回等語。查傳豊公司所提附表二項次8-4之100年12月2日估驗單與附表二項次7之100年12月2日估驗單所載日期、品名、單價、複價完全相同，僅最後合計金額不同（見審建字卷一第193頁反面至第195頁、第198頁反面至第200頁），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持同1份估驗單重複請款等語，堪可採信。經核算該估驗單所載工項總價合計為36萬元，含稅後應為37萬8000元，附表二項次7估驗單計算錯誤不予採計，應依項次8-4估驗單計算總金額始為正確。至鑑定報告雖認兩者非相同項目，但並無施工照片或其他事證可佐（見鑑定報告第41頁），無從據為有利於傳豊公司之證明。
　⒌從而項次8合計應付金額為96萬3165元【計算式：（項次8-1）166,320元＋（項次8-2）166,845元＋（項次8-3）252,000元＋（項次8-4）378,000元＝963,165元】，禾邑公司已付項次7、8金額合計102萬9378元【計算式：（項次7）291,060＋（項次8）738,318元＝1,029,378元】，則其已溢付6萬6213元【計算式：1,029,378元－963,165元＝66,213元】。綜上結算附表二各項施工及付款情形，傳豊公司得再請求禾邑公司給付87萬4666元【計算式：（項次1）136,579＋（項次2）61,950＋（項次3）303,450＋（項次4）125,265＋（項次5）93,135＋（項次6）220,500－（項次8）66,213元＝874,666元】，傳豊公司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可取。
　㈡附表一編號6即附表三所示追加工程（乙類）工程款：
　　傳豊公司主張除附表二所示追加工程（甲類）工程款外，禾邑公司應再給付追加工程（乙類）工程款397萬9637元云云，惟為禾邑公司所否認，查：　　
　⒈項次1「行政大樓-鐵捲門中繼器」部分，傳豊公司僅提出其製作、未經禾邑公司簽認之100年9月15日記載行政大樓1樓至6樓、「中繼器管線配置」之估驗單及統一發票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202頁），惟參榮民公司100年9月3日、5日、8日、13日施工日報表記載行政大樓1至8樓「鐵捲門新增中繼器管線配置」及21日、22日施工日報表記載行政大樓B3至B1、B1至1樓之「鐵捲門中繼器按裝及管線配置」等施工項目，於「核可施工圖」欄記載為「精進案圖」、「第十變更」（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292、295、302、306、321、323頁），可見上開工項包含於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3估驗單所載「8.行政大樓第十次變更副本圖新增鐵捲門控制工程」（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傳豊公司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足可區辨此項工程與追加工程（甲類）項次3不同，其重複請求，難認可取。　　
　⒉項次2「副本圖新增補償式感知器工程」，與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3估驗單編號1所示「A棟、B棟副本圖新增補償式感知器工程」相同（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第179頁反面、第180頁反面），又傳豊公司提出100年10月20日估驗單記載施作位置包括「中正堂」（見審建字卷一第202頁反面），與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4「中正堂增設火警系統之偵煙及補償式感知器」施作位置相同；參以施工日報表記載傳豊公司於100年4月22日至5月13日施作A棟1至6樓「副本圖新增感知器配管」（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33、19、117、116、114、112、105、104、102、100、98、97頁、鑑定報告第39-41頁之施工照片），嗣傳豊公司於100年6月30日至101年2月29日間陸續開立發票及請款單請領附表二項次3、項次4追加工程（甲類）工程款（見審建字卷一第162、179-185頁），足認傳豊公司請款項目已包含全部副本圖新增補償式感知器工程款項，自不得再重複請款。
　⒊項次3「行政大樓各樓層排煙閘門缺失修復」部分，傳豊公司僅提出其製作、未經禾邑公司簽認之100年11月2日估驗單記載1樓至8樓「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203-204頁反面），惟傳豊公司前以100年12月2日估驗單重複請求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7「忠勇分案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與項次8-4「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工程款，施作位置均為1樓至8樓排煙閘門（見審建字卷一第193頁反面至第195頁、第198頁反面至第200頁），且施工日報表記載1樓至8樓「排煙閘門及管線修復測試」之施作日期為100年11月19日、21日至26日，1至B3樓之施作日期為100年11月29日，100年12月2日施工日報表則記載當天施作B棟全棟排煙閘門缺失管線修復及測試（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416、418、420、422、424、426、428、430頁、榮工處施工日報表卷第2頁），足認傳豊公司於100年11月19日至12月2日間施作「行政大樓各樓層排煙閘門缺失修復」，業經禾邑公司同意就追加工程（甲類）項次7、項次8-4工程款並已付款，如前㈠⒋所述，傳豊公司不得再重複請求。
　⒋項次4「第三次新增工程」部分，傳豊公司提出100年12月1日估驗單記載工項包括行政大樓B1、2、3、8樓及士官兵宿舍1至8樓之「撒水半徑不足新增」、「支幹管重新施作」、「天花板變更重新延伸」、「新增撒水頭」、「重新定位」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205頁正反面），惟禾邑公司已因消防圖說第十變而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2-4「第三次追加（消防撒水工程）」及項次3-4「忠勇分案消防工程撒水工程-核備圖追加」（見審建字卷一第179頁反面、180頁反面之100年7月30日、9月30日請款單），又因撒水頭新增而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5-2「撒水工程（防護不足修改及增設）」，工項包括行政大樓及士官兵宿舍全棟之「天花板變更支幹管延伸、撒水半徑不足新增撒水頭、尺寸位置重新定位」（見審建字卷一第186頁反面至第187頁之100年11月30日請款單），業經禾邑公司付款。上開施工位置、內容、時間均相同，傳豊公司自不得再重複請求。
　⒌項次5「東西側車道及B3F空調機房鷹架搭設」，傳豊公司雖提出「行政大樓1F～B2F下車道一齊開放閥線路變更管線配置100.10.12」之施工照片1張、鷹架照片3張為證（見鑑定報告第43頁），惟又稱：此鷹架搭設係因應榮民公司第8次變更設計加減帳中「A棟東西側車道泡沫配管配合天花板修繕案」（見建字卷三第53、78、79頁），其主張之施工內容已非一致。又查榮民公司第8次變更設計加減帳係由榮民公司於101年10月提出單價分析表、於101年12月間辦理簽認（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2-5、26頁），與傳豊公司主張搭建鷹架時間100年10月12日相隔超過1年之久，難信為同一項目。且泡沫系統經禾邑公司於99年間分包予家盈公司、駿銘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駿銘公司）施作，天花板工程則於99年間分包予昌根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昌根公司）施作，於102年5月31日竣工，有家盈公司、駿銘公司與禾邑公司之工程合約及昌根公司回函可證（見建字卷四第315-316頁、本院卷一第179、191頁、建字卷五第148頁），則該「泡沫配管配合天花板修繕案」應由家盈公司、駿銘公司或昌根公司負責搭建鷹架以便進行其等承作項目之修繕工作，傳豊公司不能證明禾邑公司指示其辦理。復查100年10月12日施工日報表並無記載搭設鷹架，亦無B3F空調機房施作一齊開放閥等施工紀錄（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23頁），而100年10月12日、13日施工日報表記載「1F～B2車道」施工項目「一齊開放閥管線變更施作」為「第十變」（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349、351頁），乃因應消防圖審即對業主第十次變更設計案（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第160、173頁），業經兩造合意辦理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三項次3（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傳豊公司既已列於追加工程（甲類）請款，不得再以同一工程搭建之鷹架項目重複請款。
　⒍項次6「監控室隔間牆防火填塞」、項次7「中控室內防火填塞」、項次8「二次追加監控室隔間牆防火填塞」部分，傳豊公司主張此係榮民公司第六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監控室與中控室相鄰，故一併施作云云，固提出100年12月28日、101年1月2日估驗單及現場施工照片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206頁反面、第207頁反面、鑑定報告第44-45頁）。惟查，榮民公司第六次變更設計加減帳為「監控室.排煙管道氣密防火填塞」，分為「監控室」及「ABDEF排煙管道氣密防火填塞」兩部分，其中「監控室」項下包括「天花板隔間牆封到頂」，有榮民公司工程變更設計追加減帳簽認單、單價分析表可稽（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第191-196頁）；而兩造就榮民公司第六次變更設計案，於100年12月10日簽訂防火填塞工程契約，施工項目為「中控室內部防火填塞」及「ABDEF排煙管道間填縫工程」，亦有100年11月29日估驗單、100年12月30日請款單、統一發票為證（見審建字卷二第88頁、卷一第189-190頁），與100年12月10日施工日報表記載「消防圖審變更：……A棟1F監控室防火填塞施作」及100年12月22日、23日、24日、26日、27日、101年1月2日至4日施工日報表記載「消防圖審變更：……監控室牆面間隙防火填塞」或「消防圖審變更：A棟1F監控室牆面間隙防火填塞」（見榮工處施工日報表卷第10、22、23、24、26、27、30、35-37頁），均屬相符，足見附表三項次6、7、8與附表二項次6防火填塞工程應屬相同，防火填塞工程契約所稱中控室即為榮民公司第六次變更設計案所稱監控室。傳豊公司既依防火填塞工程契約請求追加工程（甲類）工程款，自不得再重複請求此3項追加工程（乙類）工程款。
　⒎項次9「壓扣移位」金額6萬8250元部分，傳豊公司雖提出100年11月22日至24日記載「新增閘門壓扣及移位及挖孔」之施工照片為證（見鑑定報告第45、46頁），然100年11月22日至25日施工日報表記載施工項目為「閘門安裝及延伸」（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419-424、426頁），與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3估驗單編號11所示「A、B棟各樓層新增閘門、壓扣及移位」（見審建字卷一第178頁反面），內容雷同，而傳豊公司已於101年2月29日請領附表二項次3工程款6萬7130元（見審建字卷一第181頁之統一發票），該施工時間及請款金額均與傳豊公司本項主張相近，則禾邑公司抗辯此項與附表二項次3編號11重複，尚非全然無憑，傳豊公司重複請求難認有理。　　　　　　　　
　⒏項次10「極早期監控管線修改及新增工程」部分，傳豊公司所提101年2月23日估驗單記載「EMT管 E19」、「電線1.25mm²×2C」總價3萬7884元（見審建字卷一第208頁反面），核與榮民公司於101年4月間辦理第七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中「九、零星變更案（圖面諮詢變更追加減）極早期總機移報火警管線增設案」於101年3月單價分析表記載「EMT管 E19」、「1.25mm²耐熱對絞隔離線」項目相符，傳豊公司請款金額並未高於榮民公司此2項追加金額（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第202、228頁），佐以榮民公司100年9月24日、26日施工日報表記載「極早期監控管線配置」及現場施工照片（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326、329頁、鑑定報告第46-47頁），堪認傳豊公司主張伊前依禾邑公司指示追加施作此工項等語為可取。　
　⒐綜上，傳豊公司請求禾邑公司給付附表三項次10所示追加工程（乙類）工程款3萬7884元為可取，其餘請求則無可採。
　㈢附表一編號3即附表四項次八至十一所示金額50％及項次十七至二七所示金額之點工款：
　　傳豊公司主張伊因禾邑公司之工地主任指示，派員修復伊已查驗通過但遭第三人破壞部分、或施作非屬附表一編號1、2、4、5、6所示兩造合意約定之工項，應按每工2300元計算點工款，禾邑公司僅給付附表四項次一至十六部分點工款，尚欠點工款合計113萬1428元未給付等語，並提出統一發票、請款單、點工單、施工照片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46-161頁、卷三第123-268頁反面、本院卷二第107-361頁）。禾邑公司否認傳豊公司所提點工單所載內容，並抗辯：系爭二工程、防火填塞工程及追加工程均為總價承攬或實作實算，兩造並無合意成立點工契約，傳豊公司主張點工項目多屬其原承攬範圍或驗收前應改正瑕疵，不得重複請款等語。經查：
　⒈據證人吳世全即禾邑公司工地主任證稱：本件消防工程有六大項，分包給廠商施作，傳豊公司負責撒水系統和火警廣播系統，有關工程介面無法判斷是何小包廠商施作，或配合業主施作非合約項目，或已查驗施工完受損壞但找不到破壞者等部分，其也會指示傳豊公司去施作；其會依據需求，告訴廠商需要多少人，隔日廠商會提出點工單、人數由工程師確認往上提報確認，若明確屬承包商契約範圍，其不會在點工單上簽名而且會打叉，明確告知是契約範圍；因為本件經廠商自主查驗、監造查驗、再經消檢通過後，至空軍進駐、驗收前，期間長達6至8個月，設施可能遭他人破壞，要驗收所有受損、受破壞區域，必須於驗收時保持設施完整；其有核對傳豊公司提出點工單上之項目、位置及已完成，其有確認工數，但單價多少、是否追加需由禾邑公司確認，故其會在點工單上註記「待協議」、「待區分歸屬」，請傳豊公司先施作，先給付50％款項等語明確（見建字卷二第40頁反面至第41頁反面、第43頁），觀諸傳豊公司提出之點工單確有部分經吳世全打叉、作廢之註記（見審建字卷一第48頁反面、第50頁反面、第52頁、第78頁反面），吳世全或傳豊公司負責人吳傳豊亦在點工單上手寫註記「列入另行協議」、「待協議」，其中涉及「缺失改善」部分則註記「待確認歸屬」、「待區分歸屬」（見審建字卷三第160-164、170-173頁、第182-184頁反面、第194-197頁、第206-208頁反面、第249頁正反面），吳世全另在每日簽到單上註記「計價另議」（見審建字卷三第209頁正反面）；傳豊公司依點工單所載工數以每工2300元計算，提出請款單，由吳世全上呈禾邑公司後，禾邑公司就附表四項次一至七、十二至十六之點工請款全部付款，就項次八、九、十、十一之點工請款僅付款50％，且對於傳豊公司於同日開立項次十六、十七所示發票2張，各請款4萬3470元、8萬5733元，前者全額放款（見審建字卷三第247頁），後者則於101年9月20日開立折讓證明單並退還發票而未付款（見審建字卷一第137頁），可見吳世全就傳豊公司之點工及請款僅在現場為初步審查、註記，其就有爭議部分並無決定權限，仍須上呈經禾邑公司同意給付點工款。準此，傳豊公司就禾邑公司未同意付款部分，再提起本訴請求禾邑公司給付，自應由傳豊公司逐項舉證證明其點工項目未與附表一編號1、2、4、5、6所示工項重複，乃經禾邑公司指示另行施作之工項，始得請求點工款。
　⒉附表四項次八、九、十、十一所示點工款，禾邑公司僅同意給付其中50％，觀其項目多與「二次破壞」有關。傳豊公司主張：此部分係伊已查驗通過之工作項目遭第三人破壞，非可歸責於伊，禾邑公司指示伊修復，應另行給付點工款云云。查系爭二工程契約第4條後段雖約定傳豊公司承攬工作：「（不含……查驗後管線受損補修等工項）」（見審建字卷一第17、23頁），惟同條前段亦約定：「含……完成施工、修整、測試調整及配合消檢」，且第6條第13項明訂：「在本工程未經驗收移交接管單位接收前，所有已完成之工程及到場之材料、機具、設備，包括甲方（即禾邑公司）供給及乙方（即傳豊公司）自備者，均由乙方負責保管，如有損壞缺少，概由乙方負責及賠償，其屬經甲方及甲方業主查驗完畢且已估驗計價完成者、部分經業主驗收付款者，其所有權屬甲方」、第8條第1、5、6項約定：「乙方履約所供應或完成之標的，應符合契約規定，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且為新品」、「工程驗收合格後，乙方應依照甲方指定的接管單位辦理點交」、「乙方履約結果經甲方初驗或驗收有瑕疵者，甲方得定相當期限要求乙方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以下簡稱改正）」（見審建字卷一第17頁反面、第20頁、第24頁反面、第26頁）。故傳豊公司依上開約定，應負責保管工地現場之材料、機具、設備，至驗收合格點交予接管單位為止，並應依禾邑公司指示，於驗收程序中，就有瑕疵部分進行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即改正之義務。參互以觀，系爭二工程契約第4條後段所稱「不含……查驗後管線受損補修等工項」應以傳豊公司已完成查驗之工作項目因非可歸責於傳豊公司之事由遭受損壞而言，倘可歸責於傳豊公司之工作瑕疵或未盡保管義務所致，自應由傳豊公司依系爭二工程契約第6條第13項、第8條第1、5、6項負改正義務。此即證人吳世全所證其在點工單備註「待協議」及「缺失改善」加註「待確認歸屬」、「待區分歸屬」之原因。傳豊公司雖提出100年6月至9月間因系統管線遭到破壞而施工修復、測試之禾邑公司備忘錄及現場施工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59-605頁、卷二第115-146、159-207、223-276、293-333頁），但因當時點工單記載簡略，無法逐項與施工照片比對核實，榮民公司亦已認定無法釐清責任歸屬（見本院卷三第241頁），而兩造各執一詞，爭議迄今超過10年，均無法提出有利之證明（見本院卷四第11-176頁），則此部分究係可歸責於傳豊公司之瑕疵修補、錯誤更正或其他不可歸責之損壞修復在舉證上之困難及不利益，自應由請求給付此部分點工款之傳豊公司承擔。
　⒊項次十九編號5、項次二十編號9至12、項次二二編號1、4、項次二四編號3、6至8、項次二六編號11、12、項次二七編號3所示101年6月6日、7月11日、12日、23日、24日、9月15日、21日、11月16日、20日、21日、22日、102年3月29日、4月2日、16日有關「FM200」之修改、故障排除、查驗、測試、移交共27工部分，業據傳豊公司提出吳世全簽認之點工單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144頁反面、第149頁、第150頁反面、第155頁、第159頁反面），而禾邑公司於100年4月間將「FM200配管配電及設備安裝工程」即「含本案A.B棟FM200配管配電及設備安裝工程（26間）施工、修整、測試及配合消檢工作」分包予訴外人駿銘公司承攬施作，有工程合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03-214頁），則「FM200」之修改、故障排除、查驗、測試、移交本應由駿銘公司負責，非屬傳豊公司依約應施作之範圍，傳豊公司主張伊依禾邑公司指示代駿銘公司施工，得依兩造點工約定，請求禾邑公司給付共27工之點工款合計6萬2100元等語，堪認可信。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應負責施作消防電系統結線，縱其代駿銘公司施作，亦應向駿銘公司請求，非向伊請求云云，顯非有理。
　⒋項次二四編號1、2所示101年11月14日「A棟R1監視閘閥配管拉線安裝（第十二變更水塔案）」、同年月15日「B棟R1監視閘閥配管拉線安裝（第十二變更水塔案）」，亦據傳豊公司提出吳世全簽認之點工單為證（見審建字卷一第154頁反面），且榮民公司於101年10月間辦理第八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即對業主第12次變更設計案，確包含「AB棟屋頂配合水塔增設消防水管修改案」及配管工資（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⑻第2、6、53-55頁），傳豊公司主張伊依禾邑公司指示施作此追加工項，依兩造合意點工之約定，請求禾邑公司給付此2項點工款合計9200元等語，堪可採信。至禾邑公司雖抗辯：此等工項包含於附表二項次3估驗單所載編號9「A.B棟消防電氣管路」工程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7頁、審建字卷一第162頁、第178頁反面），惟查兩造就附表二項次3追加工程（甲類）於100年6月間簽約，至101年2月請款，有統一發票、估驗單、請款單可稽（見審建字卷一第178-181頁），難認包含101年11月第八次變更設計之工項，其所辯實無足取。　　
　⒌此外，傳豊公司主張其他於101年4月30日至102年4月24日間之點工項目有關「排煙閘門」、「撒水頭」、「火警」、「感知器」、「廣播」、「緊急照明」、「A棟5、6F鐵捲門控制器（安裝施作）第十變」、「陽極鎖」、「指示燈」、「逆止閥」、「鐵捲門中繼器」等，及事由有關「火警斷線查復」、「配合查驗」、「缺失改善」、「故障點排除」、「驗收會勘」、「修復」、「配合查驗」、「測試」、「配合點交」、「測試驗收」、「移交測試」、「消防水、電驗收（正驗）」（見審建字卷一第142-161頁），核屬傳豊公司依約應履行之工作項目，傳豊公司所提100年6月27日禾邑公司備忘錄及100年6月23日至同年9月24日間損壞修復施工照片（見本院卷一第459-605頁、卷二第115-145、159-207、223-276、293-333頁），與此等點工之時間不符，另其所提101年3月1日至9月25日簽到簿則未記載施工項目（見本院卷一第607-690頁），均不足據為傳豊公司得另行請求101年4月30日至102年4月24日點工款之證明。
　⒍綜上，傳豊公司得再請求禾邑公司給付點工款6萬2100元、9200元合計7萬1300元，加計營業稅後為7萬4865元，逾此範圍之點工請求則非可取。　　
　㈣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傳豊公司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工程款及點工款合計為365萬4687元【計算式：（編號1）1,194,173元＋（編號2）1,473,099元＋（編號3）74,865元＋（編號4、5）874,666元＋（編號6）37,884元＝3,654,687元】。禾邑公司雖抗辯：傳豊公司未履行配合榮民公司驗收及驗收通過後3年之保固工作，不得請求伊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款云云，惟：
　⒈按民法第490條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而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應認該事實之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系爭二工程契約及防火填塞契約第5條第1項均約定：「乙方（即傳豊公司）於工程施工期間，應於每月25日前（含）配甲方（即禾邑公司）與甲方業主計價」；又系爭撒水工程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付款方式：施工完成計價付70％，試壓、監造查驗完成付20％，消防檢查通過付5％、業主驗收尾款5％；消防電工程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付款方式：配管、拉線完成查驗付70％、設備安裝查驗付10％、結線測試查驗付10％、消防檢查通過付5％、業主驗收尾款5％；防火填塞工程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付款方式：施工完成計價付70％，監造查驗完成付20％，業主驗收尾款10％（見審建字卷一第17頁正反面、第23頁正反面、卷二第76頁），依上約定可知，兩造約定系爭二工程於消防檢查通過付款5％、業主驗收付款5％，防火填塞工程於業主驗收時付款10％，乃以消防檢查通過、業主驗收之不確定事實之發生，為傳豊公司完成承攬工作後，禾邑公司應給付承攬報酬債務之清償期，且第5條第1項所謂「甲方業主」應係禾邑公司之定作人即榮民公司，則第5條第2項所謂「業主驗收尾款」亦應以榮民公司驗收合格為尾款之清償期。
　⒉查傳豊公司於99年1月19日起至101年6月26日間進行自主查驗，並經監造羅興華建築師事務所於99年2月1日至101年7月3日審查符合契約約定，同意備查等情，有榮民公司回函所附羅興華建築師事務所監造工務所通知書、自主查驗施工照片、品質查驗表、自主檢查表、施工查驗通知及紀錄表可稽（見建字卷四第325頁、榮民公司108年8月27日函附件卷⑴至⑸），禾邑公司自承於101年4月間完成消防檢查（見審建字卷一第31頁之存證信函），而榮民公司於102年4月30日開始驗收，於102年9月23日驗收結算合格，亦有榮民公司驗收結算證明書為憑（見建字卷二第175頁），堪認上開約定之施工完成、試壓及監造查驗完成、消防檢查通過、配管及拉線完成查驗、設備安裝查驗、結線測試查驗、業主驗收等付款清償期限皆已屆至。則依上開說明，足認傳豊公司已完成兩造約定之承攬工作，且禾邑公司給付承攬報酬之清償期均已屆至，禾邑公司自應給付上開工程款及點工款。至於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於102年4月間逕自離場，未履行與榮民公司之驗收工作，由伊自行辦理與榮民公司之驗收云云，僅傳豊公司債務不履行之問題，然傳豊公司既已完工並經榮民公司驗收合格，禾邑公司不得拒絕給付清償期已屆至之剩餘工程款。
　㈤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至債務人於履行期屆至前預示拒絕給付，因其履行之責任尚未發生，自無債務不履行可言。查傳豊公司就上述工程款365萬4687元之清償期於榮民公司驗收通過時即102年9月23日屆至，又依系爭二工程契約及防火填塞契約第5條約定：「業主驗收尾款……65天期票」（見審建字卷一第17頁反面、第23頁反面、卷二第76頁），堪認傳豊公司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工程款之給付期限為102年9月23日後65天即102年11月27日，禾邑公司應自102年11月28日起負遲延責任。傳豊公司於101年11月2日、102年7月5日所為催告（見審建字卷一第34-37、42-43、210、211頁），均不使禾邑公司負遲延責任，其主張自上開催告7日期滿翌日起加計遲延利息，即非有據。　　　
六、禾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9至15所示抵銷抗辯部分：
　㈠附表一編號11所示「一齊開放閥」溢付款部分：
　　傳豊公司不爭執伊就附表一編號5即附表二項次1「原施工及套圖修改」其中有關「一齊開放閥」係以140顆、每顆1800元計價，包含工錢，向禾邑公司領款25萬2000元，但伊僅施作「一齊開放閥」47顆，其他401顆均由泡沫工程承包商家盈公司所施作等情（見本院卷一第413頁，即不爭執事項㈥），亦有請款單可考（見審建字卷一第163頁反面），傳豊公司復不能證明其係因不可歸責之事由而有重新施作一齊開放閥之事實，則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溢領「一齊開放閥」工程款16萬7400元【計算式：（140－47）顆×1800元＝16萬7400元】等語，堪信可取。禾邑公司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傳豊公司返還16萬7400元並為抵銷抗辯，即屬有據。　
　㈡附表一編號12所示「撒水頭」溢付款部分：
　　傳豊公司不爭執伊已就撒水工程全部型式之「撒水頭」合計1萬6664顆、每顆1000元（含工資），向禾邑公司領得1666萬4000元，但伊實際施作數量為1萬5088顆等情（見本院卷一第334、413-414頁，即不爭執事項㈦），亦有榮民公司結算明細表可稽（見建字卷二第182頁反面、第183頁、第184頁反面、第202頁反面），傳豊公司復不能證明其因不可歸責之事由而有重新施作撒水頭之事實，則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溢領「撒水頭」工程款157萬6000元，應依不當得利規定返還等語，堪可採信。　
　㈢附表一編號14所示溢付點工款部分：
　　禾邑公司就附表四項次一至十六所示已付點工款，抗辯：伊溢付點工款378萬6483元等語（見建字卷六第83-94頁、本院卷一第433-434頁之附表C「一齊開放閥」、第435-439頁之附表D「撒水頭」、卷二第13-17頁之附表E「警報逆止閥後段連結」及「末端查驗管連結」、第19-43頁之附表F「配合查驗、消檢等」、第45-47頁之附表G「追加工程」、卷三第243-420頁之附表H其他工項）。惟按基於給付而受利益之給付型不當得利，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受益人之得利欠缺「財貨變動之基礎權利及法律關係」之給付目的而言，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該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存在之人，舉證證明其給付欠缺給付目的（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80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自應由禾邑公司舉證證明其已付點工款有欠缺給付目的之事實，查：　
　⒈附表四「C」有關99年12月至100年1月間「一齊開放閥」之「管徑變更」、「高層變更、移位」部分，業經禾邑公司以追加工程（甲類）附表二項次1「原施工及套圖修改」項下「一齊開放閥（手動/測試/排水）」追加工程款予傳豊公司（見審建字卷一第163頁反面），傳豊公司復不爭執「一齊開放閥」之工程款包含施作之工資（見本院卷一第413頁），則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重複請領點工款等語，堪認可取。另附表四項次九編號38所示100年7月14日「一齊開放閥」之「測試管路修改」部分，依系爭二契約第3條約定「含完成A.B棟撒水系統（警報逆止閥後段）施工、重整、測試及配合消檢」（見審建字卷一第17頁），則「一齊開放閥」後續測試、修改亦屬傳豊公司之承攬工作範圍，傳豊公司不得另行請求點工款。從而禾邑公司抗辯伊溢付關於「一齊開放閥」點工49工合計11萬2700元之點工款等語，堪認有據。
　⒉附表四「D」有關100年4月至5月間「撒水頭」之「移位」、「新增」、「重新定位」、「尺寸不符修改」、100年10月12日「中正堂天花板變更撒水頭重新施作」、100年10月31日、11月1日、2日「羽球館M梯新增撒水頭施作」、100年11月3日至11日「行政大樓新增撒水頭施作」等部分，業經禾邑公司於100年4月間以追加工程（甲類）項次1「原施工及套圖修改」包含「原施工區撒水頭位置不符管路修改」、「原施工區撒水頭位置不符管路修改延伸」、項次3「消防核備圖追加」包含「A棟、B棟副本圖新增撒水頭工程」、「A、B棟挑高撒水頭二次施作」、項次5「撒水工程（防護不足修改及增設）」包含「撒水半徑不足新增撒水頭」等項，追加工程款予傳豊公司（見審建字卷一第163頁反面至第164頁、第178頁反面、第179頁反面、第180頁反面、第186頁反面至第187頁），傳豊公司復不爭執「撒水頭」工程款包含施工工資（見本院卷一第414頁），則禾邑公司抗辯伊溢付「撒水頭」103工之點工款23萬6900元等語，亦堪信取。　　
　⒊附表四「E」有關99年10月至100年1月6日間施作「警報逆止閥連結」、100年4月20日、7月27日、28日、8月15日、16日、17日「警報逆止閥移位」及99年11月25日、26日、29日、30日、12月1日、28日、29日、30日、100年1月7日、8日、10日至14日、17日至20日施作「末端查驗管」等部分，禾邑公司抗辯：撒水系統以「警報逆止閥後段」開始，延伸至主管、支幹管及「末端查驗管連結」，均屬撒水工程契約約定工作範圍等語，此觀撒水工程契約第3條約定「含完成A.B棟B1F～8F撒水系統（警報逆止閥後段）施工、修整、測試及配合消檢」及消防自動撒水系統示意圖即明（見審建字卷一第17頁、建字卷四第173頁、本院卷一第215頁），堪認「警報逆止閥連結」與「末端查驗管連結」均屬傳豊公司依系爭撒水工程契約約定之承攬範圍。至於傳豊公司雖主張：上開項目係撒水工程於99年4月7日、19日、6月14日、7月9日、16日、20日、29日、8月3日、19日、9月14日、10月25日、26日、11月10日、19日、24日、12月8日、20日、22日、100年1月18日、26日通過查驗後之受損修復，非伊依原契約約定工作範圍云云，惟傳豊公司點工單上並未記載受損修復，乃其臨訟提出之主張。且查，監造建築師事務所於99年7月、8月間就「消防管撒水持壓試驗」進行查驗（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⑵第1-122頁），於99年10月26日至12月8日則就「警報逆止閥電源線路」、「電磁閥線路」、「蜂鳴器線路」等火警系統之管線配置進行查驗（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⑵第128-165頁），於100年1月12日至日再就撒水系統支幹管、配管進行查驗（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⑵第181-213頁），於100年2月24日、25日始就「警報逆止閥壓力開關」進行測試、查驗（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⑵第218-231頁），嗣榮民公司於101年12月27日提報初驗缺失，亦經禾邑公司於102年1月9日通知傳豊公司：「貴公司雖然陸續（101年12月7日至101年12月12日、101年12月26日至101年12月29日派員修改及102年1月7日至102年1月9日火警測試修繕）……但影響竣工驗收之撒水持壓部分，一次側主管雖給水已灌入，但仍然撒水二次側，有11個警報逆止閥組區閥未開，無法持壓放水……上開缺失已由業主多次跟催造成初驗之複驗，以影響後續驗收時程」（見建字卷一第65頁），是迄於102年1月間，傳豊公司就「警報逆止閥」及撒水系統之測試及初驗之複驗尚未能通過，則傳豊公司於99年10月至100年7月間就「警報逆止閥」、「末端查驗管」進行修復，仍應認屬傳豊公司依撒水工程契約約定承攬工作範圍，並非查驗後遭第三人破壞之修復工作。準此，傳豊公司依撒水工程契約約定本應施作「警報逆止閥」及「末端查驗管連結」並測試、改正至榮民公司驗收通過為止，自不得以此為由另行請求禾邑公司給付點工款。禾邑公司抗辯伊分別溢付183工（「警報逆止閥」82工、「末端查驗管」101工）之點工款合計42萬0900元等語，亦可採信。
　⒋附表四「H」其中項次九編號3、6、9、12、14、18、20、22、27、30、32、34、36、39、41、45、48、52、54、57、60、65、69、項次十編號3、6、12、17、22、27、32、36、40、44、45、49、50、55、59、62、66、70、73、77、81、86、90、92、95、98、項次十一編號1、5、10、11、15、16、20、21、25、29、33、39、42、44、47、51、54、57、61、66、69、71、74、76、79、81、83、85、88、90、92、94、97、99、102、103、106、項次十二編號1、7、8、11、13、15、17、19、22、24、27、29、31、34、38、41、43、45、46、49、50、53、58、61、64、65、67、70至72、74至77、項次十三編號1至5、9、11、13、16、19、20、24、27、28、31、32、35、39至41、44、49、50、53、58、62、69、77、78、82、87、88、91、104、106、107、115、120、項次十四編號3、4、8、11、12、16、17、21、23、26、28、31、35所示「天花板挖孔工項」部分，依系爭二工程合約第4條後段明訂傳豊公司工作內容「不含……天花板預留口……等工項」（見審建字卷一第17、23頁），又依榮民公司函附昌根公司承攬「忠勇分案新建工程平頂天花板工程」結算明細表（見建字卷四第326、342-344頁），昌根公司承攬工作為A、B棟之天花板配合各類工程之開口及其補強（含水電、空調工程）及天花板留設維修孔工（含C4.C5等各類暗架天花板）等項，堪認「天花板挖孔工項」非屬傳豊公司依約承攬工作範圍。然昌根公司自承於工程後期，為追趕工程進度，有部分開孔作業由消防工程承攬廠商自行完成開孔作業，至於由何廠商開何種孔洞、何時開始自行開孔、榮民公司有無對昌根公司扣款，昌根公司已無留存資料文件等情，有昌根公司函覆可稽（見建字卷五第148、180頁）；參以現場施工照片可見工人頭戴印有「高雄傳豊」字樣之白色工地安全帽，蹲在地上工作，地上立著天花板完整無孔，工人左手拿著1個已切割好圓形孔之天花板，右手拿著類似於偵煙感知器或者廣播喇叭之圓形物體，亦有工人頭戴相同款式安全帽站在A梯上，正將圓形物體塞入天花板圓形孔中（見建字卷五第48-68頁），足證傳豊公司確依禾邑公司指示施作天花板開孔工程之事實。則傳豊公司請求禾邑公司就此等原非屬兩造約定之工作項目另行給付點工費用，亦經禾邑公司如數撥付，堪認兩造已就此等工項成立點工契約，禾邑公司不能證明此部分給付無法律上原因。　　
　⒌附表四項次十二編號3所示100年9月26日「行政大樓B1F極早期監控管線配置」、項次十四編號36、40所示100年12月7日、8日「B1～1F總配電室（極早期）監控管線配置」、編號43、46、48、58所示100年12月9日、10日、12日、15日「士官兵宿舍B1～1F總配電室（極早期）監控管線配置」，已如前㈢⒏所述，並有施工日報表及現場施工照片為證（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⑼第326、329頁、榮工處100.12-101.04施工日報表卷第7-10、12頁、鑑定報告第46-47頁），且榮民公司第七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係將材料與「按裝工資」分別計價給付予禾邑公司（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第202、228頁），則傳豊公司除得請求前㈢⒏所述「EMT管 E19」、「電線1.25mm²×2C」材料款外，亦得請求施作此等工資，並非不當得利。
　⒍此外，附表四項次一至十六所示其他點工項目是否屬於傳豊公司應負責範圍，兩造爭執超過10年，均無法提出有利之證明，則此部分在舉證上之困難及不利益，自應由請求返還已付點工款之禾邑公司承擔。綜上，禾邑公司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傳豊公司返還其溢付「一齊開放閥」點工款11萬2700元、「撒水頭」點工款23萬6900元、「警報逆止閥」及「末端查驗管」點工款42萬0900元合計77萬0500元，加計營業稅後為80萬9025元，禾邑公司據此為抵銷抗辯，應屬有據，其他點工款之抵銷抗辯則非可取。　　　
　㈣附表一編號9所示傳豊公司運走禾邑公司所有價值89萬1254元之工程材料部分：　　
　⒈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於101年3月7日運走材料價值72萬8054元部分，並提出101年3月7日放行條、車輛照片、禾邑公司101年5月4日函及兩造簽認之借用零配件明細為證（見審建字卷二第23-27、40-51頁），而傳豊公司101年5月11日函亦不爭執因他案備料不及而向禾邑公司借用材料，兩造合意傳豊公司日後歸還或折價於工程款尾款扣除金額等情（見審建字卷二第40-41頁）。又觀諸禾邑公司前向訴外人即供貨廠商捷欣股份有限公司、金益陞企業有限公司購料之進貨價格單及發票所載金額固合計為72萬8054元（含稅），惟傳豊公司當時運出者為剩料，依一般常情判斷應非按原價出售，依109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按10％扣減淨利後，堪認傳豊公司借用該批剩料之價值約為65萬5249元（見審建字卷二第223-237頁），此為傳豊公司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67頁），禾邑公司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傳豊公司返還該批材料價值65萬5249元。　　　　
　⒉禾邑公司另抗辯：傳豊公司於101年3月2日運走法蘭34個價值16萬3200元云云，固提出101年3月2日放行條、傳豊公司101年5月4日函、車輛照片及錄音譯文為證（見審建字卷二第52-53頁、209頁）。惟該放行條並未記載車上所運零配件及數量，車輛照片亦無法辨識車上物品，又該錄音對話人為禾邑公司之倉管人員彭國瑞與黃姓工程師，彭國瑞雖稱「法蘭」、「34顆」云云，然既無當時放行時清點數量並經兩造簽認之書面證據可佐，實難僅憑禾邑公司兩位員工事後之對話內容，逕為不利於傳豊公司之認定，禾邑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難認可取。
　㈤附表一編號15所示保固修復費用之追償：
　　禾邑公司抗辯：傳豊公司於102年4月底離場，未履行後續保固工作，由伊代為履行，伊得向傳豊公司追償保固修復費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7-431頁之禾邑公司附表B）。依系爭二工程契約第9條約定：「本工程自全部完工經驗收合格之次日起，由乙方保固3年。乙方為履行保固的責任，應於驗收合格後，提供按結算總價百分之一計列之保固保證金，…如經通知乙方逾期不為修復者，甲方得動用保固保證金逕為處理，有不足得向乙方追償」（見審建字卷一第20、21頁），然傳豊公司並未依此約定提供保固保證金予禾邑公司，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12頁、卷三第158頁）。又查，榮民公司於102年9月23日正式驗收通過，翌日起算保固3年，禾邑公司之保固責任於105年9月23日解除（即不爭執事項㈤），傳豊公司前已不爭執於102年4月24日最後一次進場，後續驗收、保固由禾邑公司自行完成等情（見本院卷一第255頁、審建字卷一第161頁之點工單），其未配合辦理榮民公司102年4月30日至109年9月23日之驗收。嗣禾邑公司於103年5月14日函轉榮民公司之保固缺失改善管制表及103年7月4日函附榮民公司109年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計畫書、保固期間（三年）消防設備定期（周期為每半年）維護工作内容，缺失項目包括傳豊公司承包之自動撒水系統、消防設備等項，並催告傳豊公司於3日內進場履行缺失改善之保固工作，如不履行，將由禾邑公司代為雇工修繕並求償保固費用等語，皆於同日送達傳豊公司，有榮民公司函、缺失改善管制表、禾邑公司函、掛號郵件回執可稽（見建字卷一第67-77頁）。然傳豊公司始終未提出其經禾邑公司催告後，有於102年9月23日至105年9月23日保固期間履行保固之相關事證，又榮民公司已解散，修繕人員簽到表已銷燬，無法提供，榮民公司函附之修繕保固通知單、驗收紀錄、保固紀錄，亦無從證明傳豊公司有進場履行保固之事實（見本院卷三第65-153頁）。則禾邑公司依上開約定，於催告3日期滿後，即103年5月18日、7月8日逕為保固處理，自得於103年7月8日請求追償按工程總價1％計算之保固保證金。依前所述，本院認定傳豊公司已完工並得向禾邑公司請領工程款總金額為3836萬9493元【計算式：禾邑公司已付34,714,806元＋本院認定禾邑公司應再給付3,654,687元＝38,369,493元】，則傳豊公司應按此工程總價提供1％保固保證金38萬3695元【計算式：38,369,493元×l％＝383,6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此外，禾邑公司並未提出其他事證，不能證明因執行保固工作而支出超過保固保證金之其他必要修補費用，其請求傳豊公司給付超過38萬3695元部分，難認可取。至於傳豊公司於111年4月22日改稱：伊於102年4月退場後，有再進場進行保固至103年5月云云，又遲於113年3月29日始聲請訊問證人即其工地主任林順良（見本院卷一第319、453頁、卷三第11-23頁），禾邑公司不同意其撤銷自認及提出調查證據之聲請，衡諸傳豊公司延宕將近2年後始聲請訊問自己之工地主任，顯有延滯訴訟及重大過失逾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情形，與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及第276條規定不符，不應准許。　　
　㈥附表一編號10所示因母約追減帳而溢付傳豊公司工程款269萬0334元部分：
　　禾邑公司雖抗辯：榮民公司就系爭工程辦理8次變更設計案，其中關於消防設備工程有第3次、第4次、第7次、第8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傳豊公司亦應按比例追減工程款金額云云（見審建字卷二第199-208頁）。惟禾邑公司不能證明榮民公司辦理第3次、第8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案之追減項目「械彈房位置調整案」、「消防FM-200空間內裝變更案」、「FM-200換氣設備調整案」均為傳豊公司承攬範圍（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第140頁、卷⑻第44頁）。而榮民公司於100年9月28日辦理第4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即對業主第10次變更設計之「消防圖審變更設計案」，除追減外，同時辦理追加及新增項目之追加，最後結果為淨追加（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⑺第160-169頁），則禾邑公司與傳豊公司合意追加工程（甲類）項次3有關第10變之工程款時，應已一併辦理追加減帳。又榮民公司辦理第8次變更設計追加減帳中「消防零星案」關於水電工程部分、「第10變避難梯數量減帳誤植更正」、「消防歷次變更設計部分原約項次名稱、單價及數量誤植案」，乃同時辦理追減、追加，最後結果仍為淨追加（見榮民公司函附件卷⑻第56-61、69-93頁），禾邑公司復未提出明細表詳予說明何部分與兩造約定工項有關，徒以比例計算追減金額，難認有據。  
　㈦附表一編號13所示傳豊公司向禾邑公司溢領材料價值465萬5980元部分：
　　禾邑公司雖抗辯：傳豊公司溢領伊向訴外人禾康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禾康公司）訂購之偵煙式感應器等材料云云，惟禾邑公司不能證明傳豊公司實際向其領料之品項、數量，徒以其向訴外人禾康公司訂料數量，扣除榮民公司結算數量（見審建字卷二第211、238-245頁），實難逕認為傳豊公司溢領之材料數量。
七、兩造各自請求對造給付違約金部分：
　　傳豊公司雖主張：禾邑公司未依約給付附表一編號1、2所示系爭二工程契約工程款，依系爭二工程契約第14條約定，伊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按總價20％計算之違約金467萬8842元云云，禾邑公司則抗辯：傳豊公司未配合榮民公司驗收、未履行保固，依系爭二工程契約及防火填塞契約第14條約定，伊得請求傳豊公司給付違約金依序467萬8843元、44萬1000元，並據為抵銷云云（見本院卷三第160、424頁）。惟系爭二工程契約及防火填塞契約第14條均約定：「甲、乙雙方對本合約中約定之違反，視為違約，違約方必須賠償本合約金額百分之二十予無違約方」（見審建字卷一第21頁反面、第27頁反面、卷二第84頁），明訂請求違約金之一方，須無違約事由。經查，禾邑公司就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工程款之清償期已屆至，未依約付款，如前所述，固有違約事由，然傳豊公司未履行配合榮民公司驗收、驗收合格後3年保固工作及有溢領款項之情形，亦如前㈠、㈡、㈢、㈣、㈤所述，則兩造各有違約事由，依上開約定，不得請求對造給付違約金。
八、末按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抵銷係使得為抵銷之債務，於宜為抵銷時消滅，此後即不生計算利息之問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06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此於抵銷亦準用之（民法第342條準用第323條前段規定參照）。傳豊公司於102年11月27日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工程款365萬4687元，此時禾邑公司依不當得利規定，亦得請求傳豊公司給付附表一編號9、11、12、14所示溢領款及運走材料價值合計320萬7674元【計算式：（編號9）655,249元＋（編號11）167,400元＋（編號12）1,576,000元＋（編號14）809,025元＝3,207,674元】，經禾邑公司為抵銷之意思表示，其所負工程款債務其中320萬7674元部分，溯及於102年11月27日時消滅，則傳豊公司僅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44萬7013元【計算式：365萬4687元－320萬7674元＝44萬7013元】，及自102年11月28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嗣禾邑公司於103年7月8日得向傳豊公司請求追償保固保證金38萬3695元，經禾邑公司為抵銷之意思表示，溯及於103年7月8日發生抵銷效力，斯時傳豊公司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44萬7013元及自102年11月28日起至103年7月8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1萬3655元【計算式：447,013元×5％×（223/365）年＝13,65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先抵充利息1萬3655元、再抵充本金37萬0040元，則傳豊公司僅得請求禾邑公司給付7萬6973元【計算式：447,013元－370,040元＝76,973元】，及自103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九、綜上所述，傳豊公司依系爭二工程契約、防火填塞工程契約、追加工程及點工之約定，請求禾邑公司給付7萬6973元，及自103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金額之244萬8812元本息部分【計算式：2,525,785元－76,973元＝2,448,812元】及7萬6973元自102年11月28日起至103年7月8日止計算法定利息部分，為禾邑公司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禾邑公司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至於原審就傳豊公司請求7萬6973元及自103年7月9日起加計法定利息部分為禾邑公司敗訴之判決，及就傳豊公司請求超過252萬5785元本息部分為傳豊公司敗訴之判決，則無不合，兩造各自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各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傳豊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禾邑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石有爲
　　　　　　　　　　　　　　法　官　曾明玉
　　　　　　　　　　　　　　法　官　林晏如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簡維萍
　　　　　　　　　　　　　　　　　　　　　　　　　　　


